
自由贸易协定
缔约方
加拿大

AND

秘鲁共和国

加拿大与秘鲁共和国（简称“秘鲁”），以下统称“双方”，决心：

巩固两国人民之间友谊与合作的特殊纽带；

促进世界和区域贸易的和谐发展与扩张，并为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提供
催化剂；

基于《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他多边和双边合作文书规定
的各自权利和义务；

推动半球经济一体化；
为其领土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创造一个扩大且安全的市场，同时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改善各自领土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

减少贸易扭曲；
建立清晰且互利的规则以规范双方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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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为企业规划和投资提供可预测的商业框架；

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以符合环境保护与保护的方式执行前述各项，加强和执行环境法律法规，
并在环境事务上加强合作；

保护、提升和执行工人的基本权利，在劳工事务上加强合作，并基于
各自在劳工事务上的国际承诺；

促进可持续发展；
鼓励在其领土内运营或受其管辖的企业尊重国际认可的企业社会责任标
准和原则，并追求最佳实践；

促进广泛基础的经济发展以减少贫困；
保持其灵活性以保障公共福利；
and,

确认双方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及其他双方
均为缔约方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



认识到缔约方在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上的差异，以及创造经济发展机会的
重要性；

认识到促进和保护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投资将有助
于刺激互利的商业活动；

确认充分使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所确立的灵活性的权利，包
括公共卫生保护，特别是促进全民获得药品，以及其对2003年8月30日关
于《多哈宣言》第6段的执行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卫生
的总理事会决定和2005年12月6日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修
正案的承诺；

认识到鉴于文化商品和服务在社会认同和多样性以及个人生活中的重要
作用，国家必须保持维护、发展和实施其文化政策的能力，以加强文化
多样性；

确认其对尊重《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告的民主价值观和原则以及促
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章
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

A部分�-�初始条款

第101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本协定缔约方，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4条和服务贸易总协

定第5条，特此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第102条：与其他协定的关系
1.�缔约方确认其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他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协定项下对
彼此享有的现有权利和义务。

2.�如本协定与上述其他协定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则以本协定为准，不一
致之处以本协定规定为准，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

第103条：与多边环境协定的关系
如本协定与附件103所述多边环境协定中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存在任何

不一致，则以该等义务为准，不一致程度以该等义务为准；但如一方在遵守
该等义务时有多种同等有效且合理可用的方式可供选择，则该方应选择与本
协定其他条款不一致程度最低的方式。



第104条：义务范围
每一方均对本协定所有条款的遵守负全部责任，并应采取其可获得的

合理措施，确保其领土内的地方政府和当局遵守本协定条款。



B部分�-�总则定义

第105条：一般适用定义
就本协定而言，除非另有规定：

《环境协定》指加拿大与秘鲁共和国之间的《环境协定》；

委员会指根据第2001条（联合委员会）设立的联合委员会；

协定协调员指根据第2002条（协议协调员）设立的协议协调员；

海关估价协定指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的
协定；

日历日指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在内的自然日；
争端解决谅解（DSU）指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企业指根据适用法律组建或组织的任何实体，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也
无论为私人拥有还是政府拥有，包括任何公司、信托、合伙企业、独资企
业、合资企业或其他协会；

现有的指在本协定生效之日已生效的；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指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T�1994�指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一方的货物指《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定义的国内产品或双方可
能商定的此类货物，并包括该方的原产货物；

协调制度（HS）指《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包括其解释通则、类
注、章注及子目注释；

税目指协调制度命名法中使用的任何四位数编号或任何编号的前四位数；

措施包括任何法律、法规、程序、要求或实践；
国民指具有一方国籍或根据第107条为公民的自然人，或为一方的永久居
民；

原产指符合第三章（原产地规则）规定的原产地规则；

个人指自然人或企业；
缔约方的个人指一方的国民或企业；
优惠关税待遇指根据本协定的关税减让表对原产货物适用相应税率；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指SPS协定附件A第1款所述的任何措施；

SPS协定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国有企业指由一方拥有或通过所有权权益控制的企业；



子目指协调制度命名法中使用的任何六位数或任何数字的前六位；

关税分类指根据协调制度的章节、税目或子目对货物或材料进行分类；

关税减让表指附件203.2的条款；
TRIPS协定指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指1994年4月15日达成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
定》。



第106条： 对其他协议的引用
当本协定引用或通过引用方式纳入其他协议或法律文书（全部或部分）

时，此类引用包括相关脚注、解释性和说明性注释。除非引用是为了确认
现有的权利，否则此类引用还包括（视情况而定）双方作为缔约方的后续
协议或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修正案。

第107条：国家特定定义
就本协定而言，除非另有规定：

公民就加拿大而言，指根据加拿大法律具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自然人。

具有一方国籍的自然人就秘鲁而言，指根据《秘鲁政治宪法》第52条和第
53条通过出生、归化或选择取得秘鲁国籍的人。

中央政府指：
(a)�就加拿大而言，指加拿大政府；及�(b)�就秘鲁而言，
指中央政府层面。

地方政府指：
(a)�对于加拿大，指省、地区或地方政府；以及(b)�对于秘鲁，指地区
或地方政府。



领土是指：
(a)�对于加拿大，指(i)�加拿大的陆地领土、领空、内水和领海；(ii)�根
据其国内法确定的加拿大专属经济区，并与1982年12月10日《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保持一致；以及(iii)�根据其国内法确定的加
拿大大陆架，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六部分保持一致；

(b)�就秘鲁而言，指其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及管
辖权的大陆领土、岛屿、海洋区域及其上方领空。



附件103

多边环境协定
(a)�1973年3月3日订于华盛顿并经1979年6月22日修正的《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b)�《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年9月16日订
于蒙特利尔，1990年6月29日修正，1992年11月25日修正，1997年
9月17日修正，1999年12月3日修正；

(c)�《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3月
22日订于巴塞尔；

(d)�《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
程序的鹿特丹公约》，1998年9月10日订于鹿特丹；以及

(e)�《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年5月22日
订于斯德哥尔摩。



第二章
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第201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本章适用于一方的货物贸易。



A部分�-�国民待遇

第202条：国民待遇
1.�每一方应根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三条及其解释性说明，对另一
缔约方的商品给予国民待遇。为此目的，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三条
及其解释性说明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成为本协定的一部分。

2.�第1款不适用于附件202.2所列措施。



B部分�-�关税消除

第203条：关税消除
1.�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任何缔约方不得对原产货物提高任何现有关税或
开征任何新关税。

2.�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每一方应根据附件203.2取消其对原产货物的关税。

3.�在关税消除进程中，双方同意对彼此间交易的原产货物适用以下两种关
税中较低者：依据附件203.2确定的税率与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第二条现行税率比较后的结果。

4.�应一方的请求，双方应进行协商以考虑加速取消附件203.2中规定的关税。
尽管有第2001条（本协定的管理�-�联合委员会）的规定，双方关于加速取
消某货物关税的联合决定，在每一方根据其适用法律程序批准后，应取代
依据附件203.2为该货物确定的任何税率或分期类别。

5.�为更加明确，一方可以：
(a)�将关税提高到附件203.2中规定的水平，此前已单方面降低；
以及(b)�维持或提高关税，此举经本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
决机构或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下的任何协议授权。



C部分�-�特殊制度

第204条：货物的临时准入
1.�每一方应授予以下货物免税临时准入，不论其原产地为何，也不论在
缔约方领土内是否有类似、直接竞争或可替代的货物可供使用：

(a)�专业设备，包括新闻或电视设备、软件以及广播和电影设备，这
些设备是符合第十二章（商务人员的临时入境）规定的临时入境资格
的个人开展商业活动、贸易或职业所必需的；

(b)�体育用途货物以及展示或演示用货物；及

(c)�商业样品和广告影片和录音。
2.�每一方应相关个人的请求，并在其海关当局认为理由充分的情况下，
应将临时准入的时限延长至最初规定的期限之后。

3.�任何缔约方不得对子段落1(a)或(b)所述货物的免税临时准入附加条
件，除非要求该货物满足以下条件：

(a)�由寻求临时入境的另一缔约方的国民或居民进口；



(b)�仅由该个人在其商业活动、贸易、职业或运动中单独使用或在其
个人监督下使用；(c)�在其领土内不得出售或租赁；(d)�随附一笔金额
不超过入境或最终进口时应缴费用的保证金，该保证金可在货物出口
时退还；(e)�出口时可识别；(f)�在该个人离境时或与暂时准入目的相
关的其他期限内出口；以及(g)�准入数量不超过其预期用途的合理范
围。

4.�任何缔约方不得对第1款(c)项所述货物设定免税临时准入的条件，
除非要求该货物满足以下条件：

(a)�仅用于招揽另一方或非缔约方领土提供的货物或服务订单而
进口；(b)�在其领土内不得销售、租赁或用于展览或演示以外的
任何用途；(c)�出口时可识别；(d)�在合理关联临时进口目的的期
限内出口；



(e)�进口数量不得超过其预期用途的合理范围
使用；以及

(f)�附有金额不超过货物入境或最终进口时应缴费用的保证金，该保
证金可在货物出口时退还。

5.�若货物根据第1款暂时免税准入，且缔约方依据第3款和第4款施加的任
何条件未获满足，则该缔约方可征收：

(a)�货物入境或最终进口时应缴纳的关税及其他费用；及

(b)�其法律规定的任何处罚。
6.�每一方应制定程序，确保根据本条款准入的货物获得快速放行。在可能
的情况下，此类程序应规定：当此类货物随同寻求临时入境的另一缔约方
国民或居民一同入境时，货物应随该国民或居民的入境同步放行。

7.�每一方应允许根据本条款暂时准入的货物通过不同于其准入时的海关口岸
出口。

8.�每一方应规定其海关当局或其他主管机关向根据本条款暂时准入货物的
进口商或其他责任人退还保证金，并在进口方海关当局提交货物已在原定
期限或任何合法延期内销毁的满意证明后，免除进口商或其他责任人未能
出口货物的责任。



9.�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任何缔约方不得：
(a)�可阻止用于国际运输的车辆或集装箱从其领土进入另一缔约方领
土后，通过任何与该车辆或集装箱经济快捷离境合理相关的路线离
开其领土；

(b)�可仅因车辆或集装箱的入境口岸与离境口岸不同而要求提供任何
保证金或施加任何罚款或费用；

(c)�可将其对车辆或集装箱入境所施加的任何义务（包括任何保证金）
的解除，以该车辆或集装箱通过特定离境口岸离境为条件；或

(d)�可要求将集装箱从另一缔约方领土运入其领土的车辆或承运人，
与将该集装箱运回另一缔约方领土的车辆或承运人为同一车辆或承
运人。

10.�就第9款而言，“车辆”指卡车、卡车牵引车、牵引车、拖车单元或拖
车、机车、铁路车辆或其他铁路设备。

第205条：修理或改造后重新入境的货物
1.�任何缔约方不得对从其领土临时出口至另一方领土进行修理或改造后重
新进入其领土的货物征收关税，无论该货物的原产地为何，也无论此类修
理或改造是否可在出口该货物进行修理或改造的缔约方领土内进行。



2.�任何缔约方不得对从另一方领土临时进口用于修理或改造的货物征收关
税，无论该货物的原产地为何。

3.�就本条款而言，修理或改造不包括以下操作或工艺：

(a)�破坏货物的基本特征或创造出新的或商业上不同的货物；或

(b)�将未完成货物转变为成品。

第206条：价值可忽略的商业样品和印刷广告材料的免税准入

每一方应授予从另一缔约方领土进口的价值可忽略的商业样品和印刷
广告材料免税准入，无论其原产地如何，但可要求：

(a)�此类样品仅用于招揽来自另一方或非缔约方领土的货物订单或服
务；或

(b)�此类广告材料应以包装形式进口，每包不超过每份材料的一个
副本，且此类材料或包装不得构成较大托运货物的一部分。



D部分�-�非关税措施

第207条：进出口限制
1.�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任何缔约方不得采取或维持任何禁止或限制另一
缔约方任何货物进口或出口或为出口至另一缔约方领土而销售的措施，除
非符合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11条的规定。为此目的，1994年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第11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成为其组成部分。

2.�双方理解，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11条第2款，第1款所纳入的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权利和义务禁止一方采取或维持：

(a)�进出口价格要求，除非为执行反补贴和反倾销税令及承诺所允许；
或�(b)�与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6条不一致的自愿出口限制，该
条款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8条和反倾销协议第8.1条实施。

3.�第1和第2段不适用于附件202.2中列出的措施。



4.�如一方对来自或输往非缔约方的货物采取或维持进口或出口禁令或限制，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该方：

(a)�限制或禁止从另一方领土进口该非缔约方的此类货物；或
缔约方的此类货物；或

(b)�作为缔约方此类货物出口至另一方领土的条件，要求该货物未经在另一方领土消费，不得直接或间接再出口至非缔约方。

另一方领土内消费前，货物不得直接或间接再出口至非缔约
方。

5.�如一缔约方对从非缔约方进口的货物采取或维持禁止或限制措施，应一
缔约方请求，双方应进行协商，以避免对另一方的定价、营销或分销安排
造成不当干预或扭曲。

6.�任何缔约方不得以从事进口或进口货物为条件，要求另一方人员在其领
土内与分销商建立或维持合同关系。

7.�第6款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妨碍一方要求指定一名代理人，以便利该方监
管机构与另一方人员之间的沟通。

8.�就第6款而言，“分销商”指在某一缔约方领土内负责另一缔约方商品的商
业分销、特许权或代表的该缔约方个人。



第208条：进口许可
1.�任何缔约方不得采取或维持与《进口许可协议》不一致的措施。

2.�每一方应在本协定生效后立即通知另一方任何现有的进口许可程序。

3.�每一方应在可行的情况下，于要求生效前21天公布任何新的进口许可程
序及其对现有进口许可程序或产品清单的任何修改，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
得迟于该生效日期。

4.�每一方应在公布后60天内通知另一方任何其他新的进口许可程序及其对
现有进口许可程序的任何修改。此类公布应按照进口许可协议规定的程序
进行。

5.�根据第2款和第4款提供的通知应：
(a)�包括进口许可协议第5条规定的信息；以及�(b)�不影响进口许可程
序是否符合本协定的判断。



第209条：行政费用和手续
1.�每一方应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八条第1款的规定，确保对进
口或出口征收的所有费用（除关税、与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三条第
二款一致实施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以及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外）仅限
于所提供服务的近似成本，且不构成对国内货物的间接保护或为财政目的
对进口或出口征税。

2.�任何缔约方不得要求与进口另一方货物相关的领事事务，包括相关
费用和手续费。

3.�每一方应通过互联网公布并维持其征收的与进口或出口相关的费用和手
续的最新清单。

第210条：出口税
任何缔约方不得对出口至另一方领土的任何货物采取或维持任何关税、

税款或其他费用，除非该关税、税款或费用也适用于供国内消费的同类货物。

第211条：海关估价
《海关估价协定》应规范缔约方在互惠贸易中适用的海关估价规则。



E部分�-�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

第212条：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
根据《TRIPS协定》第二部分第3节及附件212的规定，每一方应提供法律
手段以保护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



F部分�–�农业

第213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节适用于缔约方采取的与农产品相关的措施。

2.�对于农产品，若本节与本协定任何其他节或章节存在不一致，则以本
节规定为准，不一致之处以本节为准。

第214条：关税配额的管理和实施
1.�每一方应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13条和进口许可协议实施和
管理其关税配额。

2.�每一方应确保：
(a)�其管理关税配额的程序透明、向公众开放、及时、非歧视性、
对市场条件反应灵敏且对贸易的负担最小；

(b)�在遵守子段落(c)的前提下，满足一方法律和行政要求的该缔约
方的任何个人，应有资格申请并被考虑获得该缔约方关税配额下
的进口许可证或配额内数量分配；



(c)�在其关税配额下不得：
(i)�将配额内数量的任何部分分配给生产商或生产商集团，(ii)�
将获得配额内数量的条件设定为购买国内生产的产品，(iii)�仅
限加工商获得配额内数量，或�(iv)�将配额内数量的任何部分分
配给分销商或分销商集团；

(d)�仅由国家政府、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管理其关税配额，且此类管
理不得委托给其他个人，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

(e)�其分配的关税配额内数量应为商业可行的运输数量，并尽可能
满足进口商请求的数量。

3.�每一方应尽一切努力以允许进口商充分利用其关税配额的方式进行管理。

4.�任何缔约方不得以农产品再出口为条件，对关税配额下的配额内数
量分配申请或使用施加限制。

5.�任何缔约方不得将粮食援助或其他非商业运输计入关税配额的配
额内数量是否已用完的判定中。



6.�应出口方请求，进口方应与出口方就进口方关税配额及许可证的管理进行
协商。此类磋商应视为满足第2104条（争端解决—磋商）的要求。

第215条：农产品出口补贴
1.�双方共享多边消除农产品出口补贴的目��，并应共同努力在世界贸易组
织达成协议以消除此类补贴，并避免其以任何形式重新实施。

2.�一方不得维持、引入或重新引入对其领土原产或从其领土运出并直接或
间接出口至另一方领土的任何农产品的农产品出口补贴。

3.�若任何一方对出口至另一缔约方的产品维持、实施或重新实施出口补贴，
则采取该措施的缔约方应在另一缔约方请求下进行协商，以期就双方可采取
的具体措施达成一致，以抵消此类出口补贴的影响，包括将此类进口产品的
关税税率提高至适用的最惠国关税水平。此类磋商应视为满足第2104条
（争端解决—磋商）的要求。



第216条：国营贸易企业
1.�双方关于国营贸易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应受《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17条及《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管辖，
上述条款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成为其组成部分。

2.�双方同意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合作，以确保国营贸易企业运营和维持的透
明度。

第217条：农产品国内支持措施
1.�双方同意在世贸组织农业谈判中合作，以实现对生产和贸易造成扭
曲的国内支持措施的大幅削减。

2.�若任何一方维持、引入或重新引入另一方认为扭曲本协定所涵盖双边贸
易的国内支持措施，则实施该措施的一方应在另一方请求下进行协商，以
避免减损本协定所授予的减让。此类磋商应视为满足第2104条（争端解决—
磋商）的要求。

第218条：价格区间制度
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秘鲁可维持其根据第115-2001-EF号最高法令

建立的价格区间制度及其修正案，适用于附件218所列受该制度约束的产
品。



G部分�-�机构条款

第219条：货物贸易委员会
1.�双方特此建立货物贸易委员会，由每一方的代表组成。

2.�委员会应在一方或委员会请求下召开会议，审议本章、第三章（原产地
规则）及第四章（原产地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相关事项。

3.�委员会职能应包括但不限于：
(a)�促进双方间货物贸易，包括就加速本协定项下关税取消及其他适
宜事项进行磋商；

(b)�处理双方间货物贸易壁垒，特别是与非关税措施实施相关的问题，
并酌情将此类事项提交委员会审议；

(c)�向贸易相关合作委员会提供关于本章、第三章（原产地规则）、
第四章（原产地程序与贸易便利化）和第七章（紧急行动与贸易救
济）相关事项的技术援助需求的建议和意见；



(d)�审查协调制度的未来修正案，以确保每一方在本协定下的义务
不受影响，并协商解决以下冲突：

(i)�《协调制度》2007年版及附件203.2的后续修正案，或

(ii)�附件203.2及国家命名法；及
(e)�就双方在《协调制度》下货物分类相关事项上可能出现的分歧
进行协商并努力解决。

第220条：农业分委会
1.�应一方请求，双方应建立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农业分委会。

2.�该分委会应具有以下职能：
(a)�监督并促进F部分实施和管理的合作，以确保农产品获得实际接入；
(b)�为双方提供一个论坛，就本协定农产品实施和管理产生的问题进
行协商；(c)�与本协定设立的其他委员会、分委会和工作组协调，就
与F部分相关的事项与双方协商；



(d)�评估本协定下的农业贸易发展，其
对每一方农业部门的影响及协议工具的运营情况，并向货物
贸易委员会提出必要的行动建议；

(e)�向货物贸易委员会提交本条款下产生的任何事项供其审议；(f)�向
货物贸易委员会报告与F部分相关的任何事项；及(g)�承担货物贸易委
员会可能分配的任何补充工作。

3.�分委会应在一方提出请求后60天内或双方另行商定的时间内召开会议。
分委会会议由会议主办方的代表主持。分委会应将其会议结果通报货物贸
易委员会。

4.�分委会作出的所有决定均须以共识方式达成。



节�H�-�定义

条款�221:�定义
就本章目的而言：

反倾销协议�指�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

广告影片和录音�指�记录的视觉媒体或音频材料，主要由图像和/或声音组
成，展示由缔约方领土内设立或居住的个人提供的待售或租借货物或服务
的性质或运营情况，前提是该类材料适合向潜在客户展示但不适合向公众
广播；

农产品出口补贴�指�农业协议第1条(e)款定义的出口补贴；

农产品�指�农业协议第2条所述的货物；

价值可忽略的商业样品�指单独或整批运输时价值不超过1美元，或另一方
货币等值金额的商业样品；或因标记、撕破、穿孔或其他处理方式导致仅
适合作为商业样品而不适于出售或使用的商业样品；

领事事务指一方的货物拟出口至另一方领土时，必须先在出口方领土内提交
给进口方领事监督，以获得商业发票、原产地证书、舱单、托运人出口申报
单或与进口相关的其他所需海关文件的领事发票或领事签证的要求；



消费的含义
(a)�实际消费；或�(b)�进一步加工或制造以致产生实质性

货物价值、形态或用途的改变，或用于生产其他货物；

关税包括任何海关或进口关税及与货物进口相关的任何性质的费用，含与
此类进口相关的任何形式的附加税或附加费，但不包括以下项目：

(a)�依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三条第二款对缔约方同类、
直接竞争或可替代货物征收的相当于国内税的费用，或对用于全
部或部分制造生产进口商品的货物征收的费用；

(b)�根据一缔约方国内法实施的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或�(c)�与进口
相关且与服务提供成本相称的手续费或其他费用。

免税指免除关税；
体育用途货物指为在进口缔约方领土内举办的体育竞赛、表演或训练中
使用的体育必需品，此类货物被临时准许进入该缔约方领土；

展示或演示用货物包括其组成部分、辅助设备及配件；



进口许可指一种行政程序，要求向相关行政机构提交申请或其他文件（清
关目的通常所需文件除外），作为货物进口至进口方领土的先决条件；

进口许可协议是指WTO进口许可程序协议；

印刷广告材料是指协调制度第49章项下归类为货物的商品，包括用于推广、
宣传或广告商品或服务的小册子、宣传册、传单、贸易目录、行业协会出
版的年鉴、旅游宣传材料和海报，这些材料本质上旨在广告商品或服务，
并且免费提供；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TRQ指附件203.2子段落1(j)至(n)中规定的关税税率配额。



附件202.2

国民待遇及进出口限制例外

A部分�-�秘鲁措施
第202条和第207条不适用于针对以下事项的任何措施，包括该措施
的延续、及时更新或修正：

(a)�秘鲁根据经修正的第28514号法律采取的关于二手服装和鞋类进
口的措施；(b)�根据经修正的第843号立法法令和第079-2000号紧急
法令采取的关于二手车辆及二手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及替换件的措
施；(c)�根据经修正的第003-97-SA号最高法令采取的关于二手轮胎
的措施；(d)�根据经修正的第27757号法律采取的关于使用放射源的
二手商品、机械和设备的措施；以及(e)�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授权的行动。



B部分�-�加拿大的措施
第202条和第207条不适用于针对以下事项的任何措施，包括该措施
的延续、及时更新或修正：

(a)�加拿大根据修订后的《进出口许可法》（R.S.,�1985,�c.�E-19）对
所有物种的原木出口实施控制；(b)�加拿大根据以下修订法规对未加
工的鱼类出口实施控制：(i)�《新不伦瑞克省鱼类加工法》（
S.N.B.1982,�c.�F-18.01）和《渔业发展法》（S.N.B.�1977�c.�F-15.1），
(ii)�《纽芬兰省鱼类检验法》（R.S.N.L.�1990,�c.�F-12），(iii)�《新斯
科舍省渔业和沿海资源法》（S.N.S.�1996,�c.�25），(iv)�《爱德华王
子岛省鱼类检验法》（R.S.P.E.I.�1988,�c.�F-13），以及(v)�《魁北克
省海产品加工法》（R.S.Q.�1999,�C.T-11-01）；

(c)�进口《海关关税表》（1997年，第36章）修订版附表中所指关
税项目9897.00.00、9898.00.00和9899.00.00禁止条款项下的任何
货物；



(d)�根据修订后的《2001年消费税法》（2002年，第22章）现有条
款，对用于制造的纯酒精征收的加拿大消费税；(e)�加拿大根据修订
后的《沿海贸易法》（S.C.�1992年，第31章）采取的与加拿大沿海
贸易中使用船舶相关的措施；(f)�葡萄酒和蒸馏酒的内部销售和分销；
以及(g)�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行动。



附件203.2

关税取消
1.�除本附件缔约方减让表中另有规定外，以下分期类别适用于每一缔约
方根据第203条第2款取消关税：

(a)�缔约方减让表中分期类别A项下原产货物的关税应完全取消，此
类货物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免税；

(b)�加拿大减让表中分期类别B项下原产货物的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
之日起分三个相等的年度阶段取消，此类货物应自第三年的1月1日起
免税；

(c)�秘鲁关税表中分期类别B项下原产货物的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起分五个相等的年度阶段取消，此类货物应自第五年的1月1日起免税；

(d)�加拿大减让表中分期类别C项下原产货物的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
日起分七个相等的年度阶段逐步取消，此类货物自第七年的1月1日起
免税；



(e)�秘鲁关税表中分期类别C项下原产货物的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起分十个相等的年度阶段逐步取消，此类货物自第10年1月1日起免税；

(f)�秘鲁关税表中分期类别D项下所列原产货物的关税，应自本协定生
效之日起分12个等额年度阶段逐步取消，此类货物自第12年1月1日起
免税；

(g)�秘鲁关税表中分期类别F项下所列原产货物的关税，应自本协定生
效之日起分15个等额年度阶段逐步取消，此类货物自第15年1月1日起
免税；

(h)�秘鲁关税表中分期类别G项下所列原产货物的关税，在第1至第8
年期间维持基准税率不变。自第9年1月1日起，关税将分9个等额年度
阶段逐步降低，此类货物自第17年1月1日起免税；

(i)�一方减让表中分期类别E项下所列原产货物的关税免于关税取消；



(j)�加拿大减让表中“糖关税配额”分期类别项下所列原产货物的关税
免于关税取消，但下列总量除外，这些总量在本文规定的任何日历
年内应免征关税：

关税细目涵盖 Year 总量
(公吨)

1 0

2 0

3 0

4 0

5 0

6 3,000

7 3,413

8 3,827

9 4,240

10 4,654

1701.91.00

1701.99.00

1702.90.11

1702.90.12

1702.90.13

1702.90.14

1702.90.15

1702.90.16

1702.90.17

1702.90.18

1702.90.20

1702.90.30

1702.90.60

11及
以下 4,654



(k)�秘鲁关税表中“糖配额”分期类别项下原产货物的关税免于取消，
但下列总量在任何指定的日历年内应免征任何关税：

关税细目涵盖 Year 总量
(公吨)

1 0

2 0

3 0

4 0

5 0

6 3,000

7 3,413

8 3,827

9 4,240

10 4,654

1701910000

1701991000

1701999000

1702901000

1702902000

1702903000

1702904000

1702909000

11及
以下 4,654



(l)�秘鲁关税表中“猪肉配额”分期类别项下原产货物的关税在第一年
至第十年期间将维持基准税率。自第11年1月1日起，关税将分七个
相等的年度阶段削减，且此类货物自第17年1月1日起生效免税。尽
管如此，下列总量在任何指定的日历年内应免征关税：

关税细目涵盖 Year 总量
(公吨)

1 325

2 341

3 358

4 376

5 395

6 415

7 436

8 457

9 480

10 504

0203110000

0203120000

0203190000

0203210000

0203220000

0203290000

0206300000

0206410000

0206490000

0209001000

0209009000

0210110000

0210120000

0210190000

11及
以下 504



(m)�秘鲁关税表中“去骨肉配额�-�肋排切块”分期类别项下原产货物的
关税免于取消，但下列去骨肋排肉总量在任何指定的日历年内应免征
任何关税：

关税细目涵盖 Year 总量
(公吨)

1 100

2 105

3 110

4 116

5 122

0201309000

0202309000

6�and

following 122



(n)�秘鲁关税表中“库波德斯波霍斯”分期类别项下原产货物的关税应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分十次等额年度削减，此类货物自第10年1月1
日起免税。尽管有上述规定，下列总量在任何指定的日历年内应免征
关税：

关税细目涵盖
Year 总量

(公吨)

1 5,000

2 5,250

3 5,513

4 5,788

5 6,078

6 6,381

7 6,700

8 7,036

9 7,387

0206100000

0206210000

0206220000

0206290000

10 7,757

2.�用于确定商品在各减税阶段关税税率的关税基准税率及分期类别应为
2007年1月1日适用的最惠国关税率。

3.�分期关税率应向下取整，至少精确到十分之一百分点；若关税以货币单位
表示，则至少精确到该缔约方官方货币单位的0.001。



4.�就本附件及缔约方减让表而言，第一年指本协定根据第2304条（最终条
款-生效）规定生效的年份。

5.�就本附件及缔约方减让表而言，自第二年起，每一年度关税削减阶段应
于相关年份的1月1日生效。

6.�如果协议生效日期对应同一年的1月1日之后和12月31日之前的某个日期，
则配额内数量将按比例分配至该日历年的剩余时间。



加拿大减让表
(关税表作为单独卷附上)

秘鲁关税表
(关税表作为单独卷附上)



附件212

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
1.�本附件规定的义务应于本协定生效日期后六个月生效。

2.�每一方应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并按照其国内法规定的方
式，包括其法律中关于保护标准和申请要求的条款，保护另一方葡萄酒和
烈酒的地理标志。

3.�根据第4至7款，秘鲁应允许对“加拿大威士忌”和“加拿大黑麦威士忌”以
及“加拿大威士忌（西班牙语）”和“加拿大黑麦威士忌（西班牙语）”等标
志提供保护，加拿大则应允许对“秘鲁皮斯科酒”标志提供保护。

4.�“加拿大威士忌”和“加拿大黑麦威士忌”以及“加拿大威士忌（西班牙语）”
和“加拿大黑麦威士忌（西班牙语）”这些标识，用于指代原产于加拿大领土
的烈酒，其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归因于其地理来源，并根据加拿大法
律作为《TRIPS协定》第22.1条意义上的地理标志受到保护。根据《T
RIPS协定》第二部分第3节规定的义务，并遵守本附件第5款的规定，秘鲁
同意“加拿大威士忌”和“加拿大黑麦威士忌”以及“加拿大威士忌（西班牙语）”
和“加拿大黑麦威士忌（西班牙语）”是《TRIPS协定》第22.1条意义上的地
理标志，因此在秘鲁有资格作为地理标志受到保护。



5.�根据秘鲁法律规定的申请程序，并遵守《TRIPS协定》第24条规定的例外
情况，秘鲁应采取必要步骤，在第4款所述标识以适当和正式方式提出申请
后，按照该协定第23条的规定提供保护。

6.�标识“秘鲁皮斯科酒”指代原产于秘鲁领土的一种烈酒，其1  质量、声誉或
其他特征本质上可归因于该地理来源，并根据秘鲁法律作为《TRIPS协定》
第22.1条意义上的地理标志受到保护。加拿大履行其在《TRIPS协定》第二
部分第3节下的义务，并遵循本附件第7款规定，同意“秘鲁皮斯科酒”属于该
协定第22.1条定义的地理标志，因此有资格在加拿大作为地理标志获得保护。

7.�根据加拿大法律规定的申请程序，并遵守《TRIPS协定》第24条列出的例
外情形，加拿大应采取必要措施，在收到正式合规申请后，依据该协定第
23条为第6款所述地理标志提供相应保护。

8.�双方可酌情就其他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交换信息，这些地理标志可
能是缔约方或缔约方个人寻求保护的。

1 该产品的规范由秘鲁技术标准No.211.001确立。



第三章
原产地规则

第301条：原产货物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货物应原产于一方领土，且满足以下条件：

(a)�货物完全在缔约方一方或双方领土内获得或生产，如第318条所
定义；

(b)�货物因完全在缔约方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生产而满足附件301中为
该货物设定的要求；

(c)�货物完全在缔约方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生产，且仅使用原产材料；
或

(d)�除附件301另有规定或协调制度第01章至第21章、税目39.01至
39.15或第50章至第63章的货物外，该货物完全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
生产，但用于生产该货物的一项或多项非原产材料因该货物与非原产
材料归入同一子目或未进一步细分为子目的税目而无法满足附件
301所列要求，前提是归类为或与该货物相同的非原产材料的价值不
超过该货物交易价值的55%；

且该货物满足本章所有其他适用要求。



第302条：最小操作
除第310条或附件301所述成套或组合货物外，货物不得仅因以下一项

或多项运营而被视为原产货物：

(a)�货物的包装、重新包装或拆零零售；(b)�对货物上油、涂防锈漆
或施加防护涂层；或(c)�将货物拆卸成零件。

第303条：价值测试
1.�除第2款规定的情形外，若附件301中适用于货物分类所依据关税条

款的原产地规则规定了价值测试，则当用于生产货物的非原产材料价值不超
过该货物交易价值的特定百分比时，即视为满足价值测试要求。

2.�对于税目87.01至87.08项下货物的目的，在该货物出口商或生产商的选
择下，只要用于生产该货物的非原产材料的价值不超过该货物交易价值或
净成本的给定百分比，即应满足价值测试。



3.�为满足第1款或第2款下的价值测试目的，生产商在生产货物时使用的
非原产材料的价值，不得包括用于生产随后被用于该货物生产的原产材料
的非原产材料价值。1

4.�为计算第2款所述货物净成本之目的，该货物生产商可：

(a)�计算该生产商所生产全部货物的总成本，扣除包含在所有这些货
物总成本中的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
输和包装成本以及不可抵扣利息成本，然后将这些货物的净成本合
理分配至该货物；

(b)�计算该生产商生产的所有货物产生的总成本，将总成本合理分配
至该货物，然后从分配至该货物的总成本部分中扣除任何销售推广、
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输和包装成本以及不可抵
扣利息成本；或

1 第3款适用于中间材料。第1和第2段中“非原产材料价值”不应包括：(i)�其他生产商为生产原产
材料所使用的任何非原产材料价值（该原产材料随后被该货物生产商获取并用于货物生产），
或(ii)�该生产商为生产原产中间材料所使用的非原产材料价值。



(c)�合理分配构成该货物总成本的每一项成本，使这些成本的总额不
包含任何销售推广、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输和包
装成本或不可抵扣利息成本。2

第304条：材料价值
1.�就第303条和第307条而言，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包括第310条所述

的非原产部件货物，应为：

(a)�材料进口至一方时的交易价值或完税价格，如有必要，可调整
以包括运费、保险、包装及运输材料至进口地的所有其他成本；
或

(b)�在国内交易的情况下，材料的价值应根据《海关估价协定》
的原则，以与国际交易相同的方式确定，并根据情况作出必要的
修改。

2.�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中间材料的价值应为：

(a)�生产商生产的所有货物所产生的总成本中可合理分配至该中
间材料的成本；或

2  为明确起见，销售推广、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输和包装成本，以及包含在用
于生产货物的材料价值中的不可抵扣利息成本，不得在第2款的计算中从净成本中扣除。



(b)�构成该中间材料总成本的所有成本中可合理分配至该中间材料的
成本总和。

第305条：生产中使用的中间材料
1.�若一种非原产材料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满足第301条所列要求，则由

此制成的货物应视为原产货物。当该货物用于另一货物的后续生产时，其
中包含的非原产材料将不予考虑。

2.�为确定货物原产地之目的，货物生产商可指定任何中间材料作为原产材
料或非原产材料（视情况而定），用于判定该货物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的
适用要求。

第306条：累积
1.�为判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之目的，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原产的货

物应视为在任一方领土内原产。

2.�为判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之目的，由一家或多家生产商在一方或双方
领土内进行的货物生产，可根据要求优惠关税待遇的出口商或生产商的选
择，视为由该出口商或生产商在任一方领土内完成，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a)�用于生产该货物的所有非原产材料完全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满足
附件301规定的所有要求；且



(b)�该货物满足本章所有其他适用要求。
3.�在遵守第4款的前提下，若每一方均与同一非缔约方签订涉及建立自由
贸易区的贸易协定（如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所设想），则出于判定货物是否
为本协定项下原产货物的目的，该非缔约方领土应被视为构成本协定所建
立自由贸易区领土的一部分。

4.�一方仅在每一方与该非缔约方之间已实施效力等同于第3款的条款后，
方可实施第3款。双方可约定将此类条款限定于特定货物或在特定条件下适
用。

第307条：微量
1.�除第2款至第4款另有规定外，若用于生产货物的所有非原产材料

（未经历附件301所列适用税则归类改变者）的价值不超过该货物交易价值
的10%，则该货物应视为原产货物，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a)�如果适用于货物的附件301原产地规则包含非原产材料最高价值
的百分比，则此类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计入非原产材料价值的计算；
且

(b)�该货物满足本章所有其他适用要求。



2.�第1款不适用于用于生产协调制度第01章至第21章货物的非原产材料，
除非该非原产材料与根据本条款确定原产地的货物分属不同子目。然而，
若货物与非原产材料归入同一子目且材料与货物不同，则第1款仍适用。

3.�协调制度第50章至第60章的货物，若因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些非原产纤
维或纱线不符合附件301规定的要求而不具备原产资格，只要所有此类纤维
或纱线的总重量不超过该货物总重量的15%，仍应视为原产货物。

4.�协调制度第61章至第63章的货物，若因决定该货物关税分类的部件生产
过程中使用的某些非原产纤维或纱线不符合附件301对该货物规定的要求而
不具备原产资格，只要该部件中所有此类纤维或纱线的总重量不超过该部
件总重量的15%，仍应视为原产货物。

第308条：可互换货物和材料
1.�为判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的目的：

(a)�如原产可替代材料与非原产可替代材料用于货物的生产，关于材
料是否为原产材料的裁定，可依据生产所在缔约方公认会计原则认可
或接受之库存管理方法作出；及



(b)�如原产可替代货物与非原产可替代货物在一缔约方库存中物理混
合或以相同形式出口至另一缔约方，关于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的裁
定，可依据出口货物之缔约方公认会计原则认可或接受之库存管理
方法作出。

2.�一方应确保根据第1款对特定可替代货物或材料选择库存管理方法的个人，
在该个人的财政年度内持续对该可替代货物或材料使用该库存管理方法。

第309条：间接材料
间接材料应被视为原产材料，而不考虑其生产地点。

第310条：成套或组合货物
除附件301另有规定外，协调制度总规则3所述成套或组合货物应视为

原产，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a)�所有组成货物，包括包装材料和容器，均为原产；或



(b)�若该套件或组合包含非原产部件货物（包括包装材料和容器），
则非原产货物（包括该套件或组合货物所用任何非原产包装材料和容
器）的价值不得超过该套件或组合货物交易价值的15%。

第311条：附件、备件和工具
随货物交付的附件、备件和工具，若构成该货物标准配件、备件或工具

的一部分，当该货物为原产货物时，应视为原产；且在判定货物生产过程中
使用的所有非原产材料是否满足附件301规定的适用要求时，应不予考虑，
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a)�附件、备件和工具未与货物分开开具发票，无论发票上是否
逐一列明或详述；且

(b)�此类附件、备件或工具的数量和价值符合该货物的惯例。

第312条：零售用包装材料和容器
除第310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于货物零售包装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在以

下判定中应不予考虑：

(a)�是否所有非原产材料均符合附件301规定的适用要求；或



(b)�货物是否符合第301条子段落(a)和(c)规定的要求。

第313条：运输用包装材料和容器
为运输而包装货物的包装材料、容器、托盘或类似物品，在确定该货

物是否为原产时不予考虑。

第314条：过境和转运
从一方出口的原产货物，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方可保留其原产

地位：

(a)�在缔约方领土之外未进行进一步生产或任何其他运营，卸载、
重新装载或为保持货物良好状态或将其运输至缔约方领土所需的其
他操作除外；且

(b)�在缔约方领土之外期间始终处于海关监管之下。

第315条：解释和适用
就本章目的而言：
(a)�本章关税分类的基础是协调制度；



(b)�在适用第301条(d)子段落时，应根据协调制度解释总规则，
依据税目或子目的命名法及相关节注或章注，裁定协调制度
下的税目或子目是否同时涵盖货物及用于生产该货物的材料；

(c)�本章所述的所有成本应按照生产货物所在缔约方领土内适用的公
认会计原则进行记录和保存。

第316条：协商与修改
1.�双方应定期协商，以确保本章得到有效、统一且符合本协定精神和

目标的执行，并应依照第四章（原产地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的规定在本章
的管理中进行合作。

2.�如一方认为本章需因生产工艺发展、原产材料供应短缺或其他事项而进
行修改，可向另一方提交拟议修改及支持理由和任何研究，供其根据第二
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予以考虑并采取适当行动。



第317条：短缺供应
1.�为确定协调制度第50至63章货物的原产地，应一缔约方利害关系实

体的请求，若该缔约方根据其认为必要的信息判定，任何缔约方领土内均
无法及时获得商业数量的纤维、纱线或织物，则该缔约方应在收到请求后
45日历日内尽可能临时允许将非缔约方的纤维、纱线或织物视为原产。每
一方应依照其适用的法律程序实施此类短缺供应许可。

2.�根据第1款收到短缺供应许可请求的缔约方，应在收到请求后尽可能在
10个日历日内通知另一方该请求。若另一方未同时授予此类许可，一方可
拒绝授予短缺供应许可。

3.�货物贸易委员会应建立流程，以指导第1和第2段所述短缺供应许可的
管理。

第318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水产养殖指通过干预饲养或生长流程（如定期放养、投喂或防捕食）以提升
生产，从种苗（包括卵、鱼苗、鱼种和幼虫）开始养殖水生生物的行为，所
涉生物包括鱼类、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水生植物；

完税价格指根据《海关估价协定》确定的价值；



可替代商品或可替代材料指商业用途上可互换且性质基本相同的货物或
材料；

公认会计原则指在各缔约方领土内使用的原则，这些原则为信息披露和财
务报表编制中涉及的收入、成本、费用、资产和负债的记录提供了实质性
权威支持。这些原则可以是普遍适用的广泛指导方针，也可以是会计中通
常采用的标准、实践和程序；

货物指任何商品、产品、条款或材料；
完全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获得或生产的货物指：

(a)�从一方或双方领土内提取或获取的矿物及其他非生物自然资源；
(b)�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收获或采集的植物及植物产品；(c)�在一方或
双方领土内出生并饲养的活体动物；(d)�从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的活体
动物获得的货物；(e)�从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的狩猎、诱捕、捕鱼或水
产养殖活动获得的货物；



(f)�由在一方注册或记录的船舶，或由在缔约方领土内建立的企业租赁
或包租，并有权悬挂其旗帜，或与一方列明的船舶，从一方或双方领
土外的海洋、海床或底土获取的货物（鱼类、贝类及其他海洋生物）；

(g)�在加工船上利用子段落(f)所述货物生产的货物，但该加工船须在
一方注册或记录，或由缔约方领土内建立的企业租赁或包租，并有权
悬挂其旗帜，或与一方列明；

(h)�由缔约方或缔约方的个人在双方领土之外的海床、洋底或底土
开采或提取的货物（鱼类、贝类及其他海洋生物除外），但该缔约
方或其个人须拥有开发该海床、洋底或底土的权利；

(i)�从外层空间获取的货物，但须由缔约方或缔约方的个人获得且未
在非缔约方进行加工；

(j)�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和废品；以及

(k)�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完全使用子段落(a)至(j)所指货物或其衍
生物在任何生产阶段生产的产品；



间接材料�指用于货物生产、测试或检验但未实际融入货物的材料，或用于
维护建筑物或运营与货物生产相关设备的材料，包括：

(a)�燃料和能源；(b)�工具、模具和铸模；(c)�用于维护设备和建筑物
的备件和材料；(d)�用于生产或运营设备和建筑物的润滑剂、油脂、
复合材料及其他材料；(e)�手套、眼镜、鞋类、服装、安全设备和安
全用品；(f)�用于测试或检验货物的设备、装置和用品；(g)�催化剂和
溶剂；以及(h)�任何其他未融入货物但其在货物生产中的使用可合理
证明属于该生产环节的货物；

中间材料�指由货物生产商生产并用于该货物生产的材料；

与一方列明�指外国注册船舶光船租赁给一方的公民或永久居民或一方的公
司，该船舶在租赁期间列名于该方的船舶登记册，且其外国注册在租赁期间
暂停；



材料�指用于生产另一种产品的货物，包括零件或成分；

净成本指总成本减去销售推广、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
输和包装成本以及包含在总成本中的不可抵扣利息成本；

不可抵扣利息成本指生产商发生的利息成本超过可比期限适用的中央政
府利率1000个基点以上部分；

非原产货物或非原产材料指不符合本章原产资格的货物或材料；

其他成本指生产商账簿中记录的除产品成本或期间成本外的所有成本；

期间成本指除产品成本外，在发生当期即确认为费用的成本，包括销售
费用及总则和行政费用；

产品成本指与货物生产相关的成本，包括材料价值、直接劳工成本和直接
制造费用；

生产商�指从事种植、采矿、养殖、收获、捕鱼、诱捕、狩猎、制造、加工
或组装货物的个人；

生产 指种植、采矿、收获、养殖、捕鱼、狩猎、诱捕、制造、加工
或组装货物的行为；

合理分配指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分配；



特许权使用费指任何形式的支付，包括根据技术援助或类似协议支付的款
项，作为使用或有权使用任何版权、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专利、商标、
设计、模型、计划、秘密配方或工艺的报酬，不包括根据技术援助或类似
协议支付的与特定服务相关的款项，例如：

(a)�人员培训，无论在哪里进行；以及�(b)�如果在一个或两个缔
约方的领土内进行，工程、工装、模具安装、软件设计和类似的
计算机服务，或其他服务；

销售推广、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指与销售推广、营销和售后服务相关的
以下成本：

(a)�销售和营销推广；媒体广告；广告和市场调研；促销和演示
材料；展品；销售会议、贸易展览和大会；横幅；营销展示；免
费样品；销售、营销和售后服务宣传资料（产品手册、目录、技
术资料、价格表、服务手册、销售辅助信息）；标识和商标的设
立和保护；赞助；批发和零售补货费；娱乐；

(b)�销售和营销激励；消费者、零售商或批发商回扣；商品激励；

(c)�薪金和工资、销售佣金、奖金、福利（例如医疗、保险、养老
金）、差旅和生活费、会员资格和专业费用，用于销售推广、营
销和售后服务人员；



(d)�销售推广、营销和售后服务人员的招聘和培训，以及客户员
工的售后培训，前提是此类成本在生产者的财务报表或成本账
户中单独列明用于货物的销售推广、营销和售后服务；

(e)�产品责任保险；
(f)�用于商品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务的办公用品，前提是该
等成本在生产者的财务报表或成本账户中已单独列明为商品销
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务费用；

(g)�电话、邮件及其他通讯费用，前提是该等成本在生产者的财
务报表或成本账户中已单独列明为商品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
务费用；

(h)�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务办公室与分销中心的租金及折
旧费用；

(i)�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务办公室与分销中心的财产保险费、
税费、公用事业费用及维修保养费，前提是该等成本在生产者
的财务报表或成本账户中已单独列明为商品销售推广、营销及
售后服务费用；及

(j)�生产者向他人支付的保修修理费；
运输和包装成本�指为运输包装货物以及将货物从直接装运至买方的地点
运输所产生的成本，不包括为零售准备和包装商品的成本；



关税条款�指协调制度的章节、税目或子目；

总成本�指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为货物产生的所有产品成本、期间成本及其
他成本。总成本不包括生产商所获利润，无论该利润是由生产商留存还是作
为股息支付给其他个人，亦不包括对这些利润征收的税款（含资本利得税）；

交易价值�指根据货物生产商的交易实际支付或应付的货物或材料价格，并
依照《海关估价协定》第8条第1款、第3款及第4款原则调整后的价值；

货物的交易价值，包括为第310条及附件301之目的， 成套或组合货物的
交易价值，系指：

(a)�货物由生产商在生产地销售时的交易价值；或

(b)�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以排除货物离开生产地后产生的任何成本，例如
运费和保险费。



第四章
原产地程序和贸易便利化

A部分�-�原产地程序

第401条：原产地证书
1.�双方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前建立原产地证书，用于证明从一缔约方领土
出口至另一缔约方领土的货物具备原产货物资格。此后，原产地证书可根据
双方决定进行修改。

2.�每一方应允许以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向其各自主管机关提交原产地证
书。但每一方可要求进口商根据其国内法规定提交原产地证书的翻译件。

3.�每一方应：
(a)�要求其领土内的出口商为任何货物的出口填写并签署原产地证书，
以便进口商在将货物进口至另一缔约方领土时可能申请优惠关税待
遇；以及



(b)�规定当其领土内的出口商并非货物的生产商时，该出口商可基于
以下情况填写并签署原产地证书：

(i)�其基于出口商所掌握的信息知悉货物是否符合原产货物资格，
(ii)�其合理依赖生产商关于货物符合原产货物资格的书面代表，
或(iii)�生产商自愿向出口商提供的完整签署的货物原产地证书。

4.�每一方应许可原产地证书适用于：(a)�将一种或多种货物单次进口至缔约
方领土；或(b)�在不超过12个月的指定期限内将相同货物多次进口至缔约方
领土。

5.�每一方应确保其主管机关接受原产地证书，该证书自签署之日起四年内
有效。



第402条：关于进口的义务
1.�除本章另有规定外，每一方应要求其领土内的进口商，对从另一方领土进
口至其领土的货物申请优惠关税待遇时：

(a)�基于有效的原产地证书，作出书面声明，表明货物具备原产货物
资格；(b)�在作出声明时持有原产地证书；(c)�应进口方主管机关请
求，提供原产地证书，且若该主管机关要求，还需根据进口方国内
法提供与货物进口相关的其他文件；以及(d)�当进口商有理由相信声
明所依据的原产地证书包含不准确信息时，立即进行更正申报并缴
纳应缴税款。

s

不准确。
2.�就第1款(c)项所述目的而言，如进口方主管机关认定原产地证书未依照
第401条规定填写，进口方应确保授予进口商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的期限，以
便向主管机关提交更正后的原产地证书。



3.�当进口商对从另一方领土进口的货物主张优惠关税待遇时：

(a)�进口方可拒绝给予货物优惠关税待遇，若进口商未能遵守本章的
任何要求；且

(b)�进口方不得因进口商作出错误申报而对其施加处罚，前提是该进
口商依据子段落1(d)自愿更正申报内容。

4.�每一方可通过其主管机关要求进口商提供以下证明，以表明其申请优惠
关税待遇的货物运输过程符合第314条（原产地规则-过境和转运）的规定：

(a)�标明运输路线及货物进口前所有装运地点和转运点的提单或运单；
且

(b)�如货物运输途经或转运至双方领土之外，需提供海关监管文件副
本，向该主管机关证明货物在双方领土之外期间始终处于海关监管
之下。



5.�若货物在进口至缔约方领土时本应具备原产货物资格，但进口时未申请优
惠关税待遇，进口方应允许进口商在进口日期后至少一年内（或进口方法律
规定的更长期限内）提出优惠关税待遇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向进口方申请
退还因货物未享受优惠关税待遇而多缴的关税：

(a)�一份书面声明，证明货物在进口时为原产货物；(b)�原产地证书；
以及(c)�进口方可能要求的与货物进口相关的其他文件。

第403条：例外
缔约方不得要求以下情况提供原产地证书：
(a)�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不超过1000美元或等值的缔约方货币金额，
或缔约方设定的更高金额，但可要求随附进口的发票中包含出口商的
声明，证明该货物符合原产货物资格；或

(b)�进口方已放弃原产地证书要求的货物进口；



前提是该进口不构成一系列进口的一部分，且这些进口可合理视为出于规避
第401条和第402条认证要求的目的而实施或安排。

第404条：关于出口的义务
1.�每一方应规定：

(a)�应其主管机关请求，其领土内的出口商或生产商（已根据第401
条第3款(b)项(iii)目向该出口商提供原产地证书）应向该主管机关提
供原产地证书副本；

(b)�若其领土内的出口商或生产商已提供原产地证书，并有理由认为
该证书包含或基于不正确的信息，则该出口商或生产商应立即以书面
形式通知所有已接收该证书的个人，说明可能影响证书准确性或有效
性的任何变更；

(c)�出口商或生产商在其领土内对拟出口至另一方领土的货物作出原
产虚假认证的行为，应受到与出口方领土内进口商在进口过程中作出
虚假陈述或表示所适用的处罚相当的处罚，并作适当修改。



2.�若出口商或生产商在其领土内未能遵守本章的任何要求，每一方可视
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3.�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在其领土内自愿根据第1款(b)项就作出不正确认证
提供书面通知的出口商或生产商施加处罚。

第405条：记录
1.�每一方应规定，在其领土内根据第401条提供原产地证书的出口商或生产
商，应在认证签发之日起至少五年内或缔约方法律法规规定的更长期限内，
保存所有必要的记录，以证明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供原产地证书的货物为原产
货物，包括与以下方面有关的记录：

(a)�货物的购买、成本、价值、运输及支付，
出口货物；

(b)�所有材料的购买、成本、价值及支付，
包括用于出口货物生产的间接材料；以及

(c)�货物以其出口形式的生产。
2.�每一方应要求为其领土内进口货物申请优惠关税待遇的进口商保存与
货物进口相关的文件，包括原产地证书副本，保存期限为货物进口日期后
五年或该缔约方法律法规规定的更长期限。



3.�如一方根据该缔约方法律法规要求其领土内的进口商、出口商和生产商
保存与货物原产地相关的文件或记录，则应允许其以任何介质保存，前提
是该文件或记录可被检索和打印。

4.�一方可拒绝给予正在进行原产地核查的货物优惠关税待遇，若该货物的
出口商、生产商或进口商根据本条款被要求保存记录或文件：

(a)�未能按照本章节要求保存与确定货物原产地相关的记录或文件；
或

(b)�拒绝提供此类记录或文件的接入。

第406条：原产地核查
1.�为确定从另一方领土进口至其领土的货物是否符合原产货物资格，一方
可通过其主管机关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核查：

(a)�请求从另一缔约方领土内货物出口商或生产商获取信息的核查函；
(b)�向另一缔约方领土内货物出口商或生产商发出的书面问卷；



(c)�访问另一方领土内出口商或生产商的场所，以审查第405条第
1款所述记录并观察用于货物生产的设施；或

(d)�双方可能商定的其他程序。
2.�为核查货物原产地的目的，进口方可请求该货物的进口商自愿获取并提
供由另一方领土内该货物的出口商或生产商自愿提供的书面信息，但进口方
不得将进口商未能或拒绝获取并提供此类信息视为出口商或生产商未能提供
信息，或作为拒绝给予优惠关税待遇的理由。

3.�每一方应允许收到根据第1款(a)和(b)项发出的核查信函或问卷的出口商
或生产商，自收到该信函或问卷之日起不少于30天的期限内，提供所需文
件或填写完毕的问卷。在该期限内，出口商或生产商提出书面请求的，进
口方可授予其一次不超过30天的截止日期延期。

4.�如出口商或生产商未能在第3款规定的期限或延期内提供核查信函要求
的信息和所需文件，或未及时填妥并退回问卷，进口方可按照第15和16款
规定的程序拒绝给予相关货物优惠关税待遇。



5.�一方在根据第1款(c)项开展核查访问前，应通过其主管机关：

(a) 递交一份关于其拟进行访问的书面通知：
(i) 给其场所将被访问的出口商或生产商，
(ii) 给访问所在领土的缔约方的主管机关，

访问即将进行，且
（iii）如访问所在领土的缔约方提出请求，

则还需递交给该缔约方在访问发起缔约方领土内的大使馆
提议进行访问，且

(b)�获得其场所将被访问的出口商或生产商的书面同意。

6.�第5款所述通知应包括：
(a)�发出通知的实体名称；(b)�拟访问其场所的出口商或生产商名称；
(c)�拟议核查访问的日期和地点；(d)�拟议核查访问的范围，包括对核
查对象的货物的具体说明；(e)�执行核查访问的官员姓名和职称；以
及(f)�核查访问的法律依据。



7.�如出口商或生产商在收到第5款项下通知后30天内未对拟议核查访问给予
书面同意，通知方可拒绝给予本应成为核查访问对象的货物优惠关税待遇。

8.�根据子段落5(a)(ii)收到通知的缔约方，可在收到通知后15天内，将拟议
核查访问推迟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不超过60天的期限，或双方可决定的更长
期限。

9.�每一方应允许出口商或生产商在根据子段落5(a)(i)收到通知后，在收到通
知后15天内，有一次机会请求将拟议核查访问推迟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不超
过60天的期限，或通知方同意的更长期限。

10.�一方不得仅基于根据第8段或第9段推迟核查访问而拒绝给予货物优惠关
税待遇。

11.�一方应允许其货物为另一方核查访问对象的出口商或生产商指定两名观
察员在访问期间在场，前提是：

(a)�观察员应仅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且
(b)�出口商或生产商未能指定观察员不得导致访问推迟。

12.�如一缔约方进行涉及价值测试、微量计算或第三章（原产地规则）中
任何其他可能与公认会计原则相关的条款的原产地核查时，应适用另一方
领土内适用的此类原则。



13.�如货物的生产商按照第303条（原产地规则-价值测试）规定计算货物的
净成本，则进口方不得在计算净成本的时限内核查该货物是否符合价值测
试。

14.�实施核查的缔约方应向作为核查对象的货物的出口商或生产商提供书
面决定，说明该货物是否符合原产货物资格，包括事实认定及裁定的法律
依据。

15.�如缔约方根据原产地核查结果认定核查对象的货物不符合原产货物资格，
则该缔约方应在第14款所述的书面决定中附上拟拒绝给予该货物优惠关税
待遇的意向通知书。

16.�第15款所述的意向通知书应规定不少于30天的期限，在此期间该货物
的出口商或生产商可就该裁定提交书面意见或补充信息，供缔约方在完成
核查前予以考虑。

17.�若缔约方的核查表明某出口商或生产商存在虚假或不实陈述其进口至该
缔约方领土的货物符合原产货物资格的行为模式，则该缔约方可依据其国内
法，暂停给予该个人出口或生产的相同货物优惠关税待遇，直至该个人证明
其遵守第三章（原产地规则）为止。

18.�如一缔约方根据本条款对进口至其领土的货物进行原产地核查时，需核
查用于生产该货物的材料的原产地，则该缔约方应按照第1款、第2款、第
3款、第5款、第6款、第8款、第9款、第10款、第11款、第13款和第20款
规定的程序对该材料的原产地进行核查。



19.�如一缔约方依据第18款进行核查，且在裁定该材料是否为原产材料时，
该材料的生产商或供应商不允许该缔约方接入通过以下或其他方式获取所
需信息，则该缔约方在裁定该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时，可将该材料视为非
原产材料：

(a)�拒绝提供其记录；(b)�未对核查问卷或信函作出回应；或(c)�在
收到第7款通知后30天内拒绝同意核查访问。

20.�就本条款而言，进口方应确保所有与出口商或生产商及出口缔约方的
通信均通过可生成接收确认的方式发送。本条所述期限应自该接收确认
日期起算。

第407条：统一法规
1.�双方可通过各自法律、法规或行政政策，就本章的解释、申请和管理
建立并实施统一法规。

2.�每一方应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实施对《统一法规》的任何修改或补充。



B部分�-�贸易便利化

第408条：目标与原则
1.�为促进本协定项下的贸易便利化并在多边基础上合作推进贸易便利化
举措，双方同意基于以下原则管理本协定项下贸易货物的进出口流程：

(a)�程序应高效以降低进出口商成本
并在适当情况下简化以实现此类效率；

(b)�程序应基于双方已达成协议的任何国际贸易文书或标准；
(c)�入境程序应透明以确保

进出口商的可预测性；
(d)�促进贸易的措施也支持保护

个人的机制，通过有效执行和遵守国家要求；

(e)�参与这些流程的人员和程序体现
完整性标准；

(f)�一方对程序进行重大修改的制定，应在实施前与该方贸易界的代
表进行磋商；



(g)�程序应基于风险评估原则，将合规努力集中于值得关注的交易，
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使用，并鼓励进出口商履行义务；

(h)�双方鼓励开展合作、技术援助及信息交流（包括关于最佳实践的
信息），以促进本协定下商定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应用与遵守。

第409条：透明度
1.�除第十九章（透明度）A部分规定的义务外，每一方均应公布其海关
法律、海关法规及管辖海关事务的一般行政程序，包括通过互联网公布。

2.�每一方应指定或维持一个或多个联络点，以处理相关人士关于海关事务
的咨询，并通过互联网提供关于提出此类咨询程序的信息。一方可规定通
过任何方式（包括电子邮件）联系此类联络点。

3.�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一方应提前公布其拟通过的普遍适用的法规，包括在
互联网上公布，这些法规涉及海关事务，并为相关人士提供在通过前进行评
论的机会。



第410条：货物放行
1.�每一方应采用或维持简化海关程序，以实现高效货物放行，从而促进
缔约方之间的贸易。

2.�根据第1款，每一方应采纳或维持以下程序：
(a)�用于在不超过确保遵守其法律所需时限内放行货物；

确保遵守其法律；
(b)�允许货物，并在最大程度上控制或

受监管货物，应在首个到达点放行，不得临时转移至仓库或
其他设施；

(c)�允许进口商在全部
适用关税、税款及费用支付前从海关提取货物。在放行货物前，
一方可要求进口商提供充分担保，形式包括保证、押金或其他
适当工具，以确保与货物进口相关的关税、税款及费用的最终
支付。

3.�每一方应尽最大程度确保其参与边境及其他进出口管制的当局和机构相
互合作协调，以促进贸易，特别是通过统一进出口数据和文件要求，并建
立单一地点对托运货物进行一次性文件和实物核查。



4.�每一方应采用或维持相关程序，使需要紧急清关的货物可每天24小时，
每周7天（包括节假日）放行。

5.�每一方应确保其代理机构与货物进出口相关的要求得到协调，以促进贸
易，无论这些要求是由代理机构还是由海关管理机构代表该代理机构进行
管理。为实现这一目标，每一方应协调其各自代理机构的数据要求，以便
进出口商能够向一个代理机构提交所有所需数据。

6.�每一方应建立与其贸易和商业社区的协商机制，以促进缔约方与这些社
区之间更大的合作和电子信息交换。

第411条：自动化
每一方应使用信息技术以加快货物放行的程序，并应：

(a)�建立一种方式，用于海关管理机构与贸易界之间的电子信息交换，
目的是鼓励快速放行程序；

(b)�使用国际标准进行此类电子信息交换
信息；

(c)�开发相互兼容的电子系统
缔约方各自的海关当局促进政府对政府的国际贸易数据交换；



(d)�根据世界海关组织海关数据模型及相关世界海关组织建议和指导
方针，开发一套通用数据元素和流程；

(e)�规定预先电子提交和处理
货物抵达前的信息和数据，以便货物到港时放行；

(f)�采用电子或自动化系统进行风险分析和
目标锁定；以及

(g)�致力于开发或维护一个完全互联且
兼容的单一窗口系统，以促进缔约方之间的贸易。

第412条：风险管理
1.�每一方应简化和便利低风险货物的放行工艺及程序，并应加强对高风险货
物放行的控制。为此目的，双方应将其考试和放行程序以及入境后核查程序
建立在风险评估原则基础上，而非以全面方式检查每一批入境货物是否符合
所有进口要求。这不妨碍双方进行质量控制和合规审查，此类审查可能需要
更广泛的检查。

2.�双方应合作实现快速高效的货物放行。为此，双方应考虑出口缔约方在
供应链贸易方面所作的任何认证。



第413条：无纸化贸易管理
1.�每一方应努力以电子方式提供货物进出口所需的海关表格。

2.�每一方应根据其国内法律和程序，允许以电子形式提交第1款所述的海
关表格。

第414条：合作
1.�缔约方应努力在世界海关组织等国际论坛中开展合作，以实现共同认
可的目标，例如世界海关组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中规定
的目标。

2.�缔约方认识到，双方之间的技术合作对于促进遵守本协定规定的义
务以及实现更高程度的贸易便利化至关重要。

3.�缔约方通过各自的主管当局，同意在海关相关领域根据共同商定的条款
（包括合作措施的范围、时间和成本）制定技术合作计划。

4.�双方应开展合作：
(a)�在执行各自实施本协定的海关相关法律法规时；



(b)�在可行范围内且为促进双方贸易流动的目的，在海关相关事务
中，如货物的进出口统计数据的收集与交换、贸易中使用的文件协
调以及数据元素的标准化；

(c)�在可行范围内，协调海关实验室的方法，并在海关实验室之间
进行信息和人员交流；

(d)�在可行范围内，联合组织海关相关问题的培训计划，如为直接参
与海关程序的官员和用户提供模拟审计环境练习；

(e)�开发与贸易和商业社区沟通的有效机制；

(f)�在可行范围内，制定核查标准和框架，以确保双方在确定进口至
其领土的货物符合第三章（原产地规则）的原产要求时保持一致；

(g)�在可行范围内，交换信息以协助对方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关税分类、
估值和原产地确定，以实现优惠关税待遇和原产国标记的目的。



5.�对于根据第306条（原产地规则�-�累积）被视为原产的货物，缔约方可与
非缔约方合作，基于本章的原则制定程序。

6.�如一缔约方有合理理由怀疑存在与本协定项下优惠关税待遇欺诈性申请相
关的违法行为，可请求另一方提供与该违法行为相关的信息，包括：

(a)�与违法行为调查相关的个人和公司名称及地址；(b)�与违法行为相
关的运输信息；(c)�进口至该缔约方领土的货物或材料的清关及会计
记录或等效记录；(d)�与材料采购相关的信息，包括用于从其领土出
口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间接材料；(e)�与向另一方领土出口货物的
出口商或生产商生产能力相关的信息。

7.�缔约方根据第6款提出请求时，应：
(a)�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



(b)�说明怀疑存在欺诈性申请的理由
根据本协定给予的优惠关税待遇，以及寻求该信息的目的；
且

(c)�明确标识所请求的信息，使其具有足够的特异性，以便另一方能
够定位并提供该信息。

8.�在收到根据第6款和第7款提出的信息请求后，一方应根据其国内法提供
相关信息。

9.�一方的官员可在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联系或访问另一方领土内的出口
商、供应商或生产商，以获取信息，进一步调查涉嫌根据本协定提出的欺
诈性优惠关税待遇申请。

10.�每一方应尽可能主动向另一方提供与根据本协定提出的欺诈性优惠
待遇申请相关的信息。

11.�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要求一方提供或允许接入披露后会妨碍执法
或违反缔约方法律保护个人隐私的信息。

12.�就本条款之目的而言，一方提供的所有文件均应视为真实的。

13.�如一方拒绝或推迟分享另一方根据本条款请求的信息，该方应向另一
方说明理由。



14.�双方应探讨就海关合作（如《海关互助协定》）的政策和程序进行谈
判。

第415条：保密性
1.�每一方应根据其国内法，对依据本章收集的信息保持保密性，并保护
该信息免遭可能损害提供信息的个人竞争地位的披露。若接收信息的缔约
方根据其法律要求披露信息，该缔约方应通知提供该信息的缔约方或个人。

2.�每一方应确保依据本章收集的机密信息不得用于原产地确定和海关事务
的管理和执行以外的目的，除非获得提供机密信息的个人或缔约方的许可。

3.�尽管有第2款的规定，根据本章或第三章（原产地规则）收集的信息可用
于因未遵守实施第三章（原产地规则）和本章的海关相关法律法规而提起
的任何行政、司法或准司法程序。一方应事先通知提供信息的个人或缔约
方此类使用。



第416条：快递货物
1.�每一方应采纳或维持针对快递货物的单独且快速的海关程序，同时保持
适当的海关监管和选择。这些程序应：

(a)�在适用的情况下，使用世界海关组织《海关即时放行货物指南》；
(b)�在可能或适用的范围内，允许快递货物在实际到达前预先电子提
交和处理信息，以实现到货即放行；(c)�在可能的情况下，为某些货
物提供最少单证要求的清关；(d)�确保快递货物的放行时间不超过其
立法规定的合规所需时间；(e)�不受最大重量限制；以及(f)�与该缔约
方的立法一致，为该缔约方确定的低价值货物的入境提供简化单证要
求。



第417条：审查与上诉
1.�每一方应根据其国内法，确保依据本章作出的决定1 受到以下约
束：

(a)�至少一级独立于被审查决定官员或办公室的行政审查；以及

(b)�对最终行政审查级别所作决定的司法或准司法审查。

第418条：处罚
每一缔约方应采取或维持措施，允许对违反本章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施加刑事、民事或行政处罚。

第419条：预先裁定
1.�每一方应通过其主管机关，在货物进口至其领土前，根据该货物进口商、
出口商或生产商在其领土内或另一方领土内提出的相关事实和情况，或根
据国内法规定的正式授权代表提出的相关事实和情况，迅速签发书面预先
裁定，内容涉及：

(a)�关税分类、适用关税税率、进口适用税或关于配额适用的信息；

1 就秘鲁而言，为本条款之目的，“决定”系指行政行为。



(b)�货物在出口后是否重新进入缔约方领土
临时出口至另一方领土进行修理或改造的货物，有资格根据第
205条（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修理或改造后重新入
境的货物）享受免税待遇；

(c)�货物是否根据第三章
（原产地规则）原产；

(d)�双方可能决定的其他事项。
2.�每一方应制定或维持签发预先裁定的程序，包括详细说明处理裁定申请
合理所需的信息，并在可行且有用的情况下提供货物样品。

3.�每一方应规定其主管机关：
(a)�可在评估预先裁定申请过程中的任何时间，要求请求裁定的个人
在不少于30天的期限内提供补充信息；(b)�在从请求预先裁定的个人
处获得所有必要信息后，应在150天内作出裁定；以及(c)�应向请求裁
定的个人提供裁定理由的完整说明。



4.�如预先裁定申请涉及以下事项：

(a)�原产地核查；(b)�主管机关的审查或上诉；或�(c)�
其领土内的司法或准司法审查；

主管机关可拒绝或推迟签发裁定。
5.�每一方应规定预先裁定自其签发之日或裁定中指定的其他日期起生效，
并将持续有效，除非相关事实或情况发生变化。每一方应自签发之日或裁
定中指定的较晚日期起，将预先裁定适用于请求裁定的货物进口其领土。

6.�每一方应在申请预先裁定方面提供一致的待遇，前提是所有材料方面的
事实和情况完全相同。

7.�签发方可通知请求者后修改或撤销预先裁定。签发方仅可在裁定基于不
准确或虚假信息的情况下追溯性修改或撤销裁定。

8.�每一方应规定，当进口商声称进口商品应受预先裁定的优惠关税待遇管
辖时，主管机关可评估进口事实或情况是否与该预先裁定所依据的事实或情
况一致。



第420条：贸易便利化分委会
1.�双方特此建立贸易便利化分委会，该分委会应货物贸易委员会或任何一
方的请求召开会议。分委会的职能应包括：

(a)�根据国际标准，向货物贸易委员会提议采用有助于促进缔约方之
间商业交流的海关惯例和标准；

(b)�向货物贸易委员会提议解决
与以下方面相关的分歧：

(i)�本章的解释、申请和管理 ,

(ii)�与原产地确定相关的关税分类和海关估价事项，以及(iii)�
任何一方采用的可能影响缔约方之间贸易流动的实践和程序。

(c)�货物贸易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事项
。

2.�如贸易便利化分委会未能就关税分类达成决定，双方应将此事项提交世
界海关组织裁决。双方应在最大程度上适用该决定。



第421条：未来工作计划
1.�为进一步促进本协定下的贸易，双方应以本章第408条规定的目标与原则
为基础，酌情确定并提交委员会审议旨在促进缔约方之间贸易的新措施。

2.�双方应通过各自的海关管理机构及其他相关边境管理机构（如适用），
审查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相关国际倡议，特别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贸易便利化建议汇编》，以确定可通过进一
步联合行动促进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并实现共同多边目标的领域。

第422条：实施
第419条规定的义务将于本协定生效日期三年后对秘鲁生效。



条款423：定义
就本章目的而言：

主管机关指：
(a)�就加拿大而言，指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或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
方的继任机构；

(b)�就秘鲁而言，指外贸旅游部，或
国家税务管理总局，或其根据国内法指定的继任机构，并
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海关管理机构指一方法律下负责海关法律法规管理的机构；

相同货物指在所有方面均相同的货物，包括物理特性、质量和声誉，不考
虑与第三章（原产地规则）下这些货物原产地确定无关的外观上的微小差
异；

行为模式指某一货物出口商或生产商至少两次作出虚假或不实陈述，
导致至少两份书面决定被发送给该出口商或生产商；

WCO指世界海关组织。



下列条款应按照第三章（原产地规则）中的定义进行解释：

(a)�间接材料；�(b)�材
料；�(c)�货物净成本；�
(d)�生产商；�(e)�生产；
(f)�完税价格。



第五章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第501条：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
(a)�保护各缔约方领土内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b)�确保缔
约方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不会造成不合理的贸易壁垒；以及(c)�加
强SPS协定的实施。

第502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本章适用于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缔约方之间贸易的所有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

第503条：与其他协定的关系
1.�双方确认其在SPS协定下对彼此现有的权利和义务。

2.�双方同意对任何关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正式争端使用WTO争端解
决程序。



第504条：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1.�双方特此建立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由每一方负责卫生与植物检
疫事务的相关贸易和监管机构、部委或其他机构的代表组成。

2.�委员会应特别考虑以下事项：
(a)�技术与机构合作计划的设计、实施与审查；(b)�与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磋商；(c)�根据需要并参考世贸组织卫生
与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食品法典委员会各委员会、国际植物保护公
约（IPCC）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已制定或正在制定的指导方
针，制定以下方面的实际实施指南：

(i)�相互承认与等效协议，(ii)�无病虫害或无疫病地区
的认可，(iii)�风险评估程序，或(iv)�产品控制、检验和
批准程序；

(d)�对具体双边进展的审查与评估
市场准入问题；



(e)�促进提升卫生与透明度
植物检疫措施；

(f)�识别并解决与卫生和植物检疫相关的
问题；

(g)�促进就多边和国际论坛（如世贸组织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食品法典委员会各委员会、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以
及其他关于食品安全、人类、动物和植物健康的国际和区域论坛）中
讨论的卫生与植物检疫问题进行双边磋商；以及

(h)�根据需要设立特设技术工作组。 1

4.�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委员会应在本协定生效后六个月内召开会议。委员
会应在该次会议上制定其议事规则和工作计划。

5.�委员会在首次会议后，应根据需要召开会议，通常每年一次，并在必要
时向委员会报告其活动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可通过面对面、电话会议、视
频会议或任何其他确保其有效运营和履行职责的方式进行会议。

6.�本协定生效后，每一方应指定一个联络点，负责协调委员会议程并
促进与贸易相关的卫生与植物检疫事宜的沟通。

1  如子段落(b)和(g)中所用，“磋商”并非指根据第2104条（争端解决-磋商）进行的协商。



第505条：卫生与植物卫生问题避免与解决
1.�双方同意迅速开展工作，以解决任何具体的与贸易相关的卫生与植物卫
生问题，并为此承诺进行必要的技术层面讨论，以解决此类问题，包括对
争议措施的科学依据进行评估。

2.�双方同意利用所有合理选择来避免和解决卫生与植物卫生问题，包括亲
自会面、使用技术手段（通过电话会议、视频会议）以及国际论坛上可能
出现的机会。

3.�如双方无法通过技术层面讨论迅速解决某一事项，一方可将该事项提交
委员会。委员会应尽快审议向其提交的任何事项。

4.�根据第3款，若委员会无法迅速解决某一问题，则应在一方请求下立即就
该事项向委员会提交报告。



第六章
技术性贸易壁垒

第601条：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
(a)�改进《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实施；
(b)�确保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包括与计量学相关的部分）
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贸易障碍；及

(c)�加强缔约方之间的联合合作，以解决与标准、技术法规及合格评
定程序的制定和应用相关的具体问题，从而促进货物国际贸易的运
营。

第602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确认
根据第102条（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与其他协定的关系），双方确认

彼此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下的现有权利和义务。



第603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章条款适用于可能影响双方间货物贸易的国家政府机构制定、通过
和实施的所有标准、技术法规及合格评定程序（包括与计量学相关的程序）。

2.�本章不适用于：
(a)�政府机构为其生产或消费要求制定的采购规范；或(b)�卫生
与植物卫生措施。

第604条：联合合作
双方应加强在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及计量学领域的联合合作，以促进
缔约方之间的贸易经营。



根据第1款，双方应寻求识别、制定并推动针对特定问题或部门的双边倡议，
涉及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及计量学，同时考虑其在区域和多边安
排或协议中的经验。此类倡议可包括：旨在有效且全面遵守本章及《技术性
贸易壁垒协定》所规定义务的监管或技术合作计划；就透明度、等效性使用
及监管影响评估等良好监管实践形成共同意见的倡议；以及利用机制促进对
另一方领土内实施的合格评定程序结果的认可。

3.�一方应对另一方就本章项下进一步合作提出的任何合理特定行业提案给
予积极考虑。

第605条：国际标准
1.�每一方应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2.4条和第5.4条，使用
相关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作为其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基础。



2.�在确定是否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2条、第5条及附件3所述含义
的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时，每一方应在最大可能程度上遵循技术性贸易
壁垒委员会自1995年1月1日以来通过的决定和建议（G/TBT/1/Rev.8，
2002年5月23日，第九节《委员会关于与协定第2条、第5条及附件3相关的
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制定原则的决定》）中规定的原则。

3.�每一方应鼓励其国家标准化机构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与另一缔约方的相
关国家标准化机构合作。此类合作可通过双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和国际标准
化机构的活动进行。

第606条：技术法规
1.�每一方应积极考虑将另一缔约方的技术法规视为等同于其自身的技术法规，
即使这些法规与其自身法规存在差异，只要该方确信这些法规能充分实现其
自身法规的目标。

2.�如一缔约方不接受另一缔约方的技术法规与其自身法规等效，则应另一缔
约方请求说明其决定。双方认识到可能需要制定共同观点、方法和程序以促
进等效性的使用。



3.�对于有意制定与另一缔约方类似技术法规的一缔约方提出的请求，另一缔
约方应在可行范围内提供其在制定该技术法规时所依据的相关信息、研究或
其他文件（机密信息除外）。双方认识到可能需就特定请求的范围达成一致。

第607条：合格评定
1.�双方认识到，存在多种机制可促进一方领土内接受另一方领土内实施的
合格评定程序结果。例如：

(a)�一方可采用认可程序对位于另一方领土内的
合格评定机构进行资质认定；

(b)�一方可承认在另一方领土内实施的合格评定
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经营的程序；

(c)�一方可与另一方协商，同意接受
位于另一方领土内的机构针对特定技术法规实施的合格评定
程序的结果；

(d)�一方可指定位于
另一方领土；



(e)�位于一缔约方领土内的合格评定机构可与位于另一方领土内的合
格评定机构达成自愿性安排，以相互接受对方的评定程序结果；

(f)�进口方可依赖供应商符合性声明。

2.�如一方不接受在另一方领土内进行的合格评定程序的结果，应另一方
的请求，该方应解释其决定的理由，以便请求方在适当时采取纠正措施。

3.�如一方拒绝另一方提出的就达成认可协议进行谈判的请求，以认可在另
一方领土内由机构进行的合格评定程序的结果，该方应解释其决定的理由。

4.�根据第604条第2款，双方应通过以下方式合作：
(a)�交换信息，了解为促进在一方领土内接受在另一方领土内进行
的合格评定程序的结果而存在的各种机制；

(b)�在相关国际标准和指南的基础上，促进合格评定机构的认可；



c)�促进对已在相关多边协议或各自认证体系或机构间安排下获得认可
的合格评定机构结果的接受；以及

d)�鼓励其合格评定机构（包括认证机构）参与促进合格评定结果认
可的合作安排。

第608条：透明度
1.�每一方应确保关于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制定的透明度程序允许相关方
在仍可引入修正案并考虑评论的早期适当阶段参与，除非出现或即将出现安
全、健康、环境保护或国家安全的紧急问题。若关于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
序制定的磋商程序向公众开放，每一方应允许另一方个人以不低于其本国个
人享有的条件参与。

2.�每一方应建议其领土内的标准化机构在其标准制定和自愿性合格评定
程序的磋商程序中遵守第1款。



3.�每一方在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中央通知登记处
提交通知的同时，应以电子方式传送给另一方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第10条款建立的联络点：

(a)�其拟议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

(b)�其为应对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安全、健康、环境保护或国家安全
的紧急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4.�每一方应通过电子方式向另一方的联络点传输其拟议的技术法规和合格
评定程序，这些法规和程序应符合相关国际标准的技术内容，并可能对贸
易产生影响。

5.�根据第3款和第4款传输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应包括文件全文的电
子链接或副本。

6.�在第3款(a)项和第4款的基础上，每一方应允许在传输拟议技术法规和合
格评定程序后，给予公众和另一方至少60天的期限以提交书面意见。一方
应对延长评论期的合理请求给予积极考虑。



7.�每一方应通过印刷或电子方式公布或以其他形式公开其收到的对重要
意见的回复或回复摘要，且不得迟于公布最终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
的日期。

8.�每一方应另一缔约方请求，提供其已通过或拟通过的技术法规或合格评
定程序的目标及理由相关信息。

9.�一方应对另一方在拟议技术法规传输后评论期结束前收到的合理请求给
予积极考虑，以建立或延长技术法规通过之日与其适用之日之间的时间段，
除非此类延迟将无法有效实现所追求的合法目标。

10.�每一方应确保其通过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可在自由公开访问的官
方网站上获取。

11.�如一方以货物不符合技术法规为由在入境口岸扣留自另一方领土进口的
货物，应立即将扣留货物的理由通知进口商。

12.�每一方应尽快实施本条款，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两年
内。



第609条：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家协调员
1.�附件609.1中指定的国家协调员应共同协作，以促进本章的实施以及缔约
方之间就本章相关事项的合作。

2.�国家协调员的职能包括：
(a)�监督本章的实施和管理；(b)�及时处理一方根据本章或《技术性贸
易壁垒协定》提出的、与标准、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的制定、通
过或实施相关的任何问题；(c)�加强双方在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
定程序和计量学的制定和改进方面的联合合作；(d)�就标准、技术法
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交换信息；(e)�应一方的书面请求，就本章产生的
任何事项进行协商；(f)�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或《技术性贸易
壁垒协定》的任何发展情况审查本章，并在必要时制定本章修正案的
建议；



(g)�酌情向委员会报告本章的实施情况；(h)�如为实现本章目标所必
需，可设立针对特定问题或部门的特设工作组；(i)�采取双方认为有
助于实施本章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并促进缔约方之间贸易的
任何其他步骤。

3.�根据子段落2(e)进行的磋商应构成第2104条（争端解决—磋商）项下的
磋商，并应受该条款规定的程序管辖。

4.�每一方的国家协调员负责确保其领土内的相关机构和个人酌情参与本章
相关活动，并协调此类参与。国家协调员应制定其自身的工作规则，并应
每年至少会晤一次，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国家协调员应通过双方商定的沟
通渠道开展工作，这些渠道可包括电子邮件、视频会议或其他方式。

第610条：信息交换
1.�如一方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10.1条和第10.3条的规定提出合
理询问，另一方应以书面或电子形式通常在收到询问之日起30天内作出
答复，但可在30天期限届满前通过向询问方发出通知延长答复期限。



2.�关于第1款所述的信息交换，双方应适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于2002年
5月23日发布的G/TBT/1/Rev.�8文件中自1995年1月1日起通过的委员会决定
和建议中第四部分（信息交换程序）建议3和4的规定。

第611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应适用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附件1中的条款和定

义；

就本章而言：
国家政府机构指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附件1中定义的中央政府机
构；

TBT�Agreement指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Committee指世界贸
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



附件609.1

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家协调员
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家协调员包括：

(a)�就秘鲁而言，指外贸旅游部或其继任者；以及�(b)�就加拿大而言，
指外交和国际贸易部或其继任者。



第七章
紧急行动和贸易救济

A节�-�紧急行动

第701条：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XIX条和保障措施协定
1.�每一方保留其在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XIX条和保障措施协定下的权利和义
务，这些条款应专门管辖全球保障行动，包括与此相关的任何争议的解决。

2.�本协定不赋予缔约方任何额外的权利或义务，关于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
定第XIX条和保障措施协定采取的行动，除非采取全球保障措施的一方可以
排除另一缔约方的原产货物的进口，如果该方的主管调查机关认定此类进
口不是严重损害或其威胁的实质原因。

3.�一方不得对同一货物同时适用：
(a)�一项紧急行动；以及�(b)�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XIX条和保障
措施协定采取的措施。



第702条：紧急行动的施行
1.�一方可在过渡期内适用第2款所述措施，前提是：由于根据本协定削减或
取消关税，导致原产货物以绝对数量或相对于国内生产的比例大量进口至
该缔约方领土，且在此等条件下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商品的国内产业造
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原因。

2.�若满足第1款及第703条和第704条规定的条件，一方可在防止或补救严
重损害或其威胁并促进调整的必要程度内：

(a)�中止本协定项下对该货物关税税率的进一步削减；或�(b)�将该货
物的关税税率提高至不超过以下两者中较低者的水平：(i)�采取行动时
生效的最惠国适用关税率，及�(ii)�附件203.2减让表中规定的基准关
税率。



第703条：通知与磋商
1.�一缔约方应以书面形式立即通知另一缔约方并就以下事项请求磋商1 ：

(a)�启动紧急行动程序；(b)�根据第702条第1款规定的条件作
出严重损害或其威胁的认定；以及(c)�实施紧急行动。

2.�一方应立即向另一方提供主管调查机关就第1款通知事项发布的任何通知
或报告的公开版本副本。

3.�若一方接受根据第1款提出的磋商请求，双方应进行磋商，以审查第1款
下的通知或与紧急行动程序相关的任何文件。

4.�任何紧急行动应在程序启动日期后不迟于一年内实施。

1  本条款中，“磋商”不指依据第2104条（争端解决-磋商）进行的磋商。



第704条：紧急行动标准
1.�任何缔约方不得维持紧急行动：

(a)�期限超过三年；或
(b)�超出过渡期届满之日。

2.�任何缔约方不得对同一货物实施超过两次紧急行动。缔约方仅在首次行
动终止后所经过的时间至少为首次行动实施期限一半的情况下，方可采取
第二次紧急行动。

3.�任何紧急行动终止时，关税税率应为根据附件203.2关于关税分阶段取
消的规定、在不实施该行动情况下本应生效的税率。

4.�为在紧急行动预期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的情况下促进调整，根据第702条实
施措施的缔约方应在该措施实施期间定期逐步放宽限制。

5.�根据第702条采取紧急行动的缔约方，应向出口方提供双方商定的贸易自
由化补偿，补偿形式为具有实质同等贸易影响的减让，或等同于该行动预期
产生的附加关税价值的减让。如双方未能就补偿达成一致，受该行动影响的
货物所属缔约方可采取具有与第702条下行动实质同等贸易影响的关税行动。
采取关税行动的缔约方仅应在实现实质同等影响所需的最短期限内实施该行
动，且无论如何，仅在第702条下措施实施期间适用。



第705条：调查程序与透明度要求
1.�每一方应确保其规范所有紧急行动程序的法律、法规、决定和裁
决得到一致、公正和合理的执行。

2.�每一方应将紧急行动程序中关于严重损害或其威胁的裁定委托给主管调
查机关作出。此类裁定应接受司法或行政法庭的审查，其审查范围以国内
法规定为限。否定性损害裁定不得被修改，除非通过此类审查。根据国内
法授权开展此类程序的主管调查机关应被提供必要资源，使其能够履行职
责。

3.�每一方应根据本条款第4款和第5款所列要求，制定或维持公平、及时、
透明和有效的紧急行动程序。

4.�一方仅应在该方主管机关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3条、第4.2款(b)项和
第4.2款(c)项进行调查后，方可实施紧急行动。为此目的，《保障措施协定》
第3条、第4.2款(b)项和第4.2款(c)项经必要修改后并入本协定，并成为其组
成部分。

5.�在第3款所述的调查中，一方应遵守《保障措施协定》第4.2(a)条的要求。
为此，《保障措施协定》第4.2(a)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成为其一部
分。



B部分–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第706条：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1.�每一方保留其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该协定应专属
管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申请。

2.�世界贸易组织对第1款所述事项拥有专属管辖权，本协定的任何条款，包
括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的条款，均不得解释为对双方施加任何关于反倾
销或反补贴措施的权利或义务。

第707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保障措施协定》指《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
主管调查机关指：

(a)�在加拿大，指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或其继任者；
其继任者；以及

(b)�在秘鲁，指外贸和旅游部外贸副部长办公室或其继任者；

国内产业就进口商品而言，指在一缔约方领土内经营同类或直接竞争商品
的全部生产商，或其同类或直接竞争商品的集体产量占该商品国内总产量
主要部分的生产商；

紧急行动指第702条中描述的任何紧急行动；



严重损害指对国内产业造成的重大全面损害；
实质原因指重要且不亚于任何其他原因的原因；

严重损害威胁指基于事实而非仅凭主张、推测或渺茫可能性，明显迫在
眉睫的严重损害；

过渡期指本协定生效后开始的七年期间，除非针对所涉货物采取的关税取
消措施实施时间更长，在此情况下，过渡期应为该货物分阶段关税取消的
期间。



第八章
投资

A部分�–�实质性义务
第801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章适用于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与以下事项相关的措施：

(a)�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b)�涵盖投资；及(c)�就第807、809和
810条而言，缔约方领土内的所有投资。

2.�为进一步明确，本章条款对缔约方在本协定生效日期之前发生的行为或
事实或已不存在的情况不具有约束力。

第802条：与其他章节的关系
1.�如本章与另一章节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则以另一章节的规定为
准，不一致之处以另一章节的规定为准。



2.�一方要求另一方服务供应商提供保证金或其他形式的财务担保作为跨境
服务提供至其领土的条件，其本身并不使本章适用于该服务的跨境提供。
本章适用于一方所采取或维持的与所提供保证金或财务担保相关的措施，
但以该保证金或财务担保为涵盖投资为限。

3.�本章不适用于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措施，其适用范围以第十一章（金融
服务）所涵盖者为限。

4.�第906条（跨境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和第909条（跨境服务贸易-国内法
规）特此并入本章并成为其一部分，适用于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影响涵盖
投资在其领土内提供服务的措施。1

第803条：国民待遇
1.�每一方应给予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不低于优惠待遇，即在类似情况下，
在其领土内就投资的设立、收购、扩张、管理、经营、运营及出售或其
他处置方面，给予其本国投资者的待遇。

1   双方理解，缔约方根据第908条（跨境服务贸易-不符措施）对第906条（跨境服务贸易-市
场准入）所作的任何保留，适用于该缔约方在第4款下涵盖的措施。



2.�每一方应给予涵盖投资不低于优惠待遇，即在类似情况下，在其领土内就
投资的设立、收购、扩张、管理、经营、运营及出售或其他处置方面，给予
其本国投资者的投资的待遇。

3.�一方根据第1和第2段给予的待遇，就地方政府而言，是指在类似情况
下，该地方政府给予其所属缔约方的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不低于优惠待遇。

条款8042：最惠国待遇
1.�每一方应给予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不低于其在类似情况下给予非缔约方
投资者的待遇，涉及在其领土内设立、收购、扩张、管理、经营、运营及
出售或其他处置投资。

2.�每一方应给予涵盖投资不低于其在类似情况下给予非缔约方投资者投资的
不低于优惠待遇，涉及在其领土内设立、收购、扩张、管理、经营、运营及
出售或其他处置投资。

3.�为进一步明确，一缔约方根据本条款给予的待遇，就地方政府而言，指
该地方政府在类似情况下给予非缔约方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

2  第804条应按照附件804.1进行解释。



第805条：最低待遇标准
1.�每一方应按照习惯国际法关于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的规定，包括公平
与公正待遇及充分保护与安全，给予涵盖投资相应待遇。

2.�第1款中“公平与公正待遇”及“充分保护与安全”的概念，不要求给予
超出习惯国际法关于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之外的待遇。

3.�裁定违反本协定其他条款或另一国际协定的行为，并不构成对本条的违
反。

第806条：高级管理层与董事会
1.�一方不得要求作为涵盖投资的该方企业，必须任命具有特定国籍的人士
担任高级管理职位。

2.�一方可要求作为涵盖投资的企业其董事会或任何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具有
特定国籍，或居住在该缔约方领土内，前提是该要求不会实质损害投资者
对其投资行使控制的能力。



第807条：业绩要求
1.�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另一缔约方或非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设立、收
购、扩张、管理、经营或运营投资时，施加或执行以下任何要求，或强制
执行任何承诺或保证：

(a)�出口特定数量或比例的货物；(b)�达到特定数量或比例的
国内含量；(c)�购买、使用或优先选择在其领土内生产的货物
或

提供的服务，或从其领土内的个人处购买货物或服务；

(d)�以任何方式将进口的数量或价值与出口的数量或价值，或与该投
资相关的外汇流入金额相联系；

(e)�通过以任何方式将此类销售与其出口或外汇收入的数量或价值相联系，限制该投资
在其领土内生产或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销售；

(f)�转让技术、生产工艺或其他专有
向在其领土内的个人知悉，除非该要求是由法院、行政法庭或
竞争管理机构为补救涉嫌违反竞争法的行为或以与本协定其他
条款不相抵触的方式行事而实施或执行的承诺或保证；或



(g)�要求其生产货物或提供服务必须完全来自缔约方领土，并向特定
区域市场或世界市场供应。

2.�要求投资使用某项技术以满足普遍适用的健康、安全或环境要求的措施，
不得被解释为与第1款(f)项不一致。为进一步明确，第803条和第804条适用
于该措施。

3.�任何一方不得将获得或持续获得优惠作为条件，与在其领土内另一缔
约方或非缔约方投资者的投资相关联，要求遵守以下任何要求：

(a)�达到特定的国内含量水平或比例；(b)�购买、使用或优先考虑其
领土内生产的货物，或从其领土内的生产商购买货物；(c)�以任何方
式将进口量或价值与出口量或价值相关联，或与该投资相关的外汇流
入金额相关联；或(d)�限制其领土内此类货物或服务的销售

投资通过以任何方式将其销售与其出口量或价值或外汇收入相
关联而产生或提供。



4.�第3款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对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
内的投资，以遵守以下要求为条件，给予或继续给予优惠：在其领土内定
位生产、提供服务、培训或雇佣工人、建设或扩建特定设施，或进行研发。

5.�第1款和第3款不适用于除该两款所列要求之外的任何要求。

6.�以下条款：
(a)�子段落1(a)、(b)和(c)，以及3(a)和(b)不适用于与出口促进和外援
计划相关的货物或服务的资格要求；(b)�子段落1(b)、(c)、(f)和(g)，
以及3(a)和(b)不适用于一方或国有企业的采购；以及(c)�子段落3(a)
和(b)不适用于进口方为获得优惠关税或优惠配额而对货物含量提出
的要求。



第808条：保留和例外
1.�第803条、第804条、第806条和第807条不适用于：

(a)�任何现有的不符措施，由(i)中央政府根据其附件一清单所列维持，
或(ii)地方政府维持；(b)�子段落(a)所述任何不符措施的延续或及时
更新；或(c)�对子段落(a)所述任何不符措施的修正，只要该修正未降
低该措施在修正前即刻存在时与第803条、第804条、第806条和第
807条的一致性程度。

2.�第803条、第804条、第806条和第807条不适用于一缔约方就其附件二
清单所列部门、分部门或活动采取或维持的任何措施。

3.�在知识产权方面，一方可以以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根据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九条通过的TRIPS协定豁免的方式，减损第803条、第
804条和第807条第1款(f)项的规定。



4.�第803条、第804条和第806条的规定不适用于：
(a)�一方或国有企业的采购；或
(b)�一方或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或赠款，包括政府支持的贷款、担
保和保险。

第809条：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
双方认识到，通过放松国内健康、安全或环境措施来鼓励投资是不恰

当的。因此，一方不应放弃或以其他方式减损此类措施，也不应提议放弃
或以其他方式减损此类措施，以此作为鼓励投资者在其领土内设立、收购、
扩张或保留投资的手段。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提供了此类鼓励，可请求与
另一方进行磋商，双方应进行协商以避免任何此类鼓励。

第810条：企业社会责任
每一方应鼓励在其领土内运营或受其管辖的企业自愿将国际认可的企

业社会责任标准纳入其内部政策，例如缔约方已认可或支持的原则声明。
这些原则涉及劳工、环境、人权、社区关系和反腐败等问题。因此，双方
提醒这些企业将此类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纳入其内部政策的重要性。



第811条：损失补偿
1.�每一方应给予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及涵盖投资非歧视性待遇，涉及该方
采取或维持的措施，这些措施与投资在其领土内因武装冲突、内乱或自然
灾害所遭受的损失相关。

2.�第1款不适用于与补贴或赠款相关的现有措施，这些措施若非第808条
第4款(b)项的规定，将与第803条不一致。

第8123条：征收
1.�任何一方均不得直接或通过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的间接措施（以下
简称“征收”）对涵盖投资实施国有化或征收，除非出于公共目的4, ，并遵循
法律正当程序、以非歧视方式且提供迅速、充分和有效的补偿。

2.�此类补偿应等同于征收发生前（“征收日期”）被征收投资的公平市场价
值，且不得反映因征收意向提前公开而导致的任何价值变动。估值标准应
包括持续经营价值、资产价值（含申报税务价值的有形财产）及其他适当
标准，以确定公平市场价值。

3 为更明确起见，第812条第1款应按照附件812.1进行解释。
4 术语“公共目的”应按照国际法进行解释。其无意与任何一方国内法中相同或类似概念产生不一致。



3.�补偿应毫不迟延地支付，并应完全可实现且可自由转移。补偿应以自由
兑换货币支付，并包括自征收日期至支付日期按该货币商业合理利率计算
的利息。

4.�受影响的投资者有权根据征收方的法律，由该缔约方的司法或其他独立
机构按照本条规定的原则，对其案件及其投资估值进行及时审查。

5.�本条不适用于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强制许可的签发，或知识产权的撤销、限
制或创设，只要此类签发、撤销、限制或创设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第813条：转移
1.�每一方应允许与涵盖投资相关的所有转移自由且无延迟地进出其领土。
此类转移包括：

(a)�资本出资；(b)�利润、股息、利息、资本收益、特许权使用费、管
理费、技术援助及其他费用、实物回报及从投资中衍生的其他金额；
(c)�出售全部或部分涵盖投资所得或涵盖投资部分或全部清算所得；



(d)�投资者或涵盖投资根据所签订合同进行的支付，包括根据贷款协
议进行的支付；

(e)�根据第811条和第812条作出的支付；以及�(f)�根据
B部分产生的支付。

2.�每一方应允许与涵盖投资相关的转移以最初投资资本的可兑换货币进行，
或以投资者和相关缔约方同意的任何其他可兑换货币进行。除非投资者另有
约定，转移应按转移日期适用的市场汇率进行。

3.�尽管有第1和第2段的规定，一方可通过公平、非歧视和善意地适用其关
于以下事项的法律来阻止转移：

(a)�破产、资不抵债或债权人权利保护；(b)�证券的发行、交易或买
卖；(c)�刑事或刑事犯罪；(d)�货币或其他货币工具转移的报告；或�
(e)�确保裁决程序中判决的履行。

4.�任何一方不得要求其投资者转移，或因未转移从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中
产生或可归属于该投资的收入、收益、利润或其他款项而处罚其投资者。



5.�第4款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通过公平、非歧视和善意地适用其关于第3
款(a)至(e)项所述事项的法律实施任何措施。

6.�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一方可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第3款规定
本可限制转移的情况下限制实物转移。

第814条：代位
1.�如果一方或其任何代理根据其就一项投资所签订的担保或保险合同向
其任何投资者支付款项，另一方应承认该方或代理对该投资者所持有的
权利或所有权的代位有效性。

2.�一方或其任何代理，根据本条第一款代位取得投资者的权利后，在所有情
况下应有权享有与该投资者就投资所享有的相同权利。此类权利可由该一方
或其任何代理行使，或在该一方或其任何代理授权下由投资者行使。



第815条：利益拒绝
1.�一方可拒绝将本章的福利授予作为该缔约方企业的另一缔约方投资者
及其投资，若非缔约方的投资者拥有或控制该企业，且拒绝方针对该非
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禁止与该企业交易的措施，或若授予该企业或其投资
本章福利将导致违反或规避此类措施。

2.�一方可拒绝将本章的福利授予作为该缔约方企业的另一缔约方投资者
及其投资，如果非缔约方的投资者拥有或控制该企业，且该企业在其组
成或组织所依据法律的缔约方领土内无实质性商业活动。

第816条：特殊手续和信息要求
1.�第803条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采取或维持与涵盖投资的设立相
关的特殊手续的措施，例如要求投资根据该方的法律法规合法设立，前提
是此类手续不会实质性损害一方根据本章向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和涵盖投
资提供的保护。



2.�尽管有第803条或第804条的规定，一方可要求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或其
涵盖投资提供与该投资相关的信息，仅出于信息或统计目的，前提是此类请
求合理且不过度繁重。该方应保护任何机密信息不被披露，以免损害投资者
或涵盖投资的竞争地位。本款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以其他方式获
取或披露与公平善意适用其法律相关的信息。

第817条：投资委员会
1.�双方特此建立一个投资委员会，由每一方的代表组成。

2.�委员会应为缔约方提供一个论坛，以协商本章中由一方提交的相关问题。
委员会应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召开会议，并努力促进合作和便利联合倡议，这
些倡议可能涉及企业社会责任和投资便利化等问题。



B节—投资者与东道方之间的争议解决

第818条：目的
在不影响缔约方根据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

前提下，本节建立了一个投资争议解决机制。

第819条：一方投资者代表自身提出的索赔
1.�缔约方投资者可根据本节规定，就另一方违反以下义务的行为提交仲裁：

(a)�A部分规定的义务，但不包括第802条第4款、第809条、第
810条或第816条规定的义务；

(b)�第1305条（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指定垄断）第3款(a)项
或第1306条（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第2款规定的
义务，但仅限于指定垄断或国有企业以不符合缔约方在A部分下义务
（不包括第802条第4款、第809条、第810条或第816条规定的义务）
的方式行事的情形；或

(c)�本条款第2款所述的法律稳定性协议，
且投资者因该违约行为而遭受损失或损害。



2.�投资者索赔一方税收措施违反该缔约方国家政府当局与投资者之间关于
投资的法律稳定性协议的，仅在以下情况下可提交仲裁：

(a)�法律稳定性协议签订于2007年6月20日之后；或�(b)�法律稳定性
协议在2007年6月20日已存在，且

(i)�税收措施在本协定生效日期之后实施；且

(ii)�索赔与本协定生效前投资者或其投资与缔约方之间的任何税务事项争端无关，
投资者或其投资与缔约方在本协定生效前存在的任何
税务事项争端无关，

且在任一情况下，若缔约方税务当局未在投资者发出拟提交仲裁请求通知后
六个月内共同裁定该税收措施未违反法律稳定性协议。投资者应在根据第
821条发出通知的同时，将税收措施是否违反法律稳定性协议的问题提交缔
约方税务当局裁定。



第820条：一方的投资者代表企业的索赔
1.�缔约方投资者可代表其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另一方企业（该企业为
法人），根据本节规定就另一方违约行为提出仲裁索赔：

(a)�A部分下的义务，但第802条第4款或第809条、第810条或
第816条下的义务除外；或

(b)�第1305条第3款(a)项（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指定垄断）或
第1306条第2款（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下的义务，
仅在此范围内：指定垄断或国有企业以不符合A部分下缔约方义务的
方式行事，但第802条第4款、第809条、第810条或第816条下的义务
除外；或

(c)�本条第2款所述的法律稳定性协议，
且企业因该行为或由此遭受损失或损害，
该违约。



2.�投资者可代表其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另一方企业（该企业为法人），
就一方的税收措施违反该方国家政府当局与企业之间的法律稳定性协议提出
索赔，仅在以下情况下可提交仲裁：

(a)�法律稳定性协议签订于2007年6月20日之后；或
(b)�法律稳定性协议在2007年6月20日已存在，且

(i)�税收措施是在本协定生效日期之后采取的，且

(ii)�索赔与本协定生效前投资者或其投资与缔约方之间任何争
议的税务事项无关，

且在任一情况下，双方税务当局未能在投资者发出拟提交仲裁请求通知后六
个月内共同裁定该税收措施未违反法律稳定性协议。投资者应在根据第
821条发出通知的同时，将税收措施是否违反法律稳定性协议的问题提交双
方税务当局裁定。



3.�若投资者根据本条提出索赔，且该投资者或企业中非控股投资者就引发
本条索赔的同一事件根据第819条提出索赔，且两项或多项索赔根据第
824条提交仲裁，则应由根据第829条设立的仲裁庭合并审理，除非仲裁庭
认定此举会损害争议方的利益。

4.�投资不得根据本节提出索赔。

第821条：提交仲裁索赔意向通知
1.�争议投资者应在提交索赔前至少六个月向争议方送达其提交仲裁请求的
书面意向通知。该通知应列明：

(a)�争议投资者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根据第820条提出索赔时企业的
名称和地址；(b)�被指控违反的本协定条款及其他相关条款；(c)�争议
问题及索赔事实依据，包括争议措施；(d)�寻求的救济及索赔的大致
损害赔偿金额。

2.�争议投资者还应随其提交仲裁索赔意向通知一并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另
一缔约方的投资者。



第822条：通过协商解决索赔
1.�争议投资者在提交仲裁请求前，争议各方应首先进行磋商，以期友好解
决索赔。

2.�除非争议各方另有约定，否则应在提交仲裁索赔意向通知后六个月
内举行磋商。

3.�磋商地点应为争议方首都，除非争议各方另有约定。

第823条：提交仲裁索赔的先决条件
1.�争议投资者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可根据第819条提交仲裁请求：

(a)�争议投资者同意按照本节规定的程序进行仲裁；(b)�自引发索赔的
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少已过去六个月；(c)�自争议投资者首次获取或本
应首次获取涉嫌违约的知悉以及投资者因此遭受损失或损害的知悉之
日起不超过39个月；



(d)�争议投资者已根据第821条的要求，在提交索赔前至少六个月
送达了该条款所要求的意向通知；且

(e)�争议投资者以及（当索赔涉及另一方企业中作为投资者直接或间
接拥有或控制的法人实体权益的损失或损害时）该企业，放弃其根据
任何一方法律在行政法庭或法院启动或继续任何程序的权利，或其他
争端解决程序，这些程序涉及争议方被指控违反第819条的措施，除
非是在争议方法律下的行政法庭或法院寻求不涉及损害赔偿支付的禁
令、宣告性或其他特别救济的程序。

2.�争议投资者仅在以下情况下可根据第820条提交仲裁请求：

(a)�争议投资者和企业均根据本节规定的程序同意仲裁；(b)�自引发索
赔的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少已过去六个月；(c)�自企业首次获取或本应
首次获取涉嫌违约的知悉以及企业因此遭受损失或损害的知悉之日起
不超过39个月；



(d)�争议投资者已根据第821条的要求，在提交索赔前至少六个月
送达了第821条要求的仲裁同意意向通知；

(e)�争议投资者和企业均放弃根据任何一方法律在任何行政法庭或法
院，或其他争端解决程序中，就争议方被指称违反第820条的措施启
动或继续任何程序的权利，除非是在争议方法律下的行政法庭或法院
寻求不涉及损害赔偿支付的禁令、宣告性或其他特别救济的程序。

3.�本条款要求的同意和放弃应采用附件823.1规定的形式，递交给争议方，
并包含在提交仲裁申请的材料中。

4.�投资者仅可在双方税务当局根据第2203条（例外-税收）第8款、第819
条第2款和第820条第2款的规定收到通知后六个月内未能达成共同决定的
情况下，将本章涵盖的税收措施相关索赔提交本节下的仲裁。

5.�仅在争议方剥夺争议投资者对企业控制权的情况下，才无需企业根据子
段落1(e)或2(e)出具弃权声明。

6.�未能满足第1至第4款规定的任何先决条件，将使双方在第825条中给予
的同意无效。



第824条：提交仲裁申请
1.�除附件824.1规定的情形外，符合第823条先决条件的争议投资者可根
据以下规定提交仲裁请求：

(a)�《ICSID公约》，前提是争议方和争议投资者所属方均为该公约缔
约方；(b)�《ICSID附加便利规则》，前提是争议方或争议投资者所属
方中仅有一方为《ICSID公约》缔约方；(c)�《UNCITRAL仲裁规则》；
或(d)�经委员会批准适用于本节仲裁的其他规则体系。

2.�委员会有权制定补充适用仲裁规则的规则，并可修订其自行制定的任
何规则。此类规则对根据本节建立的仲裁庭及在该仲裁庭任职的仲裁员具
有约束力。

3.�适用仲裁规则应管辖仲裁程序，除非本节的修改程度以及委员会根据
本节通过的任何补充规则另有规定。



第825条：仲裁同意
1.�每一方同意按照本节规定的程序提交仲裁申请。

2.�第1款中给予的同意以及争议投资者提交的仲裁请求应满足以下要
求：

(a)�ICSID公约第二章（中心管辖权）及附加便利规则中对双方书面
同意的要求；(b)�纽约公约第二条中对书面协议的要求；以及(c)�美
洲国家公约第一条中对协议的要求。

第826条：仲裁员
1.�除根据第829条设立的仲裁庭外，且除非争议各方另有约定，仲裁庭应由
三名仲裁员组成。争议各方应各自任命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即首
席仲裁员）应由争议各方协商任命。

2.�仲裁员应：
(a)�具备国际公法、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规则方面的专业知识或经验，
或具备解决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协定所产生争议的经验；



(b)�保持独立，不与任何机构存在附属关系或接受指示
来自任何一方或争议投资者；以及

(c)�遵守委员会商定的任何争端解决行为准则。

3.�争议各方应就仲裁员报酬达成一致。若在仲裁庭的组成前争议各方未能
就此报酬达成一致，则适用现行的ICSID仲裁员费率。

4.�委员会可制定与仲裁庭产生的费用相关的规则。

第827条：仲裁庭的组成——当一方未能指定仲裁员或争议各方无法就
首席仲裁员达成一致时

若仲裁庭（根据第829条设立的仲裁庭除外）在索赔提交仲裁之日起
90天内未能组成，任何争议方可请求秘书长酌情任命尚未选定的仲裁员，
但首席仲裁员不得为任一缔约方的国民。



第828条：仲裁员任命协议
就《ICSID公约》第39条及《ICSID附加便利规则》附录C第7条之目

的而言，在不影响以国籍或永久居留权之外的理由对仲裁员提出异议的
情况下：

(a)�争议方同意根据ICSID公约或ICSID附加便利规则建立的仲裁庭
的每位成员的任命；

(b)�第819条所述的争议投资者只有在以书面形式同意仲裁庭每位成员
的任命后，方可根据ICSID公约或ICSID附加便利规则提交仲裁请求或
继续索赔；

(c)�第820条所述的争议投资者只有在争议投资者与企业以书面形式同
意仲裁庭每位成员的任命后，方可根据ICSID公约或ICSID附加便利规
则提交仲裁请求或继续索赔。



第829条：合并
1.�根据本条设立的仲裁庭应按照UNCITRAL仲裁规则设立，并应依照该
规则进行程序，但本节修改的部分除外。

2.�根据本条建立的仲裁庭若认定根据第824条提交仲裁的索赔存在共同
的法律或事实问题，为公平高效解决索赔，可在听取争议各方意见后，
通过命令：

(a)�对所有或部分索赔行使管辖权，并一并审理和裁定；或�(b)�对一
项或多项索赔行使管辖权并审理裁定，且仲裁庭认为该裁定有助于解
决其他索赔。

3.�寻求第2款所述命令的争议方应请求秘书长建立仲裁庭，并在请求中明
确：

(a)�被申请命令的争议方或争议投资者名称；(b)�所寻求命令的性质；
及�(c)�寻求命令的理由。

4.�争议方应向寻求命令所针对的争议方或争议投资者送达请求副本。



5.�争议各方应请求秘书长在收到请求后60天内建立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的仲
裁庭。争议各方应要求秘书长从ICSID仲裁员小组中任命首席仲裁员。首席
仲裁员不得为任何一方的国民。争议各方应要求秘书长从ICSID仲裁员小组
中任命另外两名成员。若该小组中无合适仲裁员可供任命，争议各方将授
权秘书长全权决定任命事宜。其中一名成员应为争议方的国民，另一名成
员应为争议投资者所属方的国民。

6.�如已根据本条款设立仲裁庭，且争议投资者已根据第824条提交仲裁请求
但未在第3款所述请求中被列名，则该投资者可向仲裁庭提出书面请求，要
求纳入第2款所作命令，并应在请求中明确说明：

(a)�争议投资者的名称和地址；(b)�所寻求命令的
性质；及(c)�寻求该命令的理由。

7.�第6款所述争议投资者应将其请求副本递送给第3款所述请求中列名的
争议各方。

8.�根据第824条建立的仲裁庭，对于根据本条已行使管辖权的索赔或其部
分内容，不得拥有裁决权。



9.�应争议方申请，根据本条建立的仲裁庭可在依据第2款作出决定前，命令
根据第824条建立的仲裁庭暂停程序，除非后者已自行中止程序。

第830条：向非争议方发出的通知
争议方应在向争议方送达提交仲裁索赔意向通知及其他文件（如仲裁

通知和索赔声明）之日起30天内，向另一方送达上述文件的副本。

第831条：文件
1.�非争议方有权自费从争议方处获取以下文件的副本：

(a)�已提交仲裁庭的证据；(b)�仲裁中提交的所有诉状
副本；及(c)�争议各方的书面论点。

2.�根据第1款接收信息的缔约方应如同争议方一样对待该信息。

第832条：非争议方的参与
1.�非争议方可通过向争议各方发出书面通知，就本协定的解释问题向仲裁
庭提交材料。



2.�无论是否向仲裁庭提交材料，非争议方均有权参加本节项下举行的任
何听证会。

第833条：仲裁地点
除非争议各方另有约定，仲裁庭应在《纽约公约》缔约方之一的领土

内进行仲裁，并根据以下规则选择地点：

(a)�ICSID附加便利规则，若仲裁依据该规则或《ICSID公约》进行；
或

(b)�UNCITRAL仲裁规则，若仲裁依据该
规则进
行。

第834条：管辖权或可受理性的初步异议
如将管辖权或可受理性问题作为初步异议提出，仲裁庭应在可能

的情况下，先就该事项作出决定，再处理实质问题。

第835条：听证会和文件的公开访问
1.�本节项下的听证会应向公众开放。为确保机密信息的保护程度所需，仲
裁庭可非公开举行部分听证会。

2.�仲裁庭应与争议各方协商，建立保护机密信息的程序，并为公开听证
会制定适当的后勤安排。



3.�提交给仲裁庭或由仲裁庭签发的所有文件应向公众公开，除非争议各
方另有约定，但需删除其中的机密信息。

4.�尽管有第3款规定，本协定项下仲裁庭作出的任何裁决均应向公众公开，
但需删除其中的机密信息。

5.�争议方可向与仲裁程序相关的其他个人披露其认为案件准备所需的未编
辑文件，但应确保这些个人保护文件中的机密信息。

6.�缔约方可与本协定项下争端解决过程中各自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员共享所
有相关未编辑文件，但应确保这些个人保护文件中的任何机密信息。

7.�根据第2202条（例外-国家安全）和第2204条（例外-信息披露）的规定，
仲裁庭不得要求缔约方提供或允许接入相关信息，若披露此类信息会妨碍执
法、违反缔约方保护内阁级别政府行政部门审议和决策流程的法律、侵犯个
人隐私或金融机构个人客户的财务事务和账户，或该缔约方认定披露将违背
其基本安全。



8.�若仲裁庭的保密令将某信息指定为保密信息，而缔约方的信息获取法要求
该信息应向公众公开，则以缔约方的信息获取法为准。但缔约方应努力适用
其信息获取法，以保护被仲裁庭指定为保密的信息。

第836条：其他人员的提交
1.�任何非争议方的个人（“申请人”）若希望向仲裁庭提交书面材料，应按
照附件836.1向仲裁庭申请提交许可。申请人应将提交材料附于申请中。

2.�申请人应将其提交许可申请及提交材料送达所有争议各方和仲裁庭。

3.�仲裁庭应为争议各方设定适当的日期，以便对提交许可申请发表评
论。

4.�在决定是否授予许可时，仲裁庭应特别考虑以下因素：

(a)�申请人的提交材料是否能通过提供不同于争议各方的视角、特定
知识或见解，协助仲裁庭裁定与仲裁相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

(b)�申请人的提交材料将涉及争议范围内的事项；



(c)�申请人对于仲裁具有重大利益；且�(d)�仲裁事项涉及公共利
益。

5.�仲裁庭应确保：
(a)�任何申请人的提交材料不会干扰程序；且�(b)�争议各方不会因这
些提交材料而承受不当负担或受到不公正损害。

6.�仲裁庭应决定是否许可申请人提交材料。若仲裁庭授予许可，应为争议
各方设定适当的日期以书面形式回应提交材料。截至该日期，非争议方可
依据第832条，处理提交材料中提出的关于本协定解释的任何问题。

7.�授予申请人提交材料许可的仲裁庭无需在仲裁的任何阶段处理该提交材
料，且提交材料的个人亦无权在仲裁中进一步提交材料。

8.�根据这些程序提交申请的个人对听证会和文件的访问，应受第835条中关
于听证会和文件公共获取的条款管辖。

第837条：适用法律
1.�根据本节建立的仲裁庭应依照本协定及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对争端事项作
出裁决。



2.�在遵守本节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当针对第819条第2款或第820条第2款所
述法律稳定性协议的违约行为提交仲裁索赔时，根据本节建立的仲裁庭应
适用：

(a)�法律稳定性协议中指定的法律规则，或争议各方可能另行同意
的规则；或

(b)�如果法律规则未被指定或另行同意：
(i)�争议方的法律，包括其关于法律冲突的规则，5 及

(ii)�可能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3.�委员会对本协定条款的解释对根据本节建立的仲裁庭具有约束力，且本
节下的任何裁决均应与该解释保持一致。

条款838：附件的解释
1.�如争议方主张被指控构成违约的措施属于附件一或附件二所列保留或例
外的范围，应争议方请求，仲裁庭应请求委员会就该问题作出解释。委员
会应在收到请求后60个日历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庭提交其解释。

5  “争议方的法律”指具有适当管辖权的国内法院或法庭在同一案件中适用的法律。



2.�根据第837条第3款进一步规定，委员会根据第1款提交的解释对仲裁庭具
有约束力。如委员会未能在60天内提交解释，则由仲裁庭裁决该问题。

第839条：专家报告
在不影响根据适用仲裁规则任命其他类型专家的情况下，仲裁庭可应争

议一方请求，或除非争议各方反对，亦可主动任命专家，就争议一方提出的
有关环境、健康、安全或其他科学问题的任何事实事项，以书面形式向其提
交报告，但须遵守争议各方可能商定的条款和条件。

第840条：临时保护措施
仲裁庭可命令采取临时保护措施，以保全争议方的权利，或确保仲裁庭

的管辖权得到充分有效行使，包括命令保全争议方拥有或控制的证据，或保
护仲裁庭的管辖权。仲裁庭不得命令扣押或禁止实施被指控构成第819条或
第820条所指违约的措施。就本款而言，命令包括建议。



第841条：最终裁决
1.�如仲裁庭针对争议方作出最终裁决，则仲裁庭可单独或合并裁定仅
以下内容：

(a)�金钱损害赔偿及任何适用利息；(b)�财产归还，在此情况下，裁决
应规定争议方可支付金钱损害赔偿及任何适用利息以代替财产归还。

仲裁庭还可根据适用仲裁规则裁决成本。

2.�在第1款的前提下，如根据第820条第1款提出索赔：

(a)�金钱损害赔偿及任何适用利息的裁决应规定将该款项支付给企业；
(b)�财产归还的裁决应规定将财产归还给企业；且(c)�裁决应规定其作
出不影响任何个人根据适用国内法对救济可能享有的任何权利。

3.�仲裁庭不得命令争议方支付惩罚性损害赔偿。



第842条：裁决的终局性和执行
1.�仲裁庭作出的裁决除对争议各方及该特定案件外，不具有约束力。

2.�在第3款及针对临时裁决的适用审查程序约束下，争议方应立即遵守并
履行裁决。

3.�争议方在下列情形出现前不得请求执行最终裁决：
(a)�对于根据ICSID公约作出的最终裁决：

(i)�自裁决作出之日起已过120天且无争议方请求修订或撤销该
裁决；或

(ii)�修订或撤销程序已完成；且
(b)�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附加便利规则或UNCITRAL仲裁规
则下的最终裁决情况下：

(i)�自裁决作出之日起已过去90天，且无争议方启动修订、搁
置或撤销裁决的程序；或(ii)�法院已驳回或准许修订、搁置或
撤销裁决的申请，且无进一步上诉。



4.�每一方应在其领土内提供裁决的执行。
5.�如争议方未能遵守或执行最终裁决，委员会应在争议投资者所属方提出
请求后，根据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成立仲裁小组。请求方可在该程序
中寻求：

(a)�裁定未遵守或执行最终裁决的行为违反本协定的义务；及�(b)�建
议争议方遵守或执行最终裁决。

6.�无论是否已根据第5款启动程序，争议投资者均可依据《ICSID公约》
《纽约公约》或《美洲国家公约》寻求仲裁裁决的执行。

7.�根据本节提交仲裁的索赔，就《纽约公约》第一条和《美洲国家公约》
第一条的目而言，应视为产生于商业关系或交易。



第843条：总则
索赔提交仲裁的时间
1.�根据本节规定，索赔在以下情况下提交仲裁：

(a)�秘书长收到根据ICSID公约第36条第1款提出的仲裁请求；(b)�秘
书长收到根据ICSID附加便利规则附录C第2条提交的仲裁通知；或
(c)�争议方收到根据UNCITRAL仲裁规则发出的仲裁通知。

文件送达
2.�向一方交付通知和其他文件应送至：加拿大：加拿大副检察长办公
室�秘鲁：经济财政部�保险或担保合同下的收据



3.�在本节下的仲裁中，争议方不得以争议投资者已根据保险或担保合同获
得或将获得全部或部分声称损害的赔偿或其他补偿为由，提出辩护、反诉、
抵销权或其他主张。

第844条：排除
本节及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的争端解决条款不适用于附件844.1

所列事项。

第845条：其他协定的中止
1.�2006年11月14日在河内签署的《加拿大与秘鲁共和国促进和保护投资
协定》（简称“外国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中止，
直至本协定不再有效为止。

2.�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外国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仍应在本协定生效后十
五年内保持有效，以处理本协定生效前发生的违反外国投资促进和保护协
定义务的行为。在此期间，缔约方投资者就此类违约行为提交仲裁请求的
权利应受外国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的相关条款管辖。



第846条：终止
尽管本协定根据第2305条（最终条款—终止）终止，本协定仍应在终

止后十五年内保持有效，以处理本协定终止前发生的违反本章义务或第
1305条（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指定垄断）第3款(a)项或第1306条
（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第2款的行为。在此期间，缔
约方投资者就此类违约行为提交仲裁请求的权利应受本协定的相关条款管
辖。



C部分�-�定义

第847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附属机构：当满足以下条件时，一个个人为另一人的附属机构：

(a)�直接或间接地，其控制该另一人或受该另一人控制；或

(b)�其与该另一人同受某一方直接或间接控制；

机密信息是指企业保密信息以及享有特权或其他免受披露保护的
信息；

涵盖投资是指，对于一方而言，在本协定生效之日存在于其领土内的另一
方投资者的投资，以及此后进行或获取的投资；

争议投资者是指根据B部分提出索赔的投资者；
争议方是指根据B部分被提出索赔的一方；
争议当事方是指争议投资者或争议方；
企业是指第一章（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一般适用定义）第105条所定义
的企业，以及任何此类实体的分支机构；

缔约方企业指根据一方法律组建或组织的企业，以及位于缔约方领土并在
该领土开展商业活动的分支机构；



股权或债务证券包括有表决权和无表决权股份、债券、可转换债券、股票期
权和认股权证；

ICSID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公约指1965年3月18日在华盛顿签署的《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
解决公约》；

知识产权指版权及相关权利、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设计权、专利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披露信息保护权及植物育种者权；

美洲国家公约指1975年1月30日在巴拿马签署的《美洲国家间国际商
事仲裁公约》；

投资指：
(a)�企业；(b)�企业的股权证券；(c)�企业的债务证券：(i)�该企业
为投资者的关联企业，或(ii)�该债务证券的原始期限至少为三年，

但不包括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务证券，无论其原始期限如何；



(d)�向企业提供的贷款：
(i)�该企业为投资者的关联企业；或(ii)�贷款的原始期限至少为
三年，

但不包括向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无论其原始期限如何；

(e)�企业权益，其所有者有权分享该企业的收入或利润；

(f)�企业权益，其所有者有权在该企业解散时分享其资产，但不包括被
排除在子段落(c)或(d)之外的债务证券或贷款；

(g)�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无论有形或无形，为获取经济利益或其他
商业目的而预期取得或使用的；及

(h)�因在缔约方领土内投入资本或其他资源用于该领土内的经济活动
而产生的利益，例如依据以下情形：

(i)�涉及投资者财产存在于缔约方领土的合同，包括交钥匙或
建设合同，或特许权，或

(ii)�报酬主要取决于企业生产、收入或利润的合同；



但投资不包括，
(i)�仅因以下原因产生的货币债权：

(i)�一缔约方领土内的国民或企业向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企业销
售货物或服务的商业合同，或(ii)�与商业交易（如贸易融资）
相关的信贷展期，但(d)子段落所涵盖的贷款除外；以及

(j)�任何其他货币债权，
且不涉及(a)至(h)子段落所述类型的利益；

一缔约方投资者的投资指由该缔约方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投资；

一缔约方投资者6 指：
(a)�就加拿大而言：

(i)�加拿大或加拿大的国有企业，或
(ii)�加拿大的国民或企业，
寻求进行、正在进行或已经进行投资的；作为双重国籍者的
自然人应被视为仅具有其主要和有效国籍的国家的公民；且

6  为更加明确起见，理解只有当投资者已采取进行投资所需的具体步骤（例如投资者已提交申
请以获得批准设立投资的许可证或执照）时，该投资者才“寻求进行投资”。



(b)�就秘鲁而言：
(i)�秘鲁的一家国有企业，或
(ii)�秘鲁的国民或企业，
其寻求、正在或已经进行投资；双重国籍的自然人应仅被视
为其主要和有效国籍所属国家的公民；

非缔约方投资者7 指非缔约方投资者的其他投资者，其寻求、正在或已经进
行投资；

法律稳定性协议指一缔约方的国家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或其涵盖
投资签订的协议，该协议赋予某些福利，包括但不限于承诺在特定时间内维
持现有的所得税制度；

纽约公约指1958年6月10日在纽约签订的《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公约》；

非争议方指不是B部分项下投资争议一方的缔约方；

非争议方指不是B部分项下投资争议一方的缔约方个人，或在缔约方领土具
有重要存在的非缔约方人员；

秘书长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秘书长；

7  为进一步明确，投资者“寻求进行投资”仅指该投资者已采取进行投资所需的具体步骤，例如
投资者已提交设立投资所需的许可或执照申请。



税务当局指以下机构，直至以书面形式向另一方发出相反通知：

(a)�加拿大代表：加拿大财政部税务政策助理副部长；及�(b)�秘鲁
代表：经济和财政部经济副部长；

仲裁庭指根据第824条或第829条建立的仲裁庭；及

UNCITRAL仲裁规则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并经联合国大会于
1976年12月15日批准的仲裁规则。



附件804.1

最惠国待遇

为更明确起见，第804条第1和第2段所述"关于投资设立、收购、扩张、
管理、经营、运营及出售或其他处置的待遇"不包括国际条约或贸易协定中
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例如B部分所述机制。



附件812.1

间接征收

双方确认其共同理解如下：
(a)�间接征收系指一方的措施或一系列措施虽未涉及正式所有权转
移或彻底没收，但产生等同于直接征收的效果；

(b)�判定一方的措施或一系列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需基于个案
事实进行考量，除其他因素外，还应包括：

(i)�该措施或一系列措施的经济影响，但仅凭一方措施或一系
列措施对投资的经济价值产生不利影响这一事实，并不能认定
间接征收已发生，

(ii)�措施或一系列措施对明确的、合理的投资预期造成
干扰的程度，以及

(iii)�措施或一系列措施性质；



(c)�除特殊情况外（例如某项措施或一系列措施就其目的而言过于严
厉，以致无法合理认定其系出于善意而采取和实施），一方为保护健
康、安全和环境等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而设计和实施的非歧视性措施，
不构成间接征收。



附件823.1

标准豁免与同意书
根据本协定8第823条

为便利提交本协定第824条所要求的豁免文件，并促进B部分规定的争
议解决程序有序进行，应根据索赔类型使用下列标准豁免表格。

根据第819条提交的索赔必须附有表格1（当投资者为缔约方国民时）
或表格2（当投资者为缔约方、其国有企业或该缔约方企业时）。

若索赔基于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另一方企业（法人）权益
所受损失或损害，则表格1或2必须附有表格3。

根据第820条提出的索赔必须附上表格1（当投资者为缔约方国民时）
或表格2（当投资者为缔约方、其国有企业或该缔约方企业时），以及表格
4。

8   受附件824.1约束。



表格1

加拿大与秘鲁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第819条或第820条（当投资者为缔约方
国民时）下提出索赔的缔约方投资者的同意和放弃：

我，（投资者姓名），同意按照本协定规定的程序进行仲裁，并放弃在协
定任何一方的法律下，就（争议方名称）被指称违反第819条或第820条的
措施，在行政法庭或法院或其他争端解决程序中启动或继续任何程序的权
利，除非是在（争议方名称）法律下的行政法庭或法院寻求不涉及损害赔
偿的禁令、宣告性或其他特别救济的程序。

(需签名并注明日期。)



表格2

加拿大与秘鲁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第819条或第820条（当投资者为缔约方、
其国有企业或该缔约方企业时）下提出索赔的缔约方投资者的同意和放弃：

本人，（声明人姓名），代表（投资者姓名），同意根据本协定规定的程序
进行仲裁，并放弃（投资者姓名）在协定任何一方法律下的行政法庭或法院，
或其他争端解决程序中，就（争议方名称）被指称违反第819条或第820条
的措施，提起或继续任何程序的权利，但不包括在（争议方名称）法律下的
行政法庭或法院提起的不涉及损害赔偿的禁令、宣告性或其他特别救济程序。

本人特此郑重声明，我已正式授权代表（投资者姓名）执行本同意和放
弃。（需签名并注明日期。）



表格3

加拿大与秘鲁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第819条项下缔约方投资者索赔所涉企业
弃权书：

我，（声明人姓名），放弃（企业名称）在本协定任何一方法律下的行政
法庭或法院，或其他争端解决程序中，就（争议方名称）被（投资者姓名）
指控为第819条所指违约的措施提起或继续任何程序的权利，除非是在（争
议方名称）法律下的行政法庭或法院寻求不涉及损害赔偿的禁令、宣告性
或其他特别救济的程序。

我在此郑重声明，本人已获正式授权代表（企业名称）签署本弃权书。
（需签名并注明日期。）



表格4

加拿大与秘鲁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第820条项下作为缔约方投资者索赔对
象企业的同意和放弃：

我，（声明人姓名），代表（企业名称），同意根据本协定规定的程序进
行仲裁，并放弃（企业名称）在协定任何一方法律下的行政法庭或法院，
或其他争端解决程序中，就（争议方名称）被（投资者姓名）指控构成第
820条所指违约的措施提起或继续任何程序的权利，但不包括在（争议方名
称）法律下的行政法庭或法院寻求不涉及损害赔偿支付的禁令、宣告性或
其他特别救济的程序。

本人谨此郑重声明，已获正式授权代表（企业名称）执行本同意和放弃
书。
(需签名并注明日期。)



附件824.1

提交仲裁申请

1.�加拿大投资者不得根据B部分就秘鲁违反A部分义务的行为提出仲裁
索赔：

(a)�根据第819条第1款子段落(a)或(b)代表其自身；或(b)�根据第
820条第1款子段落(a)或(b)代表该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秘
鲁企业法人，

前提是该投资者或企业（视情况而定）已在秘鲁法院或行政法庭程序中指控
A部分项下义务的违约行为。

2.�加拿大投资者不得根据B部分就秘鲁违反第819条第3款和第820条第3款
所述法律稳定性协议的行为提交仲裁请求：

(a)�代表其自身根据第820条第1款(c)项；或�(b)�代表该投资者直接
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秘鲁企业（该企业为法人）根据第820条第1款
(c)项，



前提是该投资者或企业（视情况而定）已在秘鲁法院或行政法庭的程序中
指控该违约行为，或已将该索赔提交至任何其他有约束力的争议解决程序。

3.�为进一步明确，若加拿大投资者选择提交：
(a)�第1款所述的索赔至秘鲁共和国的法院或行政法庭；或

(b)�第2款所述的索赔至秘鲁共和国的法院或行政法庭，或任何其他有
约束力的争议解决程序，

该选择应为最终决定，此后投资者不得就同一索赔依据B部分提交仲裁
请求。



附件836.1

其他人员的提交

1.�其他个人提交材料的申请许可应：
(a)�以书面形式提出，注明日期并由申请人签署，并包括申请人的地
址和其他联系方式；(b)�不超过五页打印页；(c)�描述申请人，包括
其会员资格和法律地位（如公司、贸易协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
总体目标、活动性质及任何上级组织（包括直接或间接控制申请人
的任何组织）；(d)�披露申请人是否与任何争议方存在直接或间接的
隶属关系；(e)�指明在准备提交材料过程中提供金融或其他援助的任
何政府、个人或组织；(f)�明确申请人在仲裁中的利益性质；(g)�指
明申请人在其书面提交中涉及的仲裁中的具体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



(h)�参照第836条第4款规定的因素，说明为何仲裁庭应接受该提
交材料；及(i)�使用仲裁语言提交。

2.�其他个人提交的材料应：
(a)�由提交材料的个人注明日期并签署；(b)�内容简明，包括任何附录
在内，打印页不得超过20页；(c)�就该事项阐明支持其立场的精确陈
述；以及(d)�仅涉及争议范围内的事项。



附件844.1

争端解决例外

1.�加拿大根据《加拿大投资法》（1985年，第28章， 1st 补编）进行审查后，
关于是否许可接受审查的收购的决定，不受本章B部分或第二十一章（争端
解决）的争端解决条款约束。

2.�一方根据第二十二章（例外）第2202条（例外-国家安全）禁止或限制另
一缔约方的投资者或其投资在其领土内收购投资的决定，不受本章B部分或
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争端解决条款的约束。



第九章
跨境服务贸易

第901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章适用于一方采取或维持的影响另一缔约方服务供应商跨境服务贸
易的措施，包括影响以下方面的措施：

(a)�服务的生产、分销、营销、出售和交付；(b)�服务的购买或使用，
或支付；(c)�与服务提供相关的分销、运输或电信网络和服务的接
入和使用；(d)�另一方服务供应商在其领土内的存在；以及(e)�作为
服务提供条件而提供的保证金或其他形式的财务担保。

2.�本章不适用于：
(a)�第十一章（金融服务）中定义的金融服务；



(b)�航空服务1 及支持航空服务的相关服务，但不包括：

(i)�飞机维修和维护服务，(ii)�航空运输服务的销售和营销，
以及(iii)�计算机预订系统（CRS）服务；(c)�一方或国有企业的
采购；以及(d)�一方提供的补贴或赠款，包括政府支持的贷款、
担保和保险。

3.�本章不对一方施加任何义务，关于另一方国民寻求接入其就业市场，或
在其领土内永久性受雇，也不赋予该国民任何关于该接入或雇佣的权利。

第902条：补贴
双方注意到彼此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五条中关于补贴的义务，

并确认其承诺遵守根据第十五条制定任何必要纪律的发展。在世贸组织成
员通过任何此类纪律的范围内，双方应酌情共同审查这些纪律，以确定是
否应补充本条。

1  为更加明确起见，“航空服务”一词包括但不限于航权。



第903条：国民待遇
1.�每一缔约方应给予另一缔约方的服务供应商的待遇，不低于其在类似情
况下给予本国服务供应商的待遇。

2.�一方根据第1款给予的待遇，对于地方政府采取或维持的措施而言，是指
在类似情况下不低于该地方政府给予其所属缔约方服务供应商的最优惠待遇。

第904条：最惠国待遇
每一缔约方给予另一方服务供应商的待遇，在类似情况下，应不低于

其给予非缔约方服务供应商的待遇。

第905条：待遇标准
每一方应给予另一缔约方的服务供应商第903条和第904条所要求的更

优惠待遇。



第906条：市场准入
任何一方均不得采取或维持以下措施：
(a)�对以下方面施加限制：

(i)�服务供应商的数量，无论是通过数量配额、垄断、独家服务
供应商的形式，还是通过经济需求测试的要求，

(ii)�服务交易总额或资产价值，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试要
求的形式，

(iii)�服务运营总数或以指定数量单位表示的服务产出总量，
以配额或经济需求测试要求的形式，2 或

(iv)�可受雇于某一
特定服务部门的自然人总数，或服务供应商可雇佣且为
特定服务提供所必需并直接相关的自然人数量，以数量
配额或经济需求测试要求的形式；或

(b)�限制或要求服务供应商必须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资
企业提供服务。

2  本条款第(a)(iii)项不涵盖一方限制服务供应投入的措施。



第907条：当地存在
任何一方均不得以跨境提供服务为条件，要求另一缔约方的服务供应

商在其领土内设立或维持代表处、任何形式的企业或成为居民。

第908条：不符措施
1.�第903、904、906和907条不适用于：

(a)�一方维持的任何现有不符措施
在：(i)�中央政府层面，如该方在其附件一清单中所列，(ii)�地
方3 层面，如该方在其附件1清单中所列，或(iii)�地方政府层面；

(b)�任何不符措施的延续或及时更新
子段落(a)中提及的；或

(c)�对不符合措施的任何修正，该措施在
子段落�(a)，只要修正未降低该措施在修正前与第903、904、
906和907条的一致性程度。

3  就本条款而言，地方政府层面不包括地方层面。



2.�第903、904、906和907条不适用于一方根据其附件二清单所列部门、分
部门或活动采取或维持的措施。

第909条：国内法规4

1.�双方注意到彼此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第4款项下关于国内法规的
义务，并确认致力于尊重根据第6条第4款制定任何必要纪律的承诺。若世
贸组织成员通过此类纪律，双方应酌情共同审议，以确定是否对本条款进
行补充。

2.�在第1款所述纪律纳入前，双方应致力于确保与资格要求与程序、技术标
准及许可要求相关的措施：

(a)�基于客观和透明标准，如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b)�不超过确保服
务质量所必需的负担；以及(c)�在许可程序的情况下，其本身不构成
对服务提供的限制。

4   第2款内容不得成为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中争端解决程序的标的。



3.�如服务提供需要授权，该缔约方的主管当局应在根据国内法律法规视为
完整的申请提交后合理期限内，将有关申请的决定通知申请人。应申请人
请求，缔约方主管当局应及时提供有关申请状态的信息。

第910条：认可5

1.�为全部或部分满足其对服务供应商的授权、许可或认证标准或准则，并
在遵守第4款要求的前提下，一方可认可在特定国家获得的教育或经验、满
足的要求或授予的许可证或认证。此类认可可通过协调或其他方式实现，
可基于与相关国家达成的协议或安排，亦可自主地给予。

2.�作为第1款所述类型协议或安排缔约方的一方，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未来
的，如果另一方感兴趣，应为其提供充分的机会，以谈判加入此类协议或
安排，或谈判达成类似协定或安排。当一方自主地给予认可时，应给予另
一方充分的机会，以证明在该另一方领土内获得的教育、经验、许可证或
认证或满足的要求应得到认可。

5  若一方自主地或通过协议或安排认可非缔约方领土内获得的教育或经验、满足的要求或授予的
许可证或认证，则第904条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要求该方必须对另一方领土内获得的教育或经
验、满足的要求或授予的许可证或认证给予同等认可。



3.�任何缔约方不得以构成在服务供应商的授权、许可或认证标准或准则适用
中的歧视手段，或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的方式给予认可。

4.�双方应努力确保各自领土内相关专业机构在专业服务部门（由工作组在
本协定生效后六个月内确定）：

(a)�就现有的专业服务提供商授权、许可和认证标准及标准交换信息；
(b)�在12个月内会面，讨论第1款所述协议或安排的制定；(c)�为此类
协议或安排的谈判参考附件910.4；以及(d)�在达成协议或安排后向
委员会提供通知。

5.�在收到第4款(d)子段落所述通知后，委员会应在合理时间内审查该协议
或安排，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本协定。根据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每一方应确
保其各自的主管当局（如适用）在共同商定的时间内实施该协议。



第911条：临时许可
1.�如双方同意，每一方应鼓励其领土内的相关机构制定程序，以便对另一
方专业服务供应商进行临时许可。

2.�每一方应考虑建立一项工作计划，以便在其领土内为另一方领土内持有
工程师执照的另一方国民提供临时许可。为此，每一方应酌情与其领土内
的相关专业机构协调。

3.�为此，工作组应与相关专业机构协商，以获取其关于以下方面的建议：

(a)�制定工程师临时许可程序，以允许他们在双方各自领土的每个管
辖区内以工程师身份执业；(b)�制定模型程序供双方领土内各主管当
局通过，以促进工程师的临时许可；(c)�在制定临时许可程序时应优
先考虑的工程专业领域；以及(d)�工作组确定的其他与工程师临时许
可相关的事项。



4.�工作组应请求相关专业机构在其第一次会议之日起18个月内就第3款所述
事项提出建议。

5.�工作组应鼓励每一方的相关专业机构尽早会面，以期在本协定生效后两
年内就第3款所述事项合作制定联合建议。工作组应要求相关专业机构提
交关于建议制定进展的年度报告。

6.�工作组应及时审查根据第4款或第5款提出的建议，以确保其与本协定的
一致性。若建议符合本协定，工作组应鼓励每一方的主管当局在一年内实
施该建议。

第912条：转移和支付
1.�每一方应允许与服务跨境提供相关的所有转移和支付无延迟地自由进
出其领土。

2.�每一方应允许此类与服务跨境提供相关的转移和支付以转移日期通行的
市场汇率使用可自由使用货币进行。

3.�尽管有第1和第2段的规定，一方仍可通过公平、非歧视和诚信适用
其关于以下事项的法律，阻止或延迟转移或支付：

(a)�破产、资不抵债或债权人权利保护；



(b)�证券、期货、期权或衍生物的发行、交易或买卖；(c)�在必要时
协助执法或金融监管机构进行转移的财务报告或记录保存；(d)�刑事
或刑事犯罪；或(e)�确保遵守司法或行政诉讼中的命令或判决。

第913条：利益拒绝
根据第1902条（透明度—通知和信息提供）事先通知并协商6, 后，一

方可拒绝将本章的福利提供给另一方的服务供应商：

(a)�若一方确认该服务由非缔约方国民拥有或控制的企业提供，且拒
绝方针对该非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禁止与该企业交易的措施，或若本章
福利授予该企业将导致措施被违反或规避；

(b)�如果服务供应商是由非缔约方个人拥有或控制的企业，且该企
业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无实质性商业活动；或

6   就本条而言，“协商”不意味着根据第2104条（争端解决-磋商）进行的“磋商”。



(c)�如果服务供应商是由拒绝方个人拥有或控制的企业，且该企业
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无实质性商业活动。

第914条：工作组
1.�双方应在本协定生效时建立一个工作组，由每一方的代表组成。每一方
的代表应为：

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服务贸易政策司司长；秘鲁：外贸和旅游
部外贸副部长或其继任者。

2.�工作组的职能应包括：
(a)�每年或经代表们另行商定召开会议，审查本章实施和运营相关事
项，并审议影响跨境服务贸易且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

(b)�协调一缔约方向另一缔约方提出的关于涉及或可能影响跨境服
务贸易的措施的信息查询；7

就秘鲁而言，小型行政机构回应查询的能力可能取决于资源和预算限制。



(c)�考虑制定相关程序以提高第908条所述措施的透明度；

(d)�审查第910条第4款所述的专业服务部门；以及

(e)�监督每一方相关专业机构在专业服务提供者授权、许可和认证互
认协议方面的工作和进展，并每年或按双方商定向委员会报告缔约方
在实施第910条方面采取的举措和取得的进展。

第915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飞机维修和维护服务指飞机或其部件停飞期间进行的此类活动，不包括所
谓的航线维护；

计算机预订系统（CRS）服务指通过包含航空公司航班时刻、可用性、票价
及票价规则的计算机化系统提供的服务，可借此进行预订或出票；

跨境服务贸易或跨境服务提供指服务的提供：

(a)�从一方领土进入另一方领土；(b)�在一方领土内由该方人员向另
一方人员提供；或



(c)�由一缔约方国民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提供，
但不包括如第847条（投资—定义）所定义的涵盖投资在缔约方领土内提供
的服务；

企业指第一章（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中定义的企业，以及企业的分支机
构；

缔约方企业指根据缔约方法律组织或设立的企业，以及位于缔约方领土内
并在该地开展商业活动的分支机构；

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措施指由以下主体采取或维持的措施：

(a)�国家或次国家政府和当局；及�(b)�非政府机构在行使国家或次国
家政府和当局授予的任何监管、行政或其他政府权限时；

专业服务指需要专业高等教育或同等培训或经验才能提供的服务，且其执
业权由一方授予或限制，但不包括由技工或船舶和飞机机组人员提供的服
务；



航空运输服务的销售和营销指相关航空公司自由销售和营销其航空运输服
务的机会，包括市场调研、广告和分销等所有营销方面。这些活动不包括
航空运输服务的定价及适用条件；

一方的服务供应商指该方寻求供应或供应服务8的个人。

8  就第903、904和905条而言，一方根据这些条款被要求给予另一缔约方服务供应商的待遇，应
延伸至该服务供应商提供的相关服务。就第903、904和906条而言，“服务供应商”与《服务贸易总
协定》第十七条、第二条和第十六条中分别使用的“服务和服务供应商”具有相同含义。



附件910.4

专业服务部门互认协议或安排指南（“互认协议”）

引言
本附件为政府、谈判实体或其他实体开展专业服务部门互认谈判提供

实用指导。其中包含的指导方针具有非约束性，但一方在谈判互认协议时
应予以考虑。这些指导方针不修改或影响双方在本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

本指导方针的目标是使每一方更容易谈判互认协议。

本指导方针各节下所列示例仅供说明之用。这些示例的列名具有指示
性，既非详尽无遗，也不代表一方对采用此类措施的认可。



A.�本协定下的谈判行为及相关义务

关于第910条规定的义务，本节列出了履行这些义务时被认为有用
的要素。
1.�谈判开始

一方向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a)�进入谈判的意图；(b)�参与讨论的实体（例如政府、专业服务部
门的国家组织或有权——法定或其他——进入此类谈判的机构）；
(c)�获取更多信息的联络点；(d)�谈判主题（涵盖的具体活动）；以
及(e)�谈判开始的预期时间和政府或实体表达意向的指示性日期。



2.�结果
一方达成相互承认协议后，应向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应包括：

(a)�协议的内容（如果是新协议）；或�(b)�对协议的重大修改（如果
协议已存在）。

3.�后续行动
根据第1款提供信息的双方应采取后续行动，包括确保：

(a)�谈判行为及协议本身符合本章条款，特别是第910条；且�(b)�采取
任何必要措施并执行任何行动，以确保根据第910条第5款实施和监
督协议。

4.�单一谈判实体
若不存在单一谈判实体，鼓励该缔约方建立一个。



B.�协议/安排的形式和内容
本节列出了可在任何谈判中解决的各类问题，如经同意，可纳入最终

协议。概述了一方可能对寻求利用相互承认协议优惠的外国专业人员提出
的基本要求。

1.�参与者
相互承认协议应明确列出：
(a)�协议缔约方（例如政府、国家专业协会或机构）；(b)�协议缔约方
以外的其他主管当局或组织（如有），及其在协议中的地位；以及
(c)�协议每一方的地位和职权范围。

2.�协议目的
应明确阐述相互承认协议的目的。

3.�协议范围
相互承认协议应明确列出：
(a)�协议范围，即协议在缔约方领土内涵盖的特定职业或职称及
专业活动的条款；

(b)�谁有权使用相关专业职称；



(c)�认可机制是基于资格，还是基于
在原籍国获得的许可证，或其他一些要求；以及

(d)�协议是否涵盖临时和/或永久准入
相关职业。

4.�相互认可条款
相互承认协议应明确规定在每一方领土内获得认可所需满足的条件以

及双方商定的等效性水平。协议的具体条款将取决于相互承认协议的制定
基础，如前所述。若相互承认协议缔约方的各次国家管辖区要求不一致，
应明确说明差异。协议应规定一方次国家管辖区授予的认可在其他次国家
管辖区的适用性。

(a)�认可资格
(i)�资格

如果相互承认协议是基于对资格的认可，则在适用情
况下应说明：

-�所需的最低教育水平（例如：入学要求、学习时长、
学习科目），-�所需的最低经验水平（例如：地点、实
践培训或监督下的专业实践的时长和条件、道德和纪律
标准框架），



-�通过的考试（特别是专业能力考试），

-�本国资格在东道国获得认可的程度，以及

-�双方准备认可的资格，例如，通过列出特定机构颁发
的文凭或证书，或参考原籍国当局认证的特定最低要求，
包括是否拥有某一级别的资格将允许对某些活动而非其
他活动进行认可。

(ii)�注册
如果相互承认协议基于对原籍国监管机构所作许可或
注册决定的认可，则应明确建立此类认可资格的机制。



(b)�东道国认可的附加要求
(i)�若认为有必要为确保服务质量而规定附加要求，相互承认协
议应列明这些要求适用的条件，例如在东道国资格要求存在缺
陷或对当地法律、实践、标准和法规知悉不足的情况下。此类
知悉应对于东道国管辖范围内的实践至关重要，或因许可实践
范围存在差异而必须要求，且

(ii)�若认为有必要附加要求，相互承认协议应详细说明这些要
求包含的内容（例如：考试、能力测试、在东道国或原籍国的
额外实践、实践培训以及考试使用的语言）。

5.�实施机制
相互承认协议应声明：
(a)�用于监督和执行协议条款的规则和程序；(b)�双方之间对话
和行政合作的机制；以及(c)�相互承认协议下争议的仲裁方式。



作为对个别申请人待遇的指导，相互承认协议应包含以下细节：

(a)�每一方关于申请相关所有问题的联络点（例如：主管当局的名称
和地址、许可手续、需在东道国满足的附加要求信息）；

(b)�东道国相关当局处理申请的程序时长；(c)�申请人所需文件及其提
交形式以及任何申请时限；(d)�接受原籍国颁发的关于资格与许可的
文件和证书；(e)�向相关当局申诉或由相关当局审查的程序；以及(f)�
可能合理要求的任何费用。相互承认协议还应包含以下承诺：

(a)�关于措施的请求将得到及时处理；(b)�在必要时将提供充足准备
时间；(c)�任何考试或测试将以合理频率安排；



(d)�寻求利用相互承认协议条款优惠的申请人所支付的费用将与东
道国或组织的成本成比例；且

(e)�提供东道国关于实践培训的任何援助计划的信息，
以及东道国在此方面的任何承诺。

6.�东道国的许可要求及其他条款
在适用的情况下：
(a)�相互承认协议还应规定在获得资格后实际取得许可证的方式和条
件，以及该许可证所包含的内容（例如许可证及其内容、专业机构的
会员资格、使用专业和/或学术头衔）。除资格以外的任何许可要求
应予以说明，并应包括以下信息：

(i)�办公地址、设立要求或居住要求，(ii)�语言要求，(iii)�良好
行为证明和财务状况，(iv)�职业赔偿保险，(v)�遵守东道国对商
号/公司名称使用的要求，以及



(vi)�遵守东道国道德规范（例如独立性和不当行为）；

(b)�为确保系统透明度，相互承认协议应包含每一方的以下细节：

(i)�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如纪律处分、财务责任、责任），
(ii)�纪律原则和专业标准执行，包括纪律管辖权及对专业人
员的consequential�limitations，(iii)�持续能力验证的方式，
(iv)�专业人员注册撤销的标准及相关程序，以及(v)�与相互承
认协议目的所需的任何国籍和居住要求相关的法规。

7.�协议修订
如果相互承认协议包含可被审查或撤销的条款，则应明确说明相关细

节。



第十章
电信

第1001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章适用于：

(a)�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措施，涉及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的接入
与使用；(b)�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措施，涉及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
务供应商的义务；(c)�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其他措施，涉及公共电信
传输网络或服务；以及(d)�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措施，涉及增值服务
的供应。

2.�本章不适用于缔约方采取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影响通过任何电信手段
进行的传输，包括面向公众接收的广播或电视节目的广播和有线分配。

3.�本章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
(a)�要求一方授权另一方的企业建立、建设、获取、租借、运营或
供应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除非本协定另有具体规定；



(b)�要求一方（或要求一方强制任何企业）建立、建设、获取、租借、
运营或供应未向公众普遍提供的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或

(c)�阻止一方禁止运营私人网络的个人使用其网络向第三方提供公共
电信网络或服务。

第1002条：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的接入与使用1

1.�在缔约方依据附件一和附件二中的保留条款限制服务提供的权利前提下，
一方应确保另一缔约方的企业能以合理且非歧视性的条款和条件接入和使
用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此项义务尤其应通过第2款至第6款予以实施。

2.�每一方应确保另一缔约方的企业有权接入和使用其境内或跨境提供的任
何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包括私人租赁电路，并为此目的应在遵守第
5款和第6款的前提下，确保此类企业被允许：

(a)�购买或租赁并连接与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接口的终端或其他设备；

(b)�将私有租赁或自有电路与该缔约方的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互
联，或与另一企业租赁或拥有的电路互联；

1  为进一步明确，本条款并不禁止任何缔约方要求企业获得许可证、特许权或其他类型的授权，
以在其领土内提供任何公共电信服务。



(c)�执行交换、信令和处理功能；以及�(d)�使用其选择的操作
协议。

3.�每一方应确保另一方的企业可在其领土内或跨境使用公共电信传输网
络和服务进行信息传输，包括此类企业的企业内部通信，以及接入任何
一方领土内数据库所含或以机器可读形式存储的其他信息。

4.�进一步依据第2201条（例外—一般例外），且尽管有第3款规定，一方
仍可采取必要措施以：

(a)�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或�(b)�保护公共电信传输服务用户
的非公开信息，前提是该等措施的实施方式不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
歧视手段或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

5.�每一方应确保对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接入和使用不施加任何条件，
除非该等条件为以下目的所必需：

(a)�保障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的供应商的公共服务责任，特别是
其普遍向公众提供网络或服务的能力；



(b)�保护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的完整性；或�(c)�确保另一缔约方的
服务供应商不提供其根据缔约方在附件一和附件二中的保留条款无权
供应的服务。

6.�只要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接入和使用条件满足第5款规定的标准，
此类条件可包括：

(a)�使用指定的技术接口（包括接口协议）与此类网络和服务互联的
要求；(b)�在必要时对此类服务的互操作性的要求；(c)�与网络接口的
终端或其他设备的型号核准以及与此类设备连接至此网络相关的技术
要求；(d)�对私有租赁或自有电路与此类网络或服务互联或与另一服
务供应商租赁或自有电路互联的限制；以及(e)�通知、注册和许可。



第1003条：主要供应商的行为
主要供应商的待遇2

1.�每一方应确保其领土内的主要供应商在以下方面给予另一方公共电信传
输服务供应商的待遇不低于这些主要供应商给予其子公司、附属公司或非
附属服务供应商的待遇：

(a)�类似公共电信服务的可用性、供应、费率或质量；及�(b)�互联所
需技术接口的可用性。

竞争保障措施
2.�(a)�每一方应维持适当措施，以防止单独或共同构成主要供应商的供应
商从事或继续反竞争行为。(b)�子段落(a)所述的反竞争行为包括：(i)�从
事反竞争交叉补贴，(ii)�使用从竞争对手获得的信息以达到反竞争效果，
以及

2  本规定仅适用于根据国内法受费率法规约束的公共电信传输服务。



(iii)�未及时向其他服务供应商提供关于关键设施的技术信息及
商业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其他服务供应商提供公共电信传
输服务所必需的。

转售
3.�每一方有权确定哪些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可在强制转售基础上提供。
对于可在强制转售基础上提供的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每一方应确保
供应商在此类服务的转售条件或限制方面不会不公正歧视或给予不当优惠。

互联
4.�(a)�一般条款和条件

在遵守一方根据附件一和附件二所作保留的前提下，每一方应
确保其领土内的主要供应商提供互联：

(i)�在网络中的任何技术可行点，(ii)�以非歧视性条款、条件
（包括技术标准和规范）和费率，(iii)�提供的质量不低于其自
身类似服务、非附属服务供应商的类似服务或其子公司或其他
附属机构所提供的质量，



(iv)�以透明、合理（考虑经济可行性）且充分解绑的成本导向
费率、条款和条件（包括技术标准和规范）及时提供，使供应
商无需为其服务提供所不需要的网络组件或设施支付费用，且

(v)�根据请求，在向多数用户提供的网络终结点之外的其他点
进行互联，但需支付反映必要附加设施建设成本的费用。

(b)�与主要供应商互联的选项
一方的公共电信传输服务供应商将其设施与另一方领土内的主
要供应商设施互联的选项可包括：

(i)�参考互联要约或其他标准互联报价，其中包含主要供应商通
常向公共电信传输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条款、条件及可能包含的
费率，

(ii)�现行互联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或

(iii)�谈判新的互联协议。



(c)�互联报价的公开性
每一方应要求其领土内的主要供应商公开其互联协议、参考
互联要约或其他标准互联报价，其中包含主要供应商通常向
公共电信传输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条款、条件以及（如指定）
费率。

(d)�互联谈判程序的公开性
每一方应公开其领土内与主要供应商进行互联谈判的适用程序。

(e)�与主要供应商达成的互联协议的公开性

每一方应确保其领土内主要供应商与其他公共电信服务供应商
之间生效的互联协议对公众公开。

第1004条：监管机构
1.�每一方应确保其监管机构独立于任何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及增值服
务供应商，且不对其负责。

2.�每一方应确保其监管机构的决定和程序对所有市场参与者公正。



第1005条：普遍服务
每一方有权定义其希望维持的普遍服务义务类型，并应以透明、非歧视

和竞争中立的方�式实施这些义务，同时确保其普遍服务义务不超过该缔约
方所定义的普遍服务类型所需的负担。

第1006条：许可证和其他授权程序
1.�如一方要求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供应商持有执照、特许权、许可、
注册或其他类型的授权，该缔约方应公开提供：

(a)�所有适用的许可或授权标准及程序；(b)�通常对执照、特许权、
许可、注册或其他类型授权申请作出决定所需的时间；以及(c)�其
已签发的所有执照或授权的条款和条件。

2.�如需执照、特许权、许可、注册或其他类型的授权才能供应公共电信传
输网络或服务，则一旦申请被视为完整，将在合理期限内对执照、特许权、
许可、注册或其他类型授权的申请作出决定；如遭拒绝，应申请人请求，
将告知其理由。



第1007条：稀缺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1.�每一方应以客观、及时、透明和非歧视性的方式管理其分配和使用稀缺
电信资源（包括频率、号码和通行权）的程序。

2.�每一方应公开已分配的频段的当前状态，但无需提供为特定政府用
途分配的频率的详细标识。

3.�一方分配和指派频谱及管理频率的措施，不应被视为与第906条（跨境
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相抵触，无论其适用于第八章（投资）还是第九章
（跨境服务贸易）。因此，每一方保留建立和实施其频谱和频率管理政策
的权利，这些政策可能会限制公共电信传输服务供应商的数量。每一方还
保留分配频段的权利，同时考虑到当前和未来的需求以及频谱可用性。

4.�在为非政府电信服务分配频谱时，每一方应努力依赖一个开放透明的公众
评论程序，该程序需考虑整体公共利益。每一方在分配地面非政府电信服务
频谱时，应普遍努力依赖基于市场的方法。



第1008条：执行
每一方应保持适当的程序和权限，以执行该缔约方与条款1002和

1003所规定义务相关的措施。此类程序和权限应包括实施适当制裁的能力，
制裁可包括经济处罚、禁令救济（临时性）、纠正令，或修改、暂停或撤
销许可证或其他授权。

第1009条：国内电信争议的解决
向监管机构申诉
1.�根据第1903条（透明度-行政程序）和第1904条（透明度-审查和上诉），
每一方应确保以下事项：

(a)�另一方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或增值服务的供应商可及时向其
监管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寻求救济，以解决与该缔约方措施相关的
争议，这些措施涉及条款1002和1003所涵盖的事项，并且根据该缔
约方的国内法，属于此类机构的职权范围；以及



(b)�另一方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供应商请求与该缔约方领土内
的主要供应商互联时，若此前未确立相关条款、条件和费率，可在
供应商提出互联请求后的合理且公开规定的期限内，向监管机构寻
求救济，以解决与该主要供应商互联的适当条款、条件和费率相关
的争议。

重新审议3

2.�每一方应确保，任何因监管机构的裁定或决定而受损害或利益受到不利
影响的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供应商，可向该监管机构申请重新审议该
裁定或决定。任何缔约方不得允许此类申请构成不遵守监管机构裁定或决
定的理由，除非适当机关暂缓该裁定或决定。

第1010条：透明度
继第1901条（透明度—公布）和第1902条（透明度—通知和信息提供）

之后，并作为本章中与信息公布相关的其他条款的补充，每一方应确保：

(a)�其监管机构的法规（包括此类法规的依据）以及向监管机构提交
的资费须及时公布或以其他方式向公众公开；

3  对于加拿大，重新审议不适用于与频谱和频率管理政策的设立和申请相关的任何裁定或决定。
对于秘鲁，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供应商不得申请重新审议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决，如第
1906条（定义—透明度）所定义，除非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b)�相关人士应尽可能获得充分的事先公告，并有机会对其监管机构
提议的任何法规进行评论；

(c)�其关于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以及（如适用）增值服务的措施
已向公众公开，包括与以下方面相关的措施：

(i)�资费及其他服务条款和条件，(ii)�与司法和其他裁决程序相
关的程序，(iii)�技术接口规范，(iv)�将终端或其他设备接入公
共电信传输网络的条件，(v)�通知、许可、注册或许可要求
（如有），以及

(d)�负责制定、修改和采用标准相关措施的机构信息向公众公开。



第1011条：克制
双方认识到依靠市场力量实现电信服务供应广泛选择的重要性。为此，

每一方在以下情况下可不对电信服务适用法规：

(a)�执行此类法规对于防止不合理或歧视性做法并非必要；(b)�执行此
类法规对于消费者保护并非必要；或(c)�其符合公共利益，包括促进
和

加强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的供应商之间的竞
争。

第1012条：与其他章节的关系
若本章与本协定其他章节存在任何不一致，则以本章规定为准，不一

致部分以本章为准。

第1013条：国际标准和组织
双方认识到国际标准对于电信网络或服务的全球兼容性和互操作性的

重要性，并承诺通过包括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内的相关国际
机构的工作来促进这些标准。



第1014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成本导向指基于成本（包括合理利润），并可能针对不同设施或服务
采用不同的成本计算方法；

企业指第105条（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一般适用的定义）中定义的“企业”，
包括企业的分支机构；

另一方的企业指根据另一方的法律组建或组织的企业，以及由另一方人员
拥有或控制的企业；

关键设施指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设施，其具备以下特征：

(a)�由单一或少数供应商独家或主要提供；且�(b)�在经济或技术上无法
被替代以供应某项服务；

互联是指连接提供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供应商，以使一方供应商
的用户能够与另一方供应商的用户通信，并接入由另一方供应商提供的
服务；



企业内部通信是指公司内部或与其子公司、分支机构之间，以及根据一方
的国内法律法规，与其附属机构之间进行的电信通信。为此目的，“子公司”、
“分支机构”及在适用情况下的“附属机构”由每一方自行定义。“企业内部通
信”不包括向非关联子公司、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的公司提供的商业或非商
业服务，也不包括向客户或潜在客户提供的服务；

主要供应商4 指公共电信传输服务供应商，其因以下原因有能力实质性影响
相关市场中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的参与条款（考虑价格和供应）：

(a)�其对关键设施的控制；或
(b)�利用其市场地位；

网络终结点指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在用户场所的最终分界点；

非歧视性指给予的待遇不低于在类似情况下向其他类似公共电信传输网络
或服务用户提供的待遇；

专用网络指专门用于企业内部通信的电信网络；

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是指公众
允许在定义的网络终结点之间进行电信传输的电信基础设施；

4  就秘鲁而言，在农村地区运营的总固定用户线路中至少占80%的农村电话公司不应被视为主
要供应商。此参考不影响缔约方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可能享有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公共电信传输服务指一方明确要求或实际上要求向公众普遍提供的任何
电信传输服务，涉及客户提供的信息在两个或多个点之间以实时传输方
式进行，且客户信息的格式或内容在端到端传输过程中不发生任何改变。
此类服务可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和数据传输；

参考互联要约指由主要供应商提出并提交监管机构备案或批准的互联要约，
其内容足够详细，使愿意接受其费率、条款和条件的公共电信服务供应商
无需与主要供应商进行谈判即可实现互联；

监管机构指负责电信监管的一个或多个机构；

服务供应商指寻求提供服务或提供服务的缔约方个人，包括公共电信传输
网络或服务供应商；

服务提供指服务的提供：
(a)�从一缔约方领土进入另一缔约方领土；(b)�在一缔约方领土内，由
该方人员向另一方人员提供；(c)�由一方的服务供应商，通过在另一
方领土内的企业提供；或(d)�由一缔约方国民在另一方领土内提供；



电信指通过任何电磁手段（包括光子手段）进行的信号传输和接收；
且

用户指公共电信传输服务的订阅者或服务供应商。



第十一章
金融服务

第1101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章适用于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与下列事项相关的措施：

(a)�另一缔约方的金融机构；(b)�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及其在该缔
约方领土内金融机构的投资；以及(c)�跨境金融服务贸易。

2.�第八章（投资）和第九章 （跨境服务贸易）仅在其条款或章节内容被
纳入本章的范围内，适用于第1款所述措施。

(a)�第813条（投资—转移）、第812条（投资—征收与补偿）、第
816条（投资—特殊手续和信息要求）、第815条（投资—利益拒绝）、
第809条（投资—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以及第912条（跨境服务
贸易—利益拒绝）特此并入本章并成为其组成部分。



(b)�第八章B节特此并入本章，仅适用于以下索赔：缔约方违反已并
入本章的第813条（投资—转移）、第812条（投资—征收与补偿）
或第815条（投资—利益拒绝）的索赔，或根据第819条第1款(c)项
（投资�-�缔约方投资者以自身名义提出的索赔）或第820条第1款(c)
项（一方的投资者代表企业的索赔）提出的关于缔约方违反法律稳定
性协议的索赔。

(c)�第911条（跨境服务贸易—转移与支付）被纳入本章并成为其一部
分，其程度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受第1105条规定的义务约束为限。

3.�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包括其公共实体）在其领土内独
家经营或提供：

(a)�构成公共退休计划或法定社会保障体系组成部分的活动或服务；
或�(b)�为该方（包括其公共实体）的账户或由其担保或使用其金融
资源进行的活动或服务。

4.�附件1101.3(a)列明了双方对第3款(a)项所述某些活动或服务的理解。

5.�附件1101.5为明确起见，列明了缔约方之间关于金融服务措施的某些谅解。



第1102条：国民待遇
1.�每一方应给予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设立、收购、扩张、

管理、经营、运营及出售或其他处置金融机构及对金融机构的投资方面，
在类似情况下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优惠待遇。

2.�每一方应就金融机构的设立、收购、扩张、管理、经营、运营及出售
或其他处置以及投资，在类似情况下，给予另一方金融机构及另一方投
资者在金融机构的投资不低于其给予本国金融机构及本国投资者在金融
机构的投资的优惠待遇。

3.�就第1105条第1款中的国民待遇义务而言，一方应就相关服务的提供，
在类似情况下，给予另一方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不低于其给予本国金融服
务供应商的优惠待遇。

4.�一方根据第1款、第2款和第3款被要求给予的待遇，对于地方政府采取或
维持的措施而言，是指在类似情况下，该地方政府给予其所属缔约方的金
融机构投资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及金融服务供应商的最
优惠待遇。

5.�市场份额、盈利能力或规模的差异本身并不构成对本条款下义务的
违约。



第1103条：最惠国待遇
1.�每一方应给予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金融机构 s

对于另一方投资者在金融机构及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中的投资，应给予
不低于其在类似情况下对非缔约方投资者、金融机构、投资者在金融机
构中的投资及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所给予的优惠待遇。

2.�一方可认可非缔约方的审慎措施，以实施本章涵盖的措施。此类
认可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a)�单方面给予；(b)�通过协调或其他方式达成；或(c)�基于与
非缔约方达成的协议或安排。

3.�根据第2款认可审慎措施的一方，应为另一方提供充分机会，证明存在
或将出现双方在法规、监督、监管实施及（如适用）信息共享程序方面具
有等效性的情况。

4.�如一缔约方根据第2款(c)项对审慎措施给予认可，且存在第3款所述情形，
则该缔约方应给予另一方充分机会，以谈判加入该协议或安排，或谈判达
成类似协定或安排。



第1104条：设立权
1.�一方应允许不拥有或控制该方领土内金融机构的另一缔约方投资者

设立金融机构，该金融机构获准提供其设立时根据该方法律可提供的金融
服务，且不得施加数量限制或要求采取特定法律形式。不施加采取特定法
律形式要求的义务不妨碍一方对另一方投资者选择的特定类型实体设立施
加条件或要求。

2.�一方应许可另一方拥有或控制其领土内金融机构的投资者，设立为提供该
方法律在设立补充金融机构时允许的全部金融服务范围所需的此类补充金融
机构。根据第1102条，一方可对补充金融机构的设立施加条款和条件，并
确定用于提供特定金融服务或开展特定活动的机构和法律形式。

3.�第1和第2段规定的设立权应包括收购现有的实体。

4.�根据第1102条，一方可在, 例外情况下，禁止特定的金融服务或活动。此
类禁令不得适用于所有金融服务或完整的金融服务子部门，如银行业务。

5.�就本条款目的而言，在不影响其他形式的审慎监管前提下，一方可要
求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该缔约方的领土内从事金融服务业务。



6.�就本条款目的而言，“数量限制”指无论以数量配额、垄断、独家服务供
应商形式还是经济需求测试要求的形式，在一缔约方领土内基于区域细分
或整体领土对金融机构数量实施的限制。

第1105条：跨境贸易
1.�每一方应按照给予国民待遇的条款和条件，允许另一方的跨境金融

服务供应商提供附件1105中规定的金融服务。

2.�每一方应允许位于其领土内的个人及其国民（无论位于何处）从位于另一
方领土内的另一方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处购买金融服务。此项义务不要求一
方允许此类供应商在其领土内开展业务或进行招揽。每一方可为本条款之目
的定义“开展业务”和“招揽”，只要此类定义不与第1款的义务相抵触。

3.�在不影响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其他审慎监管手段的前提下，一方可要求对
另一方的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及金融工具进行注册。



第1106条：新金融服务
1.�每一方应允许另一方的金融机构，在需要时通过向相关监管机构提

出请求或通知后，提供该方在类似情况下根据其国内法允许其自身金融机
构提供的任何新金融服务，前提是该金融服务的引入 不要求该缔约方通过
新法规或修改现有法规。

2.�一方可确定供应新金融服务的机构及法律形式，并可要求对该服务的供
应进行授权。如一方拟许可该新金融服务且需要授权，则应在合理时间内
作出决定，且仅可基于审慎原因拒绝授权。

3.�本条款任何规定不得阻止一缔约方的金融机构向另一缔约方申请考虑授
权供应未在任何一方领土内提供的金融服务。此类申请应受制于接受申请的
缔约方的国内法，且为明确起见，不受本条款义务的约束。

第1107条：特定信息的处理
本章不要求一缔约方提供或允许接入：
(a)�与金融机构或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的个人客户财务事务和账户相
关的信息；或



(b)�任何机密信息，其披露会妨碍执法或以其他方式违背公共利益或
损害特定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

第1108条：高级管理层与董事会
1.�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另一方的金融机构聘用具有特定国籍的自然人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核心人员。

2.�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另一方的金融机构董事会中超过简单多数的成员由
该缔约方的国民、居住在该缔约方领土内的自然人或两者组合构成。

第1109条：不符措施
1.�第1102条、第1103条、第1104条和第1108条不适用于：

(a)�缔约方在以下层级维持的任何现有不符措施：(i)�中央政府，如其
附件三清单第一节所列，或(ii)�地方政府；

(b)�子段落(a)中提及的任何不符合措施的延续或及时更新；或



(c)�对子段落(a)中提及的任何不符合措施的修正，只要该修正未降低
该措施在修正前与第1102条、第1103条、第1104条和第1108条的一
致性程度。

2.�第1105条不适用于：
(a)�一方在以下层级维持的任何现有不符措施：(i)�中央政府，如其附
件三清单第一节所列，或(ii)�地方政府；(b)�对子段落(a)所述任何不
符措施的延续或及时更新；或(c)�对子段落(a)所述任何不符措施的修
正，只要该修正未降低该措施在本协定生效时与第1105条的一致性
程度。

3.�第1102、1103、1104、1105和1108条不适用于一方根据其附件三清单
第二节采取或维持的任何不符措施。

4.�每一方在附件三清单的第三节中列出了该方的某些具体承诺。



5.�若一方在其附件I或II的附表中对第803条（投资-国民待遇）、第804条
（投资-最惠国待遇）、第903条（跨境服务贸易-国民待遇）或第904条
（跨境服务贸易-最惠国待遇）列出保留措施，则该保留措施亦构成对第
1102条或第1103条（视情况而定）的保留，前提是保留措施中列明的措施、
部门、分部门或活动受本章涵盖。

第1110条：例外
1.�本章或第八章（投资）、第九章（跨境服务贸易）、第十章（电信）、

第十二章（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第十三章（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
或第十五章（电子商务）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出于审慎原
因1 采取或维持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机
构或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对其负有受托责任的个人，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
完整性和稳定性。若此类措施不符合本段所述本协定条款，则不得将其用
作规避一方根据此类条款所承担义务的手段。

1  术语“审慎原因”包括维护单个金融机构或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的安全、稳健、完整或财务责任。



2.�本章或第八章（投资）、第九章（跨境服务贸易）、第十章（电信）、第
十二章（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第十三章（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或
第十五章（电子商务）中的任何内容均不适用于任何公共实体为实施货币及
相关信贷政策或汇率政策而采取的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性措施。本段不影响一
方根据第807条（投资—绩效要求）就第八章（投资）涵盖的措施、第813
条（投资—转移）或第912条（跨境服务—转移和支付）所承担的义务。

3.�尽管有第813条（投资—转移）和第912条（跨境服务—转移和支付） 
（已纳入本章），一方可通过公平、非歧视和善意地适用与维护金融机构
或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的安全、稳健、诚信或财务责任相关的措施，阻止
或限制金融机构或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向该机构或供应商的附属机构或有
关联的人进行转移，或为其利益进行转移。本款不影响本协定中允许一方
限制转移的任何其他条款。



4.�为进一步明确，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采取或执行确保遵
守与本章不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所必需的措施，包括与防止欺骗和欺诈行为或
处理金融服务合同违约影响相关的措施，但条件是此类措施的实施方式不得
构成在条件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本章所
涵盖的金融机构投资或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

第1111条：透明度
1.�双方认识到，透明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供应商活动的法规和政

策，对于便利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供应商进入彼此市场并开展运营具有重
要意义。每一方承诺提升金融服务领域的监管透明度。

2.�每一方应确保本章所适用的所有普遍适用的措施均以合理、客观和公
正的方式实施。

3.�每一方应在可行范围内： 

(a)�提前公布其拟采用的与本章标的物相关的任何普遍适用的法规；
(b)�为相关人士及另一方提供对此类拟议法规进行评论的合理机会；



(c)�在最终法规公布与其生效日期之间留出合理时间，

且这些要求应取代第1901条（透明度—公布）中列出的要求。

4.�每一方的监管机构应向相关人士提供其关于完成金融服务供应申请的要
求，包括所需文件。

5.�应申请人的请求，监管机构应告知申请人其申请的进展情况。若该机
构需要申请人提供补充信息，应立即通知申请人。

6.�监管机构应在120天内对另一方投资者在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或跨境金融
服务供应商提交的关于金融服务供应的完整申请作出行政决定，并应立即
将决定通知申请人。在所有相关听证会举行且收到所有必要信息之前，申
请不应被视为完整。若无法在120天内作出决定，监管机构应立即通知申请
人，并应努力在此后的合理时间内作出决定。

7.�每一方应维持或建立适当的机制，以便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回应相关人
士就本章所涵盖的普遍适用措施提出的询问。

8.�应未成功申请人的请求，拒绝申请的监管机构应在可行程度上告知申请
人拒绝申请的原因。



第1112条：自律组织
若一方要求另一方的金融机构或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成为自律组织成

员、参与自律组织或接入自律组织以在该缔约方领土内或向该领土提供金
融服务，则该方应确保此类自律组织遵守第1102、1103、1104、1111条
及本章其他相关条款的义务。

第1113条：支付和清算系统
在符合国民待遇的条款和条件下，每一方应授予在其领土内设立的另

一方金融机构接入由公共实体运营的支付和清算系统，以及在正常业务过
程中可用的官方资金和再融资设施。本条款无意授予接入该方最后贷款人
设施的权利。

第1114条：金融服务委员会
1.�双方特此建立金融服务委员会（简称“委员会”）。每一方的主要代表

应为该方负责附件1114所列金融服务的机构官员。

2.�根据第2001条 （协议管理-联合委员会）， 委员会应：

(a)�监督本章的实施及其进一步细化；



(b)�审议一方提交的关于金融服务的问题；以及�(c)�根据第1117条参
与争端解决程序。

3.�委员会应每年召开会议，或按其另行商定的安排，评估本协定在金融服
务领域的适用情况。委员会应向委员会报告每次会议的成果。

第1115条：磋商
1.�一方可请求与另一方就本协定项下影响金融服务的任何事项进行磋商。

另一方应对该请求给予同情性考虑。双方应向委员会报告其磋商结果。

2.�附件1114中指定的当局官员应参与本条项下的磋商。

3.�一方可请求另一方的监管机构参与本条项下的磋商，内容涉及另一方可能
影响请求方领土内金融机构或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运营的普遍适用措施。

4.�本条款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要求参与第3款下磋商的监管机构披露信息
或采取任何可能干扰具体 监管、监督的、行政或执法事项的行动。



5.�如一方出于监督目的需要关于另一方领土内金融机构或另一方领土内跨
境金融服务供应商的信息，该方可向另一方领土内的主管监管机构寻求此
类信息。

6.�本条款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要求一方减损其国内法中关于金融监管机构
之间信息共享的规定，或减损缔约方金融当局之间协议或安排的要求。

第1116条：争端解决
1.�经本条修改后的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适用于解决本章项下

产生的争端。

2.�依据第1115条就某项措施或事项进行的磋商构成第2104条（争端解决—
磋商）项下的磋商，除非双方另有约定。若该事项未能在依据第1115条启
动磋商后45天内或依据第1115条提交磋商请求后90天内（以较早者为准）
得到解决，申诉方可书面请求设立专家组。

3.�下列程序应取代第2108条（争端解决-专家组选择）：

(a)�专家组应由三名成员组成；



(b)�每一方应在收到设立专家组请求后30个日历日内，任命一名可为
其国民的专家组成员，并以书面形式将任命通知另一方。若一方未能
在30个日历日内任命专家组成员，另一方可以请求任命机构根据其 
裁量权，并在遵守第4款的前提下，任命尚未确定的专家组成员；

(c)�双方应尽力就第三位专家组成员的任命达成一致，该成员应担任
专家组主席，且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不得为任何一方的国民。若在
根据子段落(b)完成最近一次任命后30天内仍未任命专家组主席，任
何一方可请求任命机构在其裁量权范围内，并在遵守第4款的前提
下，任命专家组主席，该主席不得为任何一方的国民；

(d)�当专家组成员或专家组主席退出、被撤换或无法履职时，子段落
(b)和(c)应mutatis mutandis 适用。在此情况下，专家组程序所适用的
任何时限应自专家组成员停止履职之日起至替代人选被任命之日止
予以暂停。

4.�根据本章产生的争议所组成的专家组的每位专家组成员，应具备第
2107条（争端解决——专家组成员资格）所要求的资格，但该条第1款(d)
项除外。此外，他们还应具备金融服务法或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或经验，
其中可包括金融机构监管。



5.�在任何争议中，如专家组认定某项措施不符合本协定的义务，且该措
施影响：

(a)�仅限于金融服务部门时，申诉方仅可中止金融服务部门的利益；
(b)�涉及金融服务部门及其他部门时，申诉方可中止金融服务部门中
与该缔约方金融服务部门措施效果相当的利益；或(c)�仅涉及非金融
服务部门时，申诉方不得中止金融服务部门的利益。

第1117条：金融服务中的投资争端
1.�当一缔约方投资者根据第819条（投资�-�缔约方投资者以自身名义

提出的索赔）或第820条（投资�-�缔约方投资者代表企业提出的索赔）将
索赔提交至第八章（投资）第二节下的仲裁，且被诉方援引第1110条的例
外时，应被诉方请求，仲裁庭应以书面形式将该事项提交委员会根据第2
款作出决定。在收到本条项下的决定或报告前，仲裁庭不得继续推进程序。

2.�在第1款所述的转介中，委员会应决定第1110条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
构成对投资者索赔的有效辩护。委员会应向仲裁庭和委员会传送其决定的
副本。该决定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



3.�如委员会未能在根据第1款收到转介后60天内就该问题作出决定，任
何一方可在其后10天内请求根据第2106条（争端解决-专家组的设立）
设立专家组以决定该问题。专家组应按照第1116条组成。根据第
2110条（争端解决-专家组报告），专家组应向委员会和仲裁庭传送其
最终报告。该报告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

4.�若在第3款所述的60日期限届满后10个日历日内未根据第3款提出设立
专家组的请求，仲裁庭可继续对该事项作出裁决。

第1118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任命机构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秘书长、副秘书长或非任何一方国民的
下一位资深工作人员；

一方的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指在缔约方领土内从事提供金融服务的业务，并
寻求通过此类服务的跨境提供来提供或正在提供金融服务的缔约方的个人；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或金融服务的跨境提供指金融服务的供应：

(a)�从一方领土进入另一方领土；(b)�在一方领土内由该方人员向另
一方人员提供；或�(c)�由缔约方国民在另一方领土内提供，

但不包括通过在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投资在该领土内提供服务；

金融机构�指获准开展业务并根据其所在缔约方领土的法律作为金融机构
受监管或监督的任何金融中介或其他企业；

另一方的金融机构�指位于一方领土内、由另一方人员控制的金融机构，包
括分支机构；

金融服务指任何金融性质的服务。金融服务包括所有保险及保险相关服务，
以及所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还包括金融性质服务的附
带或辅助服务。金融服务包括以下活动：



保险及保险相关服务

(a)�直接保险（包括共同保险）：(i)�人寿保险，(ii)�非人寿保险；
(b)�再保险和转分保；(c)�保险中介，如经纪和代理；(d)�保险辅助
服务，如咨询服务、精算、风险评估和理赔服务。

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

(e)�接受存款和其他公众可偿还资金；(f)�各类贷款，包括消费信贷、
抵押信贷、保理和商业交易融资；(g)�金融租赁；(h)�所有支付和货
币传输服务，包括信用卡、借记卡、旅行支票和银行汇票；(i)�担
保和承诺；



(j)�自营交易或为客户账户交易，无论是在交易所、场外市场还是其
他方式，涉及以下内容：

(i)�货币市场工具（包括支票、票据、存款证），(ii)�外汇，
(iii)�衍生产品，包括期货和期权，(iv)�汇率和利率工具，包
括掉期和远期利率协议等产品，(v)�可转让证券，(vi)�其他
流通票据和金融资产，包括金银条块，

(k)�参与各类证券发行，包括承销和代理配售（无论公开或私下）以
及提供与此类发行相关的服务；

(l)�货币经纪；
(m)�资产管理，如现金或投资组合管理、各类集体投资管理、养老基
金管理、托管、存管及信托服务；

(n)�金融资产的结算与清算服务，包括证券、衍生产品和其他流
通票据；



(o)�其他金融服务供应商提供的金融信息的提供和传输，以及金融
数据处理和相关软件；

(p)�就第(e)至(o)项所列所有活动提供的咨询、中介及其他辅助金融
服务，包括信用参考和分析、投资及组合研究和建议、收购建议以
及公司重组和战略建议；

金融服务供应商�一方的指在该缔约方领土内从事提供金融服务的业务的缔
约方个人；

投资指第847条（投资—定义）中定义的“投资”，但就该条所述的“贷款”
和“债务证券”而言：

(a)�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或由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务证券，仅在其被
该金融机构所在领土的缔约方视为监管资本时，方构成投资；及

(b)�由金融机构授予的贷款或由金融机构拥有的债务证券（第(a)项所
述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或金融机构的债务证券除外）不构成投资；

为进一步明确：
(c)�向一方或其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或由一方或其国有企业发
行的债务证券，不构成投资；且

(d)�由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授予的贷款或拥有的债务证券（向金融机
构发放的贷款或由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务证券除外），若该贷款或债务
证券符合第847条（投资—定义）中规定的投资标准，则视为投资；



缔约方投资者系指第847条（投资—定义）所定义的“缔约方投资者”；

新金融服务�指未在缔约方领土内提供、但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提供的金融
服务，包括未在缔约方领土内销售的金融产品的任何新的交付形式或销售；

缔约方的个人系指第105条（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一般适用的定义）所
定义的“缔约方的个人”，且为明确起见，不包括非缔约方企业的分支机构；

公共实体系指一缔约方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或由一缔约方拥有或控制
的任何金融机构；为明确起见，就第十三章（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
而言，公共实体不得被视为指定垄断或国有企业；且

自律组织�指任何非政府机构，包括任何证券或期货交易所或市场、清算机
构、其他组织或协会，其行使自身或委托的监管或监督权力对金融服务供
应商或金融机构进行管理；为明确起见，自律组织不应被视为第十三章
（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目的下的指定垄断。



附件1101.3(a)

关于第1101条第3款(a)项的理解

1.�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包括其公共实体）在其领土
内独家经营或供应第1101条第3款(a)项所述的活动和服务。此外，本章的
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就此类独家经营或供应的活动或服务相关的
缴款采取或维持措施。

2.�为进一步明确，就第1101条第3款(a)项所述活动或服务而言，一方采取
以下措施不应被视为与本章相抵触：

(a)�正式或实际指定一家垄断机构（包括金融机构）来经营或供应
部分或全部活动或服务；

(b)�允许或要求参与者将其全部或部分相关缴款交由政府、公共
实体或指定垄断机构以外的实体管理；

(c)�永久或暂时阻止部分或全部参与者选择由政府、公共实体或
指定垄断以外的实体经营或提供某些活动或服务；以及



(d)�要求部分或全部活动或服务由位于缔约方领土内的金融机构经营
或提供。此类活动或服务可包括管理部分或全部缴款，或使用某些
缴款提供年金或其他提取（分配）选项。

3.�就本附件而言，“缴款”系指由个人或其代表就第1101条第3款(a)项所述
计划或系统支付或以其他方式受其约束的金额。



附件1101.5
关于金融服务措施的谅解

1.�第1106条不禁止一方要求行政部门、监管机构或中央银行签发法
令、决议或法规，以授权其法律未具体授权的新金融服务。

2.�关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且在不损害其他审慎监管手段的前提下，一方
可要求另一方跨境金融服务供应商及金融工具获得授权。

3.�一方可对另一方在其领土内建立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适用偿付能力和诚
信要求，包括根据缔约方法律要求分配给分支机构的资本和技术准备金有
效转入缔约方领土并兑换为本地货币的措施。



附件1105
跨境贸易

加拿大

保险及保险相关服务

1.�第1105条第1款适用于金融服务的跨境提供或贸易，如第1118条中
金融服务跨境提供定义子段落(a)所述，涉及：

(a)�与以下内容相关的风险保险：
(i)�海上运输、商业航空、航天发射及运费（包括卫星），此类
保险涵盖以下一项或多项：被运输的货物、运输货物的车辆以
及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且

(ii)�国际运输中的货物；以及
(b)�再保险和转分保、金融服务定义子段落(d)中所述的保险辅助服
务，以及金融服务定义子段落(c)中所述的经纪和代理等保险中介。



2.�加拿大对跨境保险及保险相关服务的承诺仅适用于秘鲁实体的活动不受
《保险公司法案》（1991年，第47章） 约束的情况（即秘鲁实体本身或通
过代理人未在加拿大承保风险）。

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

3.�第1105条第1款适用于金融服务的跨境提供或贸易，如第1118条中关于
金融服务跨境提供的定义第(a)项所述，涉及：

(a)�金融信息的提供和传输以及金融数据处理，如金融服务定义第
(o)项所述；及

(b)�咨询和其他辅助性金融服务，以及信用参考和分析，不包括与银
行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相关的中介，如金融服务定义第(p)项所述。

4.�加拿大关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跨境贸易的承诺是基于以
下条件作出的：外国银行或其任一附属公司（如受1991年《银行法》第46
章约束）均未在加拿大设立金融机构。



Peru

保险及保险相关服务

1.�第1105条第1款适用于第1118条中定义的金融服务的跨境提供或贸
易，具体涉及以下方面：

(a)�与以下内容相关的风险保险：
(i)�海上运输、商业航空、航天发射及运费（包括卫星），此类
保险可涵盖以下任何或所有内容：被运输的货物、运输货物的
车辆以及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以及

(ii)�国际运输中的货物；(b)�再保险和转分保；(c)�咨询服务、精
算、风险评估和理赔服务；(d)�保险中介，如第1118条金融服务定义
子段落(c)中所述的代理和经纪，涉及子段落(a)和(b)所列项目的风险
保险。

2.�第1105条第1款适用于根据第1118条中金融服务的跨境提供定义第(c)项
定义的金融服务跨境提供或贸易，涉及第1款所列服务。



3.�秘鲁在第1和第2段中关于本附件第1(a)项所列风险保险的供应和中介的
承诺，应在本协定生效两年后或秘鲁通过并实施对其相关立法的必要修改
时生效，以先发生者为准。

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

4.�第1105条第1款仅适用于第1118,2 条金融服务定义第(o)项所指的金融信息
的提供和传输、金融数据处理及相关软件（根据要求需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
事先授权），以及第1118条金融服务定义第(p)项所指银行业务和其他金融
服务相关的咨询和其他辅助性金融服务（不包括中介）。3 4

2  若本段所述金融信息或金融数据处理涉及个人数据，则此类个人数据的待遇应符合秘鲁法律
中关于此类数据保护的规定。3  咨询和其他辅助性金融服务不包括第1118条金融服务定义中第
(e)至(o)项所述的服务。4  交易平台，无论是电子或实体形式，均不属于本段规定的服务范围

d在本段中。



附件1111

透明度

1.�双方认识到，秘鲁实施第1111条第3款和第8款所指义务可能需要
立法和监管变更，包括建立履行此类义务的系统和程序。

2.�秘鲁应在不迟于本协定生效后18个月内履行第1款规定的义务，或在
2006年4月12日于华盛顿签署的美国-秘鲁贸易促进协定第12.11条第3款和
第11款所含同等义务得到履行时履行该义务，以先发生者为准。



附件1114
负责金融服务的当局

每一方负责金融服务的机构应为：
(a)�对于加拿大，指加拿大财政部；以及�(b)�对于秘鲁，指经济和财
政部，并与金融监管机构协调。



第十二章
商务人员临时入境

第1201条：一般原则
根据第1202条，本章体现了双方之间的优惠贸易关系、在互惠基础上

并根据附件1203促进商务人士临时入境的共同目标、建立临时入境的透明
标准和程序的需要，以及确保边境安全和保护各自领土内国内劳动力及永
久就业的需要。

第1202条：一般义务
1.�每一方应根据第1201条适用其与本章条款相关的措施，并应尤其迅速适
用这些措施，以避免对本协定项下的货物或服务贸易或投资活动的经营造成
不当损害或延误。

2.�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采取措施监管自然人入境或其在其
领土内的临时停留，包括为保护其边境完整性及确保自然人有序跨境流动
所必需的措施，前提是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得过度损害或延迟本协定下的货
物或服务贸易或投资活动的经营。



第1203条：临时入境许可
1.�每一方应根据本章（包括附件1203的条款），向符合适用于临时入境
的现有移民措施（如与公共卫生与安全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的商务人
士授予临时入境许可。

2.�在遵守每一方劳动法规的前提下，一方可拒绝向商务人士颁发工作许
可或授权，若该个人的临时入境可能对以下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a)�正在工作地点或预期工作地点进行的劳资纠纷的解决；或�(b)�参
与此类纠纷的任何个人的雇佣。

3.�每一方应限制处理商务人士临时入境申请的费用，以免不当妨碍或延
迟本协定下的货物或服务贸易或投资活动的经营。



第1204条：信息提供
1.�根据第1901条（透明度—公布），并认识到临时入境信息透明度对缔
约方的重要性，每一方应：

(a)�向另一方提供相关材料，使其能够了解本章所涉措施；及�(b)�
不迟于本协定生效后六个月，

以便另一方商务人士能够了解本章规定的临时入境要求。

2.�每一方应根据其国内法收集并保存数据，并在请求时向另一方提供有关本
章项下已获发移民文件的另一方商务人士临时入境授予情况的数据。



第1205条：联络点
1.�双方特此建立以下联络点：

(a)�在加拿大，联络点为：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临时居民
政策移民分局局长；(b)�在秘鲁，联络点为：内政部移民
及归化总局移民司司长，或其任何继任职位担任者。

2.�联络点应按照第1204条所述交换信息，并应根据需要会面以审议与本章
相关的事项，例如：

(a)�本章的实施和管理；(b)�制定和通过用于实施本章的共同标准和
解释；(c)�制定措施以在互惠基础上进一步便利商务人士临时入境；



(d)�本章的拟议修改；以及(e)�影响本章项下商务人士临时入境的措施。

第1206条：争端解决
1.�一方不得根据本协定的一般争端解决条款就本章项下拒绝授予临时入境
的行为启动程序，除非：

(a)�该事项涉及惯例模式；且�(b)�商务人士已就该特定事项穷尽
可用的行政救济。

2.�若主管机关未在行政程序启动后一年内就该事项作出最终裁定，且未
作出裁定的原因不可归咎于商务人士造成的延迟，则第1款(b)项所指救
济应视为已穷尽 。

第1207条：与其他章节的关系
1.�本协定任何条款均不得解释为对一方的移民措施施加义务，除非本章及
第一章及第十九至二十三章（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透明度、协议管理、
争端解决、例外和最终条款）中特别指明。

2.�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对本协定其他章节施加义务或承诺。



第1208条：申请处理的透明度
1.�作为对第十九章（透明度）的补充，每一缔约方应建立或维持适当机制，
以回应相关人士就商务人士临时入境申请及程序提出的询问。

2.�每一方应努力在其国内法律法规认定要求临时入境的申请材料完整后的
合理期限内（不超过45个日历日），将有关申请的决定通知申请人。应申
请人请求，该缔约方应努力毫不延迟地提供有关申请状态的信息。

第1209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商务人士指从事货物贸易、服务提供或投资活动经营的缔约方国民；

合同服务提供者指作为外国公司、合伙企业或公司的专业人员或技术员的
员工，为履行其雇主与另一方领土内服务消费者之间的合同而临时进入另
一方领土提供服务，且该雇主：

(a)�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无商业存在；(b)�是已获得在另一方领土内提
供服务的合同的法人，且该服务不专由人员供应构成；

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提供的非纯人员供应服务；以及

(c)�提供员工的报酬；



高管是指组织内主要负责指导组织管理、在决策中拥有广泛自主权，且仅
接受高层管理人员、董事会和/或企业股东的一般监督或指导的商务人士；

独立专业人士或技术人员�指为履行与位于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服务消费者
所签订合同项下的服务而临时进入另一缔约方领土的专业人员或技术员，
且须满足以下条件：

(a)�该专业人员或技术员以自雇人士身份提供服务；(b)�该专业人员或
技术员已在服务提供地缔约方领土内获得服务合同；且(c)�合同报酬
将全额支付给服务提供地缔约方领土内的该专业人员或技术员；

劳资纠纷�指工会与雇主之间就雇佣条款和条件发生的罢工；

职业发展管理培训生是指具有大专学历的员工，其被安排临时工作旨在
拓宽该员工对公司的知悉和经验，为公司内的高级领导职位做准备；



经理是指组织内主要指导组织或其部门或分部的商务人士，监督和控制其
他监督的、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的工作，拥有雇佣和解雇或采取其他人事
行动（如晋升或休假授权）的权力，并对日常运营行使自由裁量权；

专业人员指一方国民，其从事的专业职业1 需满足以下要求：

(a)�具备专业知识的理论和实际应用能力，且在需要时有资格获得执
业认证或执照；及

(b)�取得该专业的大专学历，且该专业要求至少四年或更长时间的学
习作为进入职业2的最低条件；

从属关系中的专业人员或技术员指为在另一方雇主指导下提供服务而临时
进入另一方领土的专业人员或技术员，该雇主有权监管、指导并制裁员工
的活动；

专家是指具备公司产品或服务及其在国际市场中应用的专门知识，或对公
司流程和程序有高级专业知识或知悉的员工。专家可包括但不限于专业和
技术人员；

1  就加拿大而言，专业职业应指属于国家职业分类（NOC）O和A级别的职业。2  就加拿大
而言，这些要求应以NOC中的定义为准。就秘鲁而言，受监管职业的要求应按照第1204条提供。



技术员是指从事需要3的专业职业的缔约方国民：

(a)�专业知识的理论和实际应用
且符合条件者可获取执业所需的认证/执照（如要求）；以及

(b)�完成要求一年或更长时间学习的大专或技术学位，或同等学历，作为进入该职业的最低要求；
更多年份的学习，或相当于此类学位的最低要求，作
为进入职业的条件；4 且

临时入境指另一方商务人士无意建立永久居留权而进入缔约方领土的行为。

3  对于加拿大，技术专业职业指属于国家职业分类B类的职业。4 �对于加拿大，这些要求应以
国家职业分类中的定义为准。对于秘鲁，受监管技术员职业的要求应按照第1204条提供。



附件1203

商务人员临时入境

A部分�-�商务访客

1.�每一方应允许寻求从事附录1203.A.1所列商业活动的商务人士临时入境，
而无需该人士获得工作许可或就业授权，前提是该商务人士符合适用于临
时入境的现有移民措施，并在出示以下文件时：

(a)�一方国籍、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身份证明；(b)�证明该商务人士
将从事附录1203.A.1所列商业活动并说明入境目的的文件；及(c)�
证明拟议商业活动

国际范围且该商务人士并非试图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



2.�每一方应规定，商务人士可通过证明以下内容来满足第1款
(c)项的要求：

(a)�拟议商业活动的主要报酬来源位于准予临时入境方的领土之外；
且�(b)�该商务人士的主要营业地点和实际利润产生地至少主要位于准
予临时入境方的领土之外。

一方通常应接受关于主要营业地点和实际利润产生地的口头声明。若该方要
求进一步证明，通常应将雇主或代表组织证实这些事项的信函视为充分证明。

3.�任何一方不得：
(a)�作为根据第1款临时入境的条件，要求预先批准程序、劳工认证测
试或其他类似效力的程序；或�(b)�实施或维持与根据第1款临时入境
相关的任何数量限制。

4.�尽管有第3款的规定，一方可要求根据本节寻求临时入境的商务人士在
入境前获得签证或满足等效要求。在实施签证或等效要求前，该缔约方应
与可能受影响的另一缔约方的商务人士进行协商，以期避免实施该要求。



B部分�-�贸易商和投资者

1.�每一方应授予临时入境并向寻求以下目的的商务人士提供工作许可或其
他授权：

(a)�主要从事该商务人士所属缔约方领土与寻求入境另一缔约方领
土之间的货物或服务实质性贸易；或

(b)�以监督、高管或需要基本技能的职位身份，建立、发展或管理该
商务人士或其企业已投入或正在投入大量资本的投资项目，

前提是该商务人士遵守适用于临时入境的现有移民措施。

2.�任何一方不得：
(a)�作为第1款下临时入境的条件，要求进行劳工认证测试或具有类
似效果的其他程序；或�(b)�实施或维持与第1款下临时入境相关的任
何数量限制。

3.�尽管有第2款的规定，一方可要求根据本节寻求临时入境的商务人士在
入境前获得签证或等效要求。在实施签证或等效要求前，该缔约方应与可
能受影响的另一缔约方的商务人士协商，以期避免实施该要求。



Section�C�-�公司内部调动人员

1.�每一方应准予临时入境并向受雇于企业、寻求为该企业或其子公司或附
属机构提供服务的高管或经理、专家或职业发展管理培训生的商务人士提
供工作许可或其他授权，前提是该商务人士在其他方面遵守适用于临时入
境的现有移民措施。一方可要求该商务人士在申请入境之日前三年内连续
受雇于该企业六个月。

2.�任何一方不得：
(a)�作为第1款下临时入境的条件，要求进行劳工认证测试或其他具
有类似效果的程序；或�(b)�实施或维持与第1款下临时入境相关的任
何数量限制。

3.�尽管有第2款的规定，一方可要求根据本节寻求临时入境的商务人士在
入境前获得签证或满足等效要求。在实施签证或等效要求前，该缔约方应
与可能受影响的另一缔约方的商务人士协商，以期避免实施该要求。



D部分�-�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1.�每一方应按照附录1203.D.1，向寻求以专业或技术水平从事商业活动的
商务人士授予临时入境并提供工作许可或其他授权，无论其作为独立专业
人员和技术人员、处于从属关系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还是作为合同服
务提供者（包括与特定职业相关的培训活动），前提是该商务人士符合适
用于临时入境的现有移民措施，并在出示以下材料时：

(a)�一方国籍、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身份证明；以及�(b)�证明该商务
人士寻求进入另一方领土以提供其具备适当资格的领域内预先安排
的专业服务的文件。

2.�任何一方不得：
(a)�作为根据第1款临时入境的条件，要求预先批准程序、劳工认证测
试或其他具有类似效果的程序；或�(b)�实施或维持与根据第1款临时
入境有关的任何数量限制。



3.�尽管有第2款的规定，一方可要求根据本节寻求临时入境的商务人士在
入境前获得签证或等效要求。在实施签证或等效要求前，该方应与可能受
影响的另一方的商务人士进行协商，以期避免实施该要求。



附录1203.A.1

商务访客
会议与咨询
商务人士参加会议、研讨会或大会；或与业务伙伴进行协商。

研究与设计
技术、科学及统计研究人员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为企业开展独立研究或进行
研究。

增长、制造与生产
采购与生产管理人员，为位于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企业进行商业交易。

收割机所有者监督收割团队。
营销
市场研究人员和分析师为位于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企业进行独立研究或
分析或研究或分析。

参加贸易大会的交易会及促销人员。



销售
销售代表和代理商为位于另一缔约方领土的企业接收货物或服务的订单或谈
判合同，但不交付货物或提供服务。

买方为位于另一方领土内的企业进行采购。
分销
运输运营商将货物或乘客从另一方领土运输至缔约方领土，或从缔约方领
土装载并运输货物或乘客（不在该领土内卸货）至另一方领土。

报关行提供关于促进货物进出口的咨询服务。

售后或租赁后服务
安装人员、维修和维护人员以及主管，拥有对卖方的合同义务至关重要的
专业知识，根据出售或租赁商业或工业设备或机械（包括计算机软件）时
所附带的保修或其他服务合同，提供服务或培训工人以提供服务，这些设
备或机械是从寻求临时入境的缔约方领土以外的企业购买或租赁的，且在
保修或服务协议有效期内。



一般服务
专业和技术人员从事附录1203.D.1中规定的专业或技术水平的商业活动。

在另一方领土内企业从事商业交易的管理和监督人员。

在另一方领土内企业从事金融服务领域的金融服务人员，前提是提供此类
金融服务无需获得该缔约方主管机关的授权，或此类金融服务列于附件
1105中。

与业务伙伴协商或参加大会的公关和广告人员。

参加大会或在另一方领土内开始进行旅游的旅游人员（旅游和旅行代理商、
导游或旅游运营商）。

参加美食活动或展览或与业务伙伴协商的厨师人员（厨师和助手）。

作为位于另一缔约方领土内企业的员工提供服务的翻译或口译人员。

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提供商参加会议、研讨会或大会，或与业务伙伴进行
磋商。

寻求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提供服务的特许经营商和开发商。



附录1203.D.1

专业人员
以下列名的专业人员（如第1209条所定义）不在本章涵盖范围内：

1.�所有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职业及相关职业，包括：

(a)�健康/教育/社会及社区服务经理；(b)�医生/牙医/验光师/脊椎
按摩师/其他健康专业人员；(c)�药剂师、营养师和营养学家；
(d)�治疗和评估专业人员；(e)�护士主管和注册护士；(f)�心理学
家/社会工作者；(g)�大学教授和助理；(h)�学院及其他职业教师；
以及(i)�中学/小学教师和辅导员。



2.�所有与第2207条（例外�-�定义）中定义的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职业，
包括：

(a)�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管理人员；(b)�出版、电影、
广播和表演艺术管理人员；以及(c)�创意与表演艺术家。3.�娱乐、体
育和健身项目与服务主管。4.�电信运营商管理人员。5.�邮政和快递服
务管理人员。6.�制造业管理人员。7.�公用事业管理人员。8.�建筑和运
输管理人员。9.�法官、律师和公证人（外国法律顾问除外）。



技术人员
以下列名的技术员（定义见第1209条）涵盖于本章：

1.�土木工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
2.�电气和电子工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53.�机械工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
4.�工业工程和制造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5.�建筑检查员和估算师；6.�工程
检查员、测试员和监管官员；

7.�以下领域的主管：机械师及相关职业；印刷及相关职业；采矿和采石；
石油和天然气钻探与服务；矿物和金属加工；石油、天然气和化学加工
及公用事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加工；塑料和橡胶制品制造；林产品加
工；以及纺织品加工；

8.�以下领域的承包商和主管：电气行业和电信职业；管道安装行业；金
属成型、塑造和安装行业；木工行业；机械行业；重型建筑设备人员；
以及其他建筑行业、安装工、修理工和服务人员；

9.�电工；6

5   这包括电子服务技术人员。6  这包括
工业电工。



10.�水管工；11.�工业仪器技术员和机械师；12.�飞机仪表、电气和航空电
子机械师、技术员和检查员；13.�地下生产和开发矿工；14.�石油和天然
气钻井工、维修工和测试员；15.�平面设计师和插画师；16.�室内设计师；

17.�厨师；
18.�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技术员；以及�19.�国际销售和采
购代理商。



附录1203

对于秘鲁：

类别 移民条件 停留时间
商务访客 商务 最长90天，可续签

30天。
贸易商 商务 最长90天，可续签

30天。
投资者（在工艺过程中进行投资）

商务（企业） 最长90天，可续签
30天。

投资者 Independiente-
inversionista�(投资者)

最长1年，可续签
连续期间，
次数
已提出请求，
在相关条件
得以维持的
前提下授予。

公司内部调动人员 工人 最长1年，可续签
连续期间，
次数
请求，
在条件允许的程度上
这激发了其
授予得以维持。



类别 移民条件 停留时间
专业人员和技术
人员（从属关系）

工人 最长1年，可连续续期，
续期次数根据请求而定，
前提是授予该许可的条
件保持不变。

专业人员和技术
人员（独立）

独立专业人员 最长1年，可连续续期，
续期次数以请求为准，
前提是授予该许可的条
件保持不变。

专业人员和技术
人员（合同服务
供应商）

最长6个月。



对于加拿大：

类别 停留时间
商务访客 最长六个月，

可申请延期。
贸易商和投资者 最长一年，可延期

。
公司内部调动人员 最长三年，

延期是可能的。
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 最长一年，延期

有可能的。



第十三章
竞争政策、垄断和国有企业

第1301条：目标
认识到本章所涵盖的经营行为可能限制双边贸易与投资，双方认为禁止

此类行为、实施经济上合理的竞争政策并在本章涵盖的事项上开展合作，将
有助于确保本协定的福利。

第1302条：竞争法与政策
1.�每一方应保持其在制定和执行竞争法方面的独立性。

2.�每一方应采取或维持措施以禁止反竞争商业行为，并对此类经营行为采
取适当行动。

3.�每一方为禁止反竞争商业行为而采取或维持的措施，以及根据这些措施
采取的执法行动，应符合透明度、非歧视和程序公平的原则。这些措施的
排除应透明。每一方应向另一方提供有关其竞争法规定的排除的公开信息。



4.�每一方应定期评估其自身的排除，以确定它们是否为实现其首要政
策目标所必需。

5.�秘鲁可通过安第斯共同体竞争法或安第斯共同体执法机构履行本条规定
的义务。

第1303条：磋商
在尊重每一方制定、维护和执行其竞争政策及立法的独立性的前提下，

应一缔约方请求，双方应进行磋商以增进相互理解，或处理本章项下的具
体事项。请求方应在请求中说明该事项如何影响双方之间的贸易或投资。
另一方应充分并体谅地考虑请求方的关切。

第1304条：合作
每一方认识到其竞争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对于进一步推动自由

贸易区内有效的竞争法执法的重要性。为此，双方应通过各自的竞争管理
机构协商一项合作文件，该文件可涉及通知、协商、积极和消极礼让、技
术援助及信息交流等事项。



第1305条：指定垄断
1.�本协定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指定垄断企业。

2.�当一方拟指定垄断且该指定可能影响另一方利益时，指定方应尽可能
事先向另一方提供关于该指定的书面通知。

3.�每一方应确保其在本协定生效后指定的任何私营垄断及在本协定生效时
或之前指定的任何政府垄断：

(a)�在该垄断行使缔约方授予其与垄断商品或服务相关的任何监管、
行政或其他政府权限（如授予进出口许可证、批准商业交易或实施
配额、费用或其他收费的权力）时，其行为不得与该缔约方在本协
定项下的义务相抵触；

(b)�在相关市场购买或销售垄断商品或服务时，仅依据商业考虑行事，
包括价格、质量、可用性、适销性、运输及其他购买或销售条款和
条件，除非为遵守其指定条款中与(c)或(d)子段落不相抵触的规定；

(c)�在相关市场中购买或出售垄断商品或服务时，向涵盖投资、另一
缔约方的商品及另一缔约方的服务供应商提供非歧视性待遇；且



(d)�不利用其垄断地位在其领土内的非垄断市场，通过与其母公
司、子公司或其他共同所有权企业的交易，直接或间接从事对
涵盖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的反竞争行为。

4.�第3款不适用于政府为政府目的而非出于商业销售或转售目的，或用于
生产或供应用于商业销售或转售的货物或服务而进行的货物或服务或其任
何组合的采购。

第1306条：国有企业
1.�本协定中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建立或维持国有企业。

2.�每一方应确保其建立或维持的任何国有企业在行使该方授予的任何监管、
行政或其他政府权限（如征收、授予许可证、批准商业交易或实施配额、
费用或其他收费的权力）时，其行为方式与该方在第八章（投资）和第十
一章（金融服务）下的义务不相抵触。

3.�每一方应确保其维持或建立的任何国有企业在向涵盖投资出售其
货物或服务时给予非歧视性待遇。



第1307条：争端解决
1.�任何缔约方不得就本章产生的任何事项诉诸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

下的争端解决，但第1305条和第1306条所述事项除外。

2.�就本章而言，投资者仅可就第1305条第3款(a)项或第1306条第2款所涉事
项，依据第819条（投资�-�缔约方投资者以自身名义提出的索赔）第1款(b)
项或第820条（投资�-�缔约方投资者代表企业提出的索赔）第1款(b)项，诉
诸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3.�若一缔约方投资者认为另一方的指定垄断或国有企业行为不符合该另一
方在第十一章（金融服务）项下的义务，该投资者仅可针对该章第1101条
（金融服务—适用范围）第2款(b)项所列义务的违约行为诉诸投资者-国家
争端解决机制。

第1308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涵盖投资�指第847条（投资—定义）中定义的“涵盖投资”；

指定指在本协定生效日期后，建立、授权或扩大垄断范围以涵盖额外的商
品或服务；



指定垄断指在缔约方领土内任何相关市场中被指定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唯
一提供者或购买者的实体（包括财团或政府机构），但不包括仅因被授予
排他性知识产权而获得该地位的实体；

政府垄断�指由中央政府或另一同类垄断通过所有权权益拥有或控制的垄
断；

符合商业考虑�指与相关商业部门或行业中私营企业的正常商业惯例相一
致；

市场�指商品或服务的地理和商业市场；
非歧视性待遇�指本协定相关条款规定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中较优者；

国有企业指除附件1308所列情况外，由一方拥有或通过所有权权益控制的
企业。



附件1308
国家特定的国有企业定义

就第1306条第3款而言，"国有企业"对加拿大而言指《财务管理法》（
1985年修订版，第F-11章）（加拿大）所定义的皇家公司、任何可比省级
法律所定义的皇家公司，或根据其他适用省级法律成立的等效实体。



第十四章
政府采购

第1401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本章的适用
1.�本章适用于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与附件1401.1所列采购实体进行的
采购相关的任何措施：

(a)�通过任何合同手段，包括购买、租赁或租借，无论是否附带购买
选择权；(b)�根据第5段估算的价值等于或超过附件1401.1中规定的
相关阈值；以及(c)�受附件1401.1条款的约束。

2.�本章不适用于：
(a)�非合同协议或一方（包括国有企业）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援助，包
括补助金、贷款、股权注入、财政激励、补贴、担保和合作协议；
(b)�政府向个人或地方政府提供货物或服务；(c)�为提供外国援助的
直接目的而进行的购买；



(d)�由国际赠款、贷款或其他援助资助的购买，且此类援助的提供受
制于与本章不一致的条件；

(e)�财政代理或存管服务的采购或收购，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清算和
管理服务，或与公共债务（包括贷款和政府债券、票据及其他证券）
的出售、赎回和分销相关的服务。为进一步明确，本章不适用于与
以下活动相关的银行业务、金融或专业服务的采购：

(i)�公共负债的发生，或�(ii)�公共债务管理；(f)�政府雇员的雇佣
及相关就业措施；或�(g)�由一方的实体或国有企业从该方的另一实体
或国有企业进行的采购。

3.�本章的任何规定均不得阻止一方制定新的采购政策、程序或合同手段，
只要其与本章不相抵触。

4.�如采购实体授予的合同不在本章涵盖范围内，则不得将本章任何条款
解释为涵盖该合同的商品或服务组成部分。



估值
5.�为确定某项采购是否属于本章涵盖范围而估算采购价值时，采购实体
应：

(a)�不得将一项采购分割为若干单独采购，也不得为估算采购价值
而选择或使用特定估值方法，以全部或部分排除本章的适用；

(b)�应包含采购在整个期限内估计的最大总值，无论授予一个或多个
供应商，并考虑所有形式的报酬，包括：

(i)�溢价、费用、佣金和利息，以及�(ii)�若采购包含选择条款
的可能性，

则采购的估计最大总值应包括选择性购买；
且

(c)�如采购将分多个部分进行，合同将在同一时间或给定期间内授
予一个或多个供应商，则应根据整个采购期间的总最大值进行计算。



第1402条：安全与一般例外
1.�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采取其认为保护其与武器、弹药 或
战争材料采购有关的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或不披露任何信息，
或为国家安全或国防目的不可或缺的采购。

2.�只要此类措施的实施方式不构成在相同条件下对 缔约方之间任意或不合
理的歧视手段或对缔约方之间贸易的变相限制，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
阻止一方采取或维持以下措施：

(a)�为保护公共道德、秩序或安全所必需的措施；(b)�为保
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c)�为保
护知识产权所必需的措施；或(d)�与残疾人货物或服务、慈
善机构或监狱劳动相关的措施。

3.�缔约方理解，子段落2(b)包括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所必需的环境措施。



第1403条：一般原则
国民待遇与非歧视
1.�对于本章涵盖的与采购相关的任何措施，每一方应立即和无条件 地给予
另一方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此类货物或服务的另一方供应商，不低于该缔约
方给予国内商品、服务和供应商的最优惠待遇。

2.�对于本章涵盖的任何采购措施，一方不得：

(a)�基于外资关联或所有权程度，对本地设立的供应商给予低于另
一本地设立的供应商的待遇；或�(b)�因某一供应商为特定采购提供
的货物或服务为另一方的货物或服务，而歧视该本地设立的供应商。

采购行为
3.�采购实体应以透明和公正的方式开展本章涵盖的采购，且该方式应：

(a)�符合本章规定；(b)�避免利益冲
突；以及(c)�防止腐败行为。



招标程序
4.�采购实体应使用公开招标，除非第1406条第6至9子段落或第1409条适
用。

原产地规则
5.�对于本章涵盖的货物采购，每一方应适用其在正常贸易过程中适用于这
些货物的原产地规则。

补偿
6.�一方，包括其采购实体，不得在本章涵盖的采购的任何阶段寻求、考虑、
施加或执行补偿。

非采购专用措施
7.�第1和第2段不适用于：对进口征收的或与进口有关的任何种类的关税和
费用；征收此类关税和费用的方法；其他进口法规或手续以及影响服务贸
易的措施，但本章涵盖的采购管理措施除外。



第1404条：采购信息的公布
每一方应：
(a)�迅速公布本章涵盖的关于采购的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裁决、普
遍适用的行政裁定和程序，及其修改，通过官方指定的电子或纸质媒
介广泛传播并保持公众易于接入；以及

(b)�应请求向另一方提供其解释。

第1405条：公告的公布
意向采购通知
1.�对于本章涵盖的每一项采购，采购实体应公布邀请供应商提交投标的公
告（“意向采购通知”），或在适当情况下公布邀请参与采购申请的公告。此
类通知应在整个投标期间通过广泛传播且公众易于接入的电子或纸质媒介公
布。每一方应维护一个门户电子网站，其中包含本章涵盖的所有采购实体通
知的链接。



2.�每一份意向采购通知应包括：
(a)�采购说明，包括拟采购货物或服务的性质及已知数量；(b)�将采用
的采购方法，以及是否涉及谈判或电子拍卖；(c)�供应商参与条件清单；
(d)�采购实体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其他联系采购实体和获取所有采购
相关文件所需的信息，以及适用情况下的费用和付款条件；(e)�投标
提交或参与申请的地址和时限；(f)�拟采购货物或服务的交付时间框架
或合同期限；(g)�如根据第1406条，采购实体拟选择有限数量的合格
供应商受邀投标，则应说明选择标准及适用情况下允许投标的供应商
数量限制；(h)�表明该采购受本章涵盖的声明。



计划采购通知
3.�每一方应鼓励其采购实体在每个财政年度尽早公布其各自的采购计划通知。
此类通知应包括任何计划采购的标的物及意向采购通知的预计公布日期。

第1406条：参与条件
一般要求
1.�如一方（包括其采购实体）要求供应商为参与本章涵盖的采购而满足注
册、资格或任何其他参与条件或要求，需通过单独程序，则采购实体应发
布通知邀请供应商申请参与。采购实体应充分提前发布该通知，以便感兴
趣的供应商有足够时间准备并提交申请，同时使采购实体能基于此类申请
进行评估并作出裁定。

2.�采购实体应将本章涵盖的采购参与条件限制在确有必要范围内，以确
保供应商具备履行相关采购所需的法律和财务能力以及商业和技术能力。

3.�在制定参与条件时，采购实体应：
(a)�不得设定以下条件：要求供应商为参与采购，必须曾获得缔约方
采购实体的一项或多项合同；且

(b)�在采购要求必须满足的情况下，可要求相关先前经验。



4.�在评估供应商是否满足参与条件时，采购实体应：

(a)�应根据供应商在采购实体所属缔约方领土内外商业活动的表现，
评估其财务能力及商业和技术能力；且�(b)�须以采购实体事先在通
知或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条件作为评估依据。

5.�在评估供应商是否符合参与条件时，缔约方（包括其采购实体）应承认
所有符合参与条件的国内供应商及另一缔约方供应商均具备资质。

多用途清单
6.�采购实体可建立或维持供应商多用途清单，前提是邀请感兴趣的供应商
申请加入该清单的通知满足以下条件：

(a)�每年发布；且�(b)�若以电子方式发布，则应持续保持可获取状态。

7.�第6款所述通知应包含：
(a)�一份关于可使用该清单的货物或服务或其类别的描述；



(b)�供应商需满足的参与条件及
采购实体将用于验证供应商满足条件的方法；

(c)�采购实体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其他信息
用于联系该实体并获取与清单相关的所有相关文件；

(d)�清单的有效期及其更新或终止的方式，或未提供有效期时，说明
将如何通知清单的使用；及

(e)�说明该清单可用于本章涵盖的采购
本章。

8.�采购实体应允许供应商随时申请列入多用途清单，并应在合理较短时间
内将所有合格供应商纳入该清单。

选择性招标
9.�若缔约方法律允许使用选择性招标程序，则采购实体针对本章涵盖的
每项意向采购应：

(a)�提前足够时间发布通知邀请供应商申请参与采购，以便感兴趣
的供应商有时间准备和提交申请，并使实体能够评估此类申请并据
此作出裁定；以及



(b)�允许所有国内供应商及该实体已裁定符合参与条件的另一方供应
商提交投标，除非该实体在意向采购通知中或（若公开）在招标文件
中声明了对可投标供应商数量的限制及此类限制的标准。

采购实体决定相关信息
10.�采购实体应及时通知任何提交参与采购申请或列入多用途清单申请的供
应商其关于该申请的决定。

11.�当采购实体拒绝供应商参与采购的申请或列入多用途清单的申请、终止
认定供应商资格或从多用途清单中移除供应商时，该实体应及时通知供应
商，并根据供应商请求，立即向其提供关于该决定的书面解释说明理由。

12.�在存在支持性证据的情况下，缔约方（包括其采购实体）可基于以下理
由排除供应商：

(a)�破产；(b)�虚假声明；或(c)�在履行先前合同的任何实质性要
求或义务时存在重大或持续缺陷。



13.�每一方的采购实体不得采用或维持任何注册系统或资格程序，其目的或
效果是对另一方供应商参与其采购制造不必要的障碍。

第1407条：技术规格和招标文件
技术规格
1.�采购实体不得制定、采用或实施任何技术规格，或规定任何合格评定程
序，其目的或效果是对缔约方之间的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2.�在制定所采购货物或服务的技术规格时，采购实体应酌情：

(a)�根据性能和功能要求而非设计或描述性特征来规定技术规格；且
功能要求，而非设计或描述性特征；以及

(b)�技术规格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如存在）；否则，应以国家技
术法规、公认的国家标准或建筑规范为基础。

3.�采购实体不得规定要求或引用特定商标或商号、专利、版权、设计、类型、
特定原产地、生产商或供应商的技术规格，除非没有其他足够精确或明确的
方式描述采购要求，且在此类情况下，实体应在招标文件中加入“或同等品”
等字样。



4.�采购实体不得以可能排除竞争的方式寻求或接受可能用于本章涵盖的特
定采购技术规格准备或通过的建议，该建议可能来自对采购具有商业利益
的个人。

5.�为更加明确起见，一方（包括其采购实体）可根据本条款制定、采用
或应用技术规格，以促进自然资源保护或环境保护。

招标文件
6.�采购实体应向供应商提供包含所有必要信息的招标文件，以使供应商能够
准备并提交响应性投标。除非已在意向采购通知中提供，否则此类文件应包
括以下完整描述：

(a)�采购内容，包括拟采购货物或服务的性质和数量，或数量未知时
的估计数量，以及需满足的任何要求，包括任何技术规格、符合性
评估认证、计划、图纸或指导材料；

(b)�供应商参与的任何条件，包括供应商需提交的与参与条件相关
的信息和文件清单；

(c)�合同授予时需考虑的所有评估标准，以及除价格为唯一标准外，
此类标准的相对重要性；



(d)�如将进行公开开标，则列明日期、时间和
开标地点；以及

(e)�与投标评估相关的任何其他条款或条件。
7.�采购实体应及时回复参与本章涵盖采购的供应商对相关信息的任何合理
请求，但该实体不得以会使请求供应商在采购中获得优于其竞争对手的优
惠的方式提供特定采购的信息。

修改
8.�如果采购实体在合同裁决前修改意向采购通知或提供给参与供应商的招
标文件中列出的标准或要求，或修正或重新发布通知或招标文件，该实体
应以书面形式传达所有此类修改、修正或重新发布的通知或招标文件：

(a)�在修改、修正或重新发布时已知的所有参与采购的供应商，以及
在其他情况下，以与原始信息相同的方式提供；以及

(b)�在充分的时间内，允许此类供应商酌情修改并提交修订后
的投标。



第1408条：投标提交时间限制
1.�采购实体应为供应商提供充分时间提交参与本章涵盖采购的申请，并
准备和提交响应性投标，同时考虑采购的性质和复杂性。

截止日期
2.�除第3款和第4款规定的情形外，采购实体应确保投标提交的最终日
期不得早于以下日期起40个日历日：

(a)�在公开招标情况下，意向采购通知公布之日；或�(b)�在选择性招
标情况下，实体通知供应商其将受邀提交投标之日，无论该实体是否
使用多用途供应商名单。

3.�对于以下每种情形，采购实体可将第2款规定的投标提交时限缩短5个日
历日：

(a)�意向采购通知以电子方式公布；(b)�自意向采购通知公布之日起，
所有招标文件均以电子方式提供；以及(c)�采购实体接受以电子方式
提交的投标。



4.�采购实体可将投标提交的时间限制设定为少于40日历日，前提是给予
供应商的时间足以使其准备并提交响应性投标，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
于投标提交截止日期前10日历日，条件是：

(a)�采购实体提前至少40个日历日且不超过12个月公布了一份单独公
告，其中包含第1405条第3款规定的信息，且该单独公告载明了采购
说明、投标提交的相关时限（如适用则为参与申请时限），以及可获
取采购相关文件的地址；

(b)�针对具有重复性质的采购，在第二次或后续公布通知的情况下；

(c) 采购实体采购商业货物或服务；或
(d)�采购实体充分证实的紧急状态使得第2款规定的时限不可行，或
在适用情况下，第3款规定的时限不可行。



第1409条：有限招标
1.�只要采购实体不使用本条款以避免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保护国内供应商
或以歧视另一方供应商的方式行事，采购实体可在以下任何情况下联系其
选择的一个或多个供应商，并选择不适用第1405条、第1406条、第1407条、
第1408条和第1410条：

(a)�当招标文件的要求未被
实质性修改且：
(i)�未提交任何投标或没有供应商申请参与本章涵盖的采购，
(ii)�未提交符合招标文件基本要求的投标，(iii)�没有供应商满
足参与条件，或(iv)�提交的投标存在串通行为；

(b)�当货物或服务只能由特定供应商提供，且出于以下任何原因不存
在合理替代或替代品：

(i)�要求涉及艺术品，(ii)�专利、版权或其他专有权利的保护，
或�(iii)�由于技术原因导致缺乏竞争；



(c)�原供应商对未包含在初始采购中的货物或服务进行补充交付，且
更换此类补充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时：

(i)�由于经济或技术原因无法实现，例如与初始采购中获得
的现有设备、软件、服务或安装的互换性或互操作性要求，
且

(ii)�将给采购实体造成重大不便或大量成本重复；

(d)�对于在商品市场上购买的货物；
(e)�采购实体采购原型或首批货物或服务，这些货物或服务是在特定
研究、实验、学习或原创开发合同过程中应其要求开发的。首批货
物或服务的原创开发可包括有限的生产或供应，以便纳入现场测试
结果并证明该货物或服务适合按照可接受的质量标准进行批量生产
或供应，但不包括为确立商业可行性或回收研发成本而进行的批量
生产或供应；

(f)�在采购实体无法预见的事件导致的极端紧急情况下，若严格必
要且无法通过公开或选择性招标程序及时获得货物或服务；



(g)�当合同授予设计竞赛获胜者时，前提是：

(i)�竞赛的组织方式符合本章的原则，特别是关于发布意向采购
通知的规定，且

(ii)�由独立评审团对参与者进行评审，旨在将设计合同授
予获胜者；

(h)�当采购实体需要采购涉及机密性质事项的咨询服务时，披露该
等信息可能合理预期会损害政府机密、造成经济扰乱或类似地违背
公共利益； 且

(i)�针对在极短期内出现的异常有利条件下的采购，例如因清算、接
管或破产导致的异常处置，但不包括从常规供应商处进行的常规采购。

2.�采购实体应以书面形式就根据第1款授予的每份合同编写一份报告。该报
告应包括采购实体的名称、采购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和种类，以及一份说明
第1款中所述的证明使用有限招标合理性的情况和条件的声明。



第1410条：投标的处理和合同的授予
投标的处理
1.�采购实体应按照保证采购程序的公平和公正以及投标的保密性的程序接
收、开启和处理所有投标。

2.�采购实体应对投标内容保密，至少直至开标时为止。

3.�若采购实体在开标后至合同授予前为供应商提供更正形式上的无意错误
的机会，则该实体应向所有参与供应商提供同等机会。

合同的授予
4.�投标须由符合参与条件的供应商以书面形式提交，并在开标时满足
通知和招标文件的基本要求，方可被考虑裁决。

5.�除非采购实体认定裁决合同不符合公共利益，否则应将合同授予该实体
认定完全有能力履行合同、且仅根据通知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估标准提交
投标的供应商：

(a)�最有利的投标；或�(b)�在价格为唯一标准的情
况下，最低价格。



6.�采购实体不得使用期权、取消采购或以规避本章义务的方式修改已裁决
的合同。

向供应商提供的信息
7.�采购实体应及时通知参与采购的供应商其合同授予决定，并在请求时以书
面形式提供。根据第1411条，采购实体应在请求时向未中标供应商解释其
投标未被选中的原因以及中标供应商投标的相对优惠。

中标信息公布
8.�采购实体应在裁决后不超过72个日历日内，在官方指定出版物（可以是
电子或纸质媒介）上公布通知，该通知至少包含以下合同信息：

(a)�采购实体的名称和地址；(b)�采购的商品或服务的描述；(c)�授
予日期；(d)�中标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e)�合同价值；以及(f)�使用
的采购方法，在根据第1409条第1款使用程序的情况下，还需说明
使用该程序的正当情况。



记录保存
9.�采购实体应保存本章涵盖的采购相关的招标程序报告和记录，包括第
1409条第2款规定的报告，并应在合同授予后至少保留此类报告和记录三年。

第1411条：信息披露
向一方提供信息
1.�应另一缔约方请求，一方须迅速提供任何必要信息，以确定采购是否公
平、公正且符合本章规定，包括中标投标的特性及相关优惠信息。若信息
发布将损害未来投标的竞争性，则接收该信息的一方不得向任何供应商披
露该信息，除非经提供信息的缔约方协商并同意后。

信息保密
2.�尽管本章有其他规定，一方（包括其采购实体）不得向特定供应商提供
可能损害供应商之间公平竞争的信息。



3.�本章不要求一方（包括其采购实体、当局和审查机构）在下列情况下披
露机密信息：

(a)�会妨碍执法；(b)�可能损害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c)�会损害
特定人的合法商业利益，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或(d)�在其他方面违
背公共利益。

第1412条：国内审查程序
1.�每一方应确保其实体公正及时审议供应商就涉嫌违反本章实施措施提
出的任何投诉，这些措施源于供应商当前或曾经拥有利益的本章涵盖的
采购。每一方应鼓励供应商通过协商向其实体寻求澄清，以促进解决任
何此类投诉。

2.�每一方应建立或指定至少一个独立于其采购实体的公正的行政或司法机
构，以接收和审查供应商提出的质疑（“质疑”），该质疑产生于本章涵盖
的采购过程中，且供应商在该采购中具有或曾经具有利益。



3.�每一方应确保其根据第2款建立或指定的任何机构拥有普遍可用的书面程
序。此类程序应及时、有效、透明、非歧视性，并规定：

(a)�采购实体应以书面形式回应质疑，并向审查机构披露所有相关文
件；(b)�质疑的参与者应：(i)�在审查机构就质疑作出决定前有权获得
听证，(ii)�有权获得代表陪同，(iii)�可接入所有质疑程序，且(iv)�有权
请求程序公开进行并可传唤证人；以及(c)�与质疑相关的决定或建议应
以书面形式及时提供，并附每项决定或建议的依据说明。

4.�每一供应商应被允许有足够的时间段来准备并提交质疑，该时间段无论如
何不得少于供应商知晓或理应知晓质疑依据之日起10个日历日。



5.�每一缔约方应规定，其根据第2款建立或指定的机构有权采取临时措施以
保留供应商参与采购的机会。此类临时措施可能导致采购程序暂停。采取
临时措施的程序可规定，在决定是否应适用此类措施时，可考虑对相关利
益（包括公共利益）造成的重大不利后果。

6.�每一方应确保供应商提交质疑不会损害其参与正在进行的或未来的采购。

7.�如最初审查质疑的机构并非第2款所述机构，该缔约方应确保供应商可
就初始决定向独立于涉事采购实体的公正行政或司法机构提出上诉。

第1413条：覆盖范围的修改和更正
1.�如一方修改本章项下的采购覆盖范围，该方应：

(a)�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以及�(b)�在通知中包括对另一方提出
的适当补偿性调整建议，以保持与修改前相当的覆盖水平。



2.�尽管有第1款(b)项的规定，一方在下列情况下无需提供补偿性调整：

(a)�所涉修改属于微小修正或纯形式性质的更正；或�(b)�拟议修改覆盖
的实体，该缔约方已有效消除其控制或影响。

3.�若另一方不同意以下情形：
(a)�根据第1款(b)项提出的调整足以维持双方同意的覆盖范围的相当
水平；(b)�拟议修改属于第2款(a)项所述的微小修正或更正；或�(c)�
拟议修改覆盖的实体，该缔约方已根据第2款(b)项有效消除其控制或
影响，

则必须于收到第1款所述通知后30天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反对，否则将被视
为同意该调整或拟议修改，包括为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之目的。

4.�如双方就拟议修改、更正或微小修正达成一致（包括一方未在第3
款规定的30日历日内提出异议），则应通过立即修改相关附件使协议
生效。



第1414条：采购委员会
双方特此建立采购委员会，负责处理与本章实施相关的事项，以期

最大限度地接入政府采购。

第1415条：进一步谈判
1.�若本章条款生效后，任何一方加入另一项包含不同采购程序和实践的国
际协定（包括引入更短投标期），经任何一方请求，双方应进行谈判，以
使本章与新国际协定协调一致。

2.�若本章条款生效后，任何一方加入另一项提供比本章更广泛采购市场准
入的国际协定（包括次联邦政府采购），经任何一方请求，双方可同意进
行谈判，以在本章下实现与其他国际协定同等的市场准入水平。

第1416条：信息技术
双方应尽可能努力使用电子通信手段，以允许高效传播政府采购信息，

特别是采购实体提供的招标机会，同时遵守透明度和非歧视原则。



第1417条：定义
本章目的：

商业商品和服务是指通常在商业市场上向非政府买家出售或提供出售，并
习惯上由非政府买家为非政府用途购买的货物或服务；

参与条件指参与采购所需的任何注册、资格或其他先决条件；

建筑服务指通过任何方式实现土木或建筑工程的合同安排，无论是由缔约方
直接支付费用，还是在合同期限内通过向供应商授予临时所有权或控制运营
权并要求支付使用费用的方式实现；

书面形式指任何可阅读、复制并在之后传达的文字或数字表达，可包括电子
传输和存储信息；

有限招标指采购实体自行联系一家或多家选定供应商的采购方法；

多用途清单指采购实体已确定满足参与该清单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且采
购实体打算多次使用；

意向采购通知指采购实体公布的邀请感兴趣的供应商提交参与请求、投标
或两者兼有的通知；



补偿指鼓励地方发展或改善一方国际收支账户的任何条件或承诺，例如使
用国内含量、技术许可、投资、对销贸易及类似行动或要求；

公开招标是指所有感兴趣的供应商均可提交投标的采购方法；

采购是指政府为政府目的而非出于商业销售或转售目的，或用于生产或供应
用于商业销售或转售的货物或服务，获取货物或服务或其任何组合的使用权
的工艺；

采购实体是指附件1401.1-1或1401.1-2中列名的实体；
选择性招标是指仅由满足参与条件的供应商由采购实体邀请提交投标的采
购方法；

服务包括建筑服务，除非另有规定；
供应商是指向采购实体提供或可能提供货物或服务的个人或团体；

标准是指由认可机构批准的文件，该文件为货物或服务或其相关工艺和生
产方法提供共同和重复使用的规则、指南或特性，合规性非强制性。它也
可包括或专门处理适用于货物、服务、工艺或生产方法的术语、符号、包
装、标记或标签要求；以及



技术规格是指一种招标要求：
(i)�规定拟采购货物或服务的特性，

包括质量、性能、安全和尺寸，或其生产或提供的流程
和方法，或

(ii)�涉及适用于商品或服务的术语、符号、包装、标记或标签要求。



第十五章
电子商务

第一千五百零一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双方确认本协定，包括第九章（跨境服务贸易）、第二章（货物的国民待
遇和市场准入）、第八章（投资）、第十四章（政府采购）、第十一章（金
融服务）、第十章（电信）及第二十二章（例外），适用于电子方式进行的
贸易。1 特别是，双方认识到第十章（电信）中关于接入和使用的条款对于
实现电子方式贸易的重要性。

2.�本章不强制要求一方允许以电子方式交付产品，除非该方在本协定其他
章节中承担了相关义务。

第一千五百零二条：一般规定
1.�双方认识到电子商务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机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
电子商务的适用性。

1  为进一步明确，本协定对以电子方式进行的贸易的适用包括一方在其附件一、二或三清
单中所列保留条款或例外的适用。



2.�考虑到电子商务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工具的潜力，双方认识到以下方面
的重要性：

(a)�在其国内监管框架中实现清晰度、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以尽可能
最大程度地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b)�通过促进互操作性、创新和竞
争来推动电子商务；(c)�确保全球和国内电子商务政策考虑到所有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企业、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公共机构；
以及(d)�促进中小微企业对电子商务的使用。

3.�每一方应努力采取措施，通过解决与电子环境相关的问题，促进电子方
式进行的贸易。

4.�双方认识到避免对电子方式进行的贸易设置不必要贸易壁垒的重要性。
考虑到其国家政策目标，每一方应努力防范以下措施：

(a)�不当阻碍电子方式进行的贸易；或，(b)�对电子方式进行的贸易施
加比其他方式进行的贸易更为严格的限制。



第1503条：关税
1.�任何一方均不得对以电子方式进口或出口的数字产品征收关税、费用
或其他相关费用。

2.�为更加明确起见，本条不阻止任何一方对电子交付的数字产品征收国内
税或其他国内费用，前提是此类税款或费用的征收方式与本协定不相抵触。

第1504条：透明度
根据第1901条（透明度—公布），每一方应迅速公布或以其他方

式公开其普遍适用的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法律、法规、程序和行政裁决。

第1505条：消费者保护
1.�双方认识到维持和采取透明且有效的措施以保护消费者免受电子商
务中欺诈和欺骗性商业行为的重要性。

2.�为此，双方应就国民参与电子商务的消费者保护国家方法交流信息和
经验。



第1506条：无纸化贸易管理
1.�每一方应努力以电子形式向公众提供贸易管理文件。

2.�每一方应努力接受以电子方式提交的贸易管理文件，作为此类文件
纸质版本的法律等效。

第1507条：个人信息保护
1.�双方认识到在线环境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

2.�为此，每一方应：
(a)�采取或维持法律、监管和行政措施，以保护从事电子商务的用户
的个人信息；以及�(b)�交流关于其国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信息和经
验。

第1508条：合作
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全球性质，双方确认以下方面的重要性：

(a)�共同努力促进中小微企业使用电子商务；



(b)�在电子商务领域分享法律、法规和计划方面的信息与经验，包
括与数据隐私、消费者信心、电子通信安全、认证、知识产权和电
子政务相关的信息与经验；

(c)�致力于维持跨境信息流动，将其作为培育电子商务活跃环境的
基本要素；

(d)�通过鼓励私营部门采用行为准则、示范合同、指导方针和执行机
制来促进电子商务；以及

(e)�积极参与区域和多边论坛，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第1509条：与其他章节的关系
若本章与其他章节存在不一致，则以其他章节的规定为准，不一致之

处以其他章节为准。

第1510条：定义
就本章目的而言：

认证是指建立电子通信或交易中一方身份或确保电子通信完整性的工艺或
行为；



电子交付是指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结合通过电信进行的交付；

数字产品是指计算机程序、文本、视频、图像、录音及其他数字编码的产
品；

个人信息是指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任何信息；

电信是指第1014条（电信-定义）中定义的“电信”；

贸易管理文件是指一方签发或控制的、必须由进口商或出口商或其代理人
为货物进出口填写的表格；

电子方式进行的贸易是指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结合通过
电信进行的贸易。



第十六章
劳工

第一千六百零一条：确认
双方重申其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的义务，以及对《国际劳工组织关

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1998年）及其后续行动的承诺，并继
续尊重彼此的宪法和法律。

第一千六百零二条：目标

双方希望基于各自的国际承诺，加强在劳工领域的合作，特别是：

(a)�改善每一方领土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b)�促进其对国际公认
的劳工原则和权利的承诺；(c)�促进每一方遵守并有效执行其劳动法；
(d)�促进工人和雇主、其各自的工人和雇主组织以及政府之间就劳工
事务进行社会对话。(e)�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劳工相关合作活动；



(f)�加强负责劳工事务的部委及其他负责管理和执行其领土内劳
动法的机构的能力；以及

(g)�促进此类部委和机构之间就劳动法及其在每一方领土内的适用进
行充分和开放的信息交流。

条款1603：义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双方´ 在《加拿大与秘鲁共和国劳工合作协议》

（LCA）中规定了相互义务，该协议特别涉及inter alia：

(a)�关于国际公认的劳工原则和权利的一般义务，这些原则和权利应
体现在每一方的劳动法中；

(b)�为鼓励贸易或投资而对国内劳动法的减损；

(c)�通过适当的政府行动、私人诉讼权、程序保障、公共信息和意
识来有效执行劳动法；

(d)�监督LCA实施的制度机制，例如部长理事会和国家行政办公室，
负责接收和审查公众关于特定劳工法律事项的沟通，并推动合作活动
以促进LCA目标的实现；



(e)�关于LCA实施及其义务的一般性和部长级磋商；

(f)�独立审查小组举行听证会并就涉嫌违规《劳工合作协议》条款的
行为作出裁定，若经请求，还可进行金钱评估。



第十七章
环境

第1701条：确认
1.�双方认识到，每一方均拥有保护其环境的主权权利和责任，并确认其根
据国内法承担的环境义务，以及根据多边环境协定承担的国际义务。

2.�双方认识到贸易与环境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持性，以及需要以符合环境保
护、资源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的方式实施本协定。

第1702条：环境协定
为进一步落实第1701条，双方在环境协定中规定了彼此的义务，

该协定特别涉及：
(a)�为当代及后代的福祉，在各缔约方领土内进行环境的保护、保全
及环境改善；

(b)�为鼓励贸易或投资而减损国内环境法；

(c)�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传统知识的保护和
保存；



(d)�环境法的制定、遵守和执行；(e)�环境事务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
以及(f)�缔约方之间就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的推进进行合作。

第1703条：本协定与环境协定之间的关系

1.�双方认识到平衡贸易义务和环境义务的重要性，确认环境协定是对本
协定的补充，且两者相互支持。

2.�委员会应酌情考虑根据《环境协议》设立的环境委员会提交的与贸易与
环境相关的任何问题的报告和建议。



第十八章
贸易相关合作

第1801条：目标
1.�认识到贸易相关合作是推动必要改革和投资以促进贸易驱动的经济增

长和适应贸易自由化的催化剂，双方同意根据以下目标促进贸易相关合作：

(a)�增强双方能力，以最大化本协定带来的机遇和福利；

(b)�加强和发展双边、区域或多边层面的合作；

(c)�培育贸易与投资的新机遇，提升竞争力并鼓励创新，包括在科学
与技术和创新领域具有共同利益的方面，促进双方科学院、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大学、学院以及科学、研究及技术中心和研究所与私营
部门企业和公司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d)�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重点关注中小型企业，以期通过贸易为减
贫作出贡献。



第1802条：贸易相关合作委员会
1.�根据第1801条，双方特此建立贸易相关合作委员会，由每一方

的代表组成。

2.�每一方应向委员会提供并定期更新一份行动计划，描述拟议的贸易相关
合作倡议。

3.�委员会应：
(a)�寻求优先考虑并促进实现缔约方行动计划中概述的贸易相关合作
倡议；(b)�邀请适当的国际捐助机构、私营部门实体和非政府组织，
根据委员会依据第3款(a)项确定的优先事项，协助制定和实施贸易相
关合作倡议；

(c)�与本协定下设立的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合作，包括通过联合会
议，根据委员会依据第3款(a)项确定的优先事项，支持实施协定中
概述的贸易相关合作条款；

(d)�制定其工作开展的规则和程序；委员会的所有决定应通过共
识作出，除非另有约定；

(e)�监督并评估贸易相关合作倡议的实施进展；



(f)�向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说明委员会的活动情况，除非另有约定；
以及�(g)�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或按双方商定的其他方式，以面对面或
任何其他可用技术手段进行。

4.�委员会可建立ad hoc工作组，该工作组可由政府代表和非政府代表组成。

5.�贸易相关合作倡议的实施须经缔约方联合决定。



第十九章
透明度

A部分�-�透明度

第1901条：公布
1.�每一方应确保其与本协定所涵盖任何事项相关的普遍适用的法律、

法规、程序和行政裁决迅速公布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以便相关人士和另一
方能够了解这些内容。

2.�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一方应：
(a)�提前公布其拟采纳的任何此类措施；以及�(b)�为相关人士和另一
方提供对此类拟议措施进行评论的合理机会。

第1902条：通知和信息提供
1.�在最大程度可能的情况下，每一方应将其认为可能实质性影响本协

定运作或以其他方式实质性影响另一方在本协定下利益的任何拟议或实际措
施通知另一方。



2.�应另一方的请求，一方应立即提供信息并回答与任何实际或拟议措施相
关的问题，无论另一方是否已事先收到该措施的通知。

3.�根据本条提供的任何通知或信息，均不影响该措施是否符合本协定的判
定。

第1903条：行政程序
为以一致、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所有普遍适用的、影响本协定涵盖

事项的措施，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在其行政程序中，将第1902条所述措施适
用于特定案例中另一缔约方的特定人员、货物或服务时：

(a)�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国内程序，当程序启动时，向直接受程
序影响的另一缔约方人员提供合理通知，包括对程序性质的描述、
程序启动所依据的法律授权声明以及对争议问题的概述；

(b)�在时间、程序性质和公共利益允许的情况下，此类人员有机会
在最终行政行为作出前，就支持其立场的事实和论点提出合理机会；

(c)�其程序符合国内法。



第1904条：审查与上诉
1.�每一方应建立或维持司法、准司法或行政法庭或程序，目的是及时

审查并在必要时纠正与本协定所涵盖事项相关的最终行政行为。此类法庭
应公正且独立于负责行政执法的办公室或机构，且不得在该事项的结果中
拥有任何实质性利益。

2.�每一方应确保在任何此类法庭或程序中，诉讼各方被赋予以下权利：

(a)�合理机会以支持或辩护其各自立场；及

(b)�基于记录的证据和提交材料或（如国内法要求）行政机关编
制的记录作出决定。

3.�每一方应确保，在遵守其国内法规定的上诉或进一步审查的前提下，此类
决定应由相关办公室或机构执行，并规范其针对争议行政行为的实践。

第1905条：促进提高透明度的合作
双方同意在双边、区域和多边论坛中就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透明度的

方法开展合作。



第1906条：定义
就本节而言：

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定指适用于所有个人及通常属于其范围内的事实情况、
并建立行为规范的行政裁定或解释，但不包括：

(a)�在行政或准司法程序中作出的、适用于另一方特定个人、商品或
服务在特定案例中的裁定或裁决；或

(b)�一项针对特定行为或做法作出的裁定。



B部分�-�反腐败

第1907条：原则声明
双方申明其预防和打击贿赂与腐败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决心。

第1908条：反腐败措施
1.�每一方应采取或维持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在影响国际贸易

或投资的事项中，将以下故意实施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a)�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为自己或他人或实体招揽或接受不正当利益，
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职责时作为或不作为；

(b)�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承诺、提供或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他人
或实体不正当利益，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职责时作为或不作为；

(c)�直接或间接向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承诺、提议或给
予其本人或其他个人或实体不正当利益，以使该官员在执行公务职
责时作为或不作为，从而获取或保留与国际商务经营相关的业务或
其他不正当利益；以及



(d)�协助、教唆或共谋实施第(a)至(c)项所述的任何罪行。

2.�每一方应采取必要措施，以确立对其领土内所犯罪行的管辖权。

3.�每一方应确保对本协定涵盖的罪行实施制裁，并考虑该罪行的严重性。

4.�每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原则采取必要措施，确立企业参与本协定涵盖罪行
的责任。特别是，每一方应确保根据本条被追究责任的企业受到有效、相
称和具有威慑性的刑事或非刑事制裁，包括金钱制裁。

5.�每一方应考虑在其国内法律体系的国家层面纳入适当措施，为基于善意
和合理理由向主管当局举报与本协定所确立罪行相关事实的任何个人提供
免受任何不公正待遇的保护。

第1909条：国际论坛中的合作
双方认识到区域和多边倡议对于预防和打击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贿赂

和腐败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推动在区域和多边论坛中预防和打
击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贿赂和腐败，包括鼓励和支持适当的倡议。



条款�1910:�定义
就本节而言：

外国公职人员�指任何担任外国立法、高管、行政或司法职务的自然人，无
论任命或选举产生，以及任何为外国行使公共职能的自然人，包括为公共
机构或公共企业；

公共职能�指任何由自然人代表一方或以一方或其机构服务名义进行的临时
或长期、有偿或荣誉性活动，无论在其层级中的任何级别；以及

公职人员�指担任一方立法、高管、行政或司法职务的任何自然人，无
论其为任命还是选举产生，也无论其为常任还是临时。



第二十章
协议管理

第2001条：联合委员会
1.�双方特此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由双方的内阁级代表或其指定人员组成。

2.�委员会应：
(a)�监督本协定的实施；(b)�审查本协定的总体运作；(c)�评估本协
定适用的结果；(d)�监督本协定的进一步细化；(e)�监督附件
2001.1中所述根据本协定设立的所有机构的工作；(f)�批准示范程
序规则；以及(g)�审议可能影响本协定运作的任何其他事项。



3.�委员会可：
(a)�通过对本协定具有约束力的解释性决定

根据第2106条（争端解决-专家组的设立）设立的专家组及根
据第八章（投资）B节设立的仲裁庭；

(b)�征求非政府人士或团体的意见；(c)�采取缔约方可能同意的、行使
其职能的任何其他行动；(d)�通过批准以下各项的修订，进一步实施
本协定的目标：(i)�附件203.2的附表，目的是在一方的减让表中增加
一项或多项排除的商品，(ii)�关税减让表中规定的逐步取消期限，目
的是加速关税减让，(iii)�附件301中规定的特定原产地规则，(iv)�附
件1401.1中列出的采购实体，以及(v)�缔约方可能制定的原产地程序
统一法规；



(e)�考虑对权利和
本协定项下的义务；以及

(f)�确定将支付给专家组成员的报酬和费用金额
致专家组成员。

4.�应依据《环境协定》设立的环境委员会的请求，委员会可修订附件103以
纳入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或纳入对任何多边环境协定的修正案，或移除该附
件中列名的任何多边环境协定。

5.�一方对第3款(d)项和第4款所述任何修正案的接受，应取决于该方完成任
何必要的国内法律程序。

6.�委员会可建立并向委员会或工作组委派职责。除本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
各委员会和工作组应在第2002条所述协议协调员建议并经委员会批准的授
权范围内开展工作。

7.�委员会应建立其规则和程序。委员会的所有决定均应通过相互协议作
出。

8.�委员会通常应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或应任何一方的书面请求召开。除
非双方另有约定，委员会会议应轮流在各缔约方领土举行，或通过任何
可行的技术手段召开。



第2002条：协议协调员
1.�每一方应任命一名协议协调员，并在本协定生效后60天内通知另一方。

2.�协议协调员应共同：
(a)�监督附件2001.1所述根据本协议设立的所有机构的工作；(b)�向委
员会建议设立其认为必要的机构以协助委员会；(c)�协调委员会会议
的筹备工作；(d)�酌情跟进委员会作出的任何决定；(e)�接收根据本协
定提供的所有通知和信息，并在必要时促进双方就本协定涵盖的任何
事项进行沟通；以及(f)�审议委员会授权的可能影响本协定运作的任
何其他事项。

3.�协定协调员应根据需要经常会晤。
4.�每一方可随时以书面形式请求召开协定协调员的特别会议。此类会议应
在收到请求后30天内举行。



附件2001.1
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1.�委员会和分委员会：
(a)�货物贸易委员会（第219条）；(i)�农业小组委员会（第220条），

(ii)�贸易便利化小组委员会（第420条）；(b)�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504条）；(c)�金融服务委员会（第1114条）；(d)�采购委员会（第
1414条）；(e)�投资委员会（第817条）；以及(f)�贸易相关合作委员会
（第1802条）。2.�工作组：(a)�跨境服务贸易工作组（第914条）。3.�国
家协调员：

(a)�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家协调员（第609条）。



第二十一章
争端解决

第2101条：合作
双方应始终努力就本协定的解释和适用达成一致，并应通过合作和磋

商尽一切努力，就可能影响其运营的任何事项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第2102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除第十六章（劳工）和第十七章（环境）涵盖的事项及本协定另有规定
外，本章的争端解决条款应适用于解决双方之间关于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
所有争议，或当一方认为：

(a)�另一方的一项实际或拟议措施与本协定的义务不符或将会不符；
(b)�另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定项下的义务；或



(c)�缔约方根据以下任何条款合理预期可获得的任何利益：

(i)�第二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第三章（原产
地规则）、第四章（原产地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或第十四章
（政府采购），或

(ii)�第九章（跨境服务贸易），
因另一方实施与本协定不冲突的任何措施而正遭受无效或
减损。

2.�在涉及第1款(c)项的任何争端中，根据本章设立的专家组应考虑解释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b)项和《服务贸易总协
定》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判例法。一方不得就受第2201条（例外—一般
例外）例外约束的任何措施援引第1款(c)(i)项，也不得就受第2205条
（例外—文化产业）例外约束的任何措施援引第1款(c)项。

第二千一百零三条：选择争端解决场所

1.�在第2款的前提下，对于同时涉及本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或缔约双方
均为缔约方的任何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或其后续协定）的任何事项所产生的
争议，可由申诉方自行选择任一论坛解决。



2.�对于第1款所述争议，若被诉方主张其措施适用第103条（初始条款和
一般定义-与环境及保护协定的关系），并以书面形式请求根据本协定处
理该事项，则申诉方就该事项仅可援用本协定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3.�如申诉方根据第1款所述协议请求设立争端解决专家组，则应使用选定的
论坛，排除另一论坛，除非被诉方根据第2款提出请求。

第2104条：磋商
1. 一方可书面请求与另一方就第2102条所述任何事项进行协商。

2. 请求方应将请求递交给另一方，并说明请求理由，包括指明第2102
条项下争议的措施或其他事项，以及申诉的法律依据。

3. 另一方应以书面形式回应，且在遵守第4款的前提下，除非双方另
有约定，双方应于另一方收到请求之日起30天内进入磋商程序。

4. 在紧急情况下，包括涉及易腐货物或其他迅速丧失贸易价值的货物
或服务（如某些季节性货物或服务）时，磋商应于另一方收到请求之日起
15个日历日内开始。



5. 请求方可请求另一方提供其政府机构或其他监管机构中具备
磋商事项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

6. 缔约方应尽一切努力通过根据本条进行的磋商，就任何事项达成双方
满意的解决方案。为此，每一方应：

(a)�提供充分信息，以便全面审查有争议的措施或其他事项；以及�
(b)�对磋商过程中收到的任何机密或专有信息，按照提供信息的缔约
方的相同基础予以对待。

7. 磋商是保密的，且不影响缔约方在本章程序中的权利。

8. 磋商可以面对面进行，也可以通过双方同意的任何其他方式进行。

第2105条：斡旋、调解与调停
1.�缔约方可随时同意采用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法，如斡旋、调解或调停。

2.�此类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法应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进行。



3.�根据本条款建立的程序可随时启动，并可由任何一方随时中止或终止。

4.�涉及斡旋、调解和调停的程序应保密，且不得损害缔约方在任何
其他程序中的权利。

第2106条：专家组的设立
1.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并在遵守第3款的前提下，若第2104条所述事
项未能在以下期限内解决：

(a) 自收到磋商请求之日起45个日历日内；或�(b) 对于第
2104条第4款所述事项，自收到磋商请求之日起25个日历日内；

申诉方可将该事项提交争端解决专家组。

2. 申诉方应向另一方提交设立专家组的书面请求，说明请求理由，指
明争议的具体措施或其他事项，并提供足以清晰阐述问题的申诉法律依据
简要摘要。

3. 不得设立争端解决专家组来审查拟议措施。



第2107条：专家组成员的资格
1.�每位专家组成员应：

(a)�具备法律、国际贸易、本协定涵盖的其他事项或国际贸易协定下
争端解决的专业知识或经验；(b)�严格基于客观性、可靠性和合理判
断进行遴选；(c)�独立于任何一方，不与任何一方存在附属关系或接
受其指示；(d)�不得为任何一方的国民，通常居住地不得位于任何一
方的领土内，也不得受雇于任何一方；以及(e)�遵守委员会在本协定
生效后第一次会议上制定的行为准则。

2.�曾参与第2105条所述任何可能的替代性争端解决程序的个人，不得
在同一争端中担任专家组成员。



第2108条：专家组遴选
1.�专家组应由三名专家组成员组成。
2.�每一方应在收到设立专家组的请求之日起30天内任命一名专家组成员，
提出最多四名候选人担任专家组主席，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该任命及
其提议的专家组主席候选人。如果一方未能在此时限内任命专家组成员，
则该专家组成员应由另一方从提议的主席候选人中抽签选定。

3.�双方应在收到设立专家组的请求之日起30天内尽力协商并从提议的候选
人中任命主席。如果双方未能在此时限内就主席人选达成一致，则应在随
后的七天内从提议的候选人中抽签选定主席。

4.�如一方任命的专家组成员退出、被撤换或无法履职，该方应在30天内任
命替代人选，否则应根据第2款第二句任命替代人选。如专家组主席退出、
被撤换或无法履职，双方应在30天内就替代人选达成一致，否则应根据第
3款第二句任命替代人选。若无剩余候选人，每一方应在额外30天内提出最
多三名补充候选人，并在随后七日内通过抽签选定专家组成员或主席。在任
何情况下，适用于程序的时限应自专家组成员或主席退出、被撤换或无法履
职之日起中止，至替代人选选定之日止。



第2109条：程序规则
1. 在本协定生效日期后六个月内，委员会应核准示范程序规则。

2. 根据本章建立的任何专家组应遵循示范程序规则。专家组可在与缔
约方协商后，建立不违反本章条款的补充程序规则。

3. 除非缔约方另有约定，程序规则应确保：
(a)�每一方有机会提供初始和反驳书面陈述；(b)�至少有一次专

家组听证会的权利，且根据子段落(g)，听证会应向公众开放；(c)�缔
约方有权以任何一方的官方语言提交和接收书面材料，并进行口头
辩论；(d)�根据子段落(g)，每一方的书面提交材料、口头声明的书
面版本以及对专家组请求或问题的书面答复可向公众公开；(e)�专家
组允许缔约方的非政府实体

领土提供关于争端的书面意见，以协助专家组评估双方的提
交材料和论点；



(f)�向专家组提交的所有提交材料和评论应向另一方提供；以及�(g)�
保护任何一方指定为保密处理的信息。

4. 除非双方在专家组设立之日起15个日历日内另有约定，否则职
权范围应为：

“根据协议相关条款，客观审查设立专家组请求中提及的事项，并按
照第2110条规定作出调查结果、裁定及建议。”

5.�若申诉方主张某事项导致第2102条第1款(c)项意义上的利益丧失或减损，
职权范围中应予以列明。

6.�若一方要求专家组就下列措施对该方造成的不利贸易影响程度作出调查结
果：

(a)�被裁定不符合协议义务；或�(b)�导致第2102条第1款(c)项
意义上的利益丧失或减损，

则职权范围中应予以列明。
7.�应一方的请求或主动提出，专家组可根据《示范程序规则》向其认为适
当的任何个人或机构寻求信息和技术建议。



8.�专家组可对其自身管辖权作出裁决。
9.�专家组可授权主席作出行政和程序性决定。

10.�专家组可在与双方协商后，修改专家组程序中适用的任何时间期限，
并作出其他程序性或行政性调整，以确保程序的公平性或效率。

11.�专家组根据第2110条作出的调查结果、裁定和建议应以其成员的多数
意见为准。

12.�专家组成员可就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提出单独意见。任何专家组均不
得披露哪些成员支持多数意见或少数意见。

13.�双方应根据示范程序规则承担专家组的费用，包括专家组成员的报酬。

第2110条：专家组报告
1.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专家组应按照本章的条款出具报告。

2. 专家组应基于本协定条款，按照国际公法的解释规则进行适用和解释，
并依据双方提交的材料和论点，以及根据本章条款提交的任何信息和技术
建议，编写其报告。



3. 专家组应在最后一名专家组成员选定后90天内向双方提交初步报告。
该报告应包含：

(a) 事实认定；(b) 关于一方是否遵守其在本协定下义务的裁
定，以及职权范围中请求的任何其他调查结果或裁定；以及(c) 
争端解决的建议（如一方提出请求）。

4. 尽管有第2109条的规定，专家组的初步报告应保密。

5. 一方可就专家组的初步报告向其提交书面意见，但需遵守专家组
可能设定的时限。专家组在考虑此类意见后，可主动或应一方请求：

(a) 征求一方的意见；(b) 重新审议其报告；或(c) 
进行其认为适当的进一步审查。

6. 专家组应在提交初步报告后30天内向双方提交最终报告。

7. 除非双方另有决定，专家组的最终报告可在转交给双方15日历日
后由任何一方公布，但须遵守第2109条第3(g)项的规定。



第2111条：报告澄清请求
1.�在最终报告提交后的10日历日内，一方可向专家组提交书面请求，要求
澄清报告中其认为存在歧义的任何裁定或建议。专家组应在收到该请求后的
10日历日内作出回应。

2.�根据第1款提交请求将影响第2113条第3款和第2114条第1款所述的时限，
除非专家组另有决定。

第2112条：程序的暂停和终止
1.�双方可随时协议暂停专家组的工作，暂停期限自该协议达成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若专家组工作暂停超过12个月，则专家组的权限自动终止，除
非双方另有协议。若专家组权限终止且双方未就争端解决达成协议，本条
款不妨碍一方就同一事项请求启动新程序。

2.�双方可随时通过共同通知专家组主席的方式，同意终止专家组程序。



第2113条：最终报告的实施
1.�在收到专家组的最终报告后，双方应就争端解决达成一致，该解决方式
应符合专家组的裁定及建议（如有），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2.�在可能的情况下，解决方式应为取消任何不符合本协定的措施，或取消
第2102条第1款(c)项意义上的利益丧失或减损。

3.�如双方未能在提交最终报告后30天内或双方商定的其他期限内就解决方
案达成一致，被诉方应在申诉方提出请求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以期达成补偿
协议。

第2114条：未实施—利益中止
1.�如申诉方根据第2113条第3款提出请求之日起20天内未能就补偿达成协议，
或根据第2113条第3款未请求补偿且最终报告提交后已过30天，或双方已就
争端解决或补偿达成协议但申诉方认为另一方未遵守协议条款，则申诉方可
在向另一方送达通知后，中止对另一方适用等效利益，直至双方就争端解决
达成协议。通知中应列明申诉方拟中止的利益水平。



2.�在考虑根据第1款中止哪些利益时：
(a)�申诉方应首先寻求中止与专家组认定不符合本协定义务或导致第
2102条第1款(c)项意义上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措施或其他事项所影响
的相同部门或部门的福利或其他义务；及

(b)�若申诉方认为中止相同部门或部门的福利或其他义务不可行或无
效，则可中止其他部门的福利。

3.�福利的暂停应是临时的，且申诉方仅可在以下情况下实施：直至被裁定
不符合本协定义务或以其他方式使第2102条第1款(c)项意义上的福利丧失
或减损的措施已恢复与本协定的一致性（包括通过第2115条所述的专家组
程序达成），或直至双方就争端解决另行达成协议。



第2115条：合规审查与利益中止
1.�一方可通过向另一方提交书面通知，请求根据第2106条建立的专家组重
新召开会议，以就以下事项作出裁定：

(a)�一方根据第2114条第1款中止的福利水平是否明显过高；或

(b)�对于为遵守先前成立的专家组裁定或建议而采取的合规措施是否存在或是否符合本
协定存在任何分歧。1

2.�在请求的书面通知中，该缔约方应指明争议的具体措施或事项，并提供
申诉法律依据的简要概述，以清晰呈现问题。

3.�专家组应在另一方收到请求的书面通知后重新召集。若任何原专家组成员
无法履职，则应比照适用第2108条的条款。

4.�第2109条和第2110条的条款经必要修改后适用于根据本条重新召集的
专家组所采纳的程序和发布的报告，但根据第2109条第10款，若请求仅
涉及第1款(a)项，专家组应在重新召集后60天内提交初步报告，其他情况
下应在90天内提交。

5.�根据本条款重新召集的专家组可在其报告中酌情建议终止任何福利暂停
或修改暂停福利的金额。

1  在解释“存在或符合性”及“采取的合规措施”等术语时，根据本款建立的合规专家组应考虑
《争端解决谅解》下的相关判例法。



第2116条：司法或行政程序事项的转介

1. 如果在一方国内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出现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问题，
且任何一方认为值得介入，或如果法院或行政机构征求一方的意见，则该
方应通知另一方。委员会应尽快努力商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2. 法院或行政机关所在领土的缔约方应根据该论坛的规则，将委员
会的任何商定解释提交给法院或行政机关。

3. 如委员会无法达成一致，每一方可依据该论坛的规则，向法院或行
政机关提交其自身意见。

第2117条：私人权利
任何缔约方不得以其国内法规定，因另一方措施与本协定不符而对另

一方提起诉讼的权利。

第2118条：替代性争议解决
1. 每一方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鼓励和促进使用仲裁及其他替代性争议
解决方式，以解决自由贸易区内私人缔约方之间的国际商业争议。



2. 为此，每一方应提供适当程序，以确保遵守仲裁协议，并对此类争
议中的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

3. 一方若为1958年6月10日在纽约签订的《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公约》的缔约方且遵守该公约，则应被视为遵守第2款。



附件2109
示范程序规则

申请
1.�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以下程序规则适用于第21章项下的争端解决程序。

定义
2.�就本附件而言：
顾问指一方为在专家组程序中提供咨询或协助而聘用的个人；

申诉方指根据第2106条请求设立专家组的一方；

法庭记录员指指定的笔录员。
法定假日指每周六、周日及缔约方为本规则目的指定的任何其他假日；

专家组指根据第2106条设立的专家组；及
代表指一方的政府部门或代理或其他政府实体的员工；



3.�本程序规则中对条款的任何引用均指第21章中的相应条款。

书面提交材料及其他文件
4.�每一方应向专家组交付书面提交材料的原件及至少四份副本，并向另一
缔约方的大使馆交付一份副本。若双方同意，提交材料及与专家组程序相关
的任何其他文件可通过传真或其他电子传输方式交付。当一方交付书面提交
材料或与专家组程序相关的任何其他文件的纸质副本时，该方应同时交付此
类提交材料或其他文件的电子版本。

5.�申诉方应在最后一名专家组成员任命之日起10个日历日内交付初次书
面提交材料。被诉方则应依次在申诉方初次书面提交材料截止之日起20
个日历日内交付书面答辩材料。

6.�专家组应与双方协商，确定双方后续书面反驳材料的交付日期，以
及专家组和双方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书面提交材料的交付日期。

7.�一方可随时通过提交明确标注修改处的新文件，更正与专家组程序相
关的任何书面提交或其他文件中存在的文书性质小错误。

8.�如文件交付的最后一日适逢一方的法定假日，或该方政府办公室因政府
命令或不可抗力而关闭的其他任何日期，则该文件可于下一个工作日交付。



举证责任
9.�一方若主张另一缔约方的措施与本协定条款不一致，应承担证明该不一
致性的责任。

10.�一方若主张某项措施适用本协定下的例外条款，应承担证明该例
外适用的责任。

非政府实体的书面提交
11.�专家组可应申请，许可非政府实体提交书面材料。在决定是否授予许
可时，专家组应特别考虑以下因素：

(a)�程序是否涉及公共利益；(b)�非政府实体是否在程序中具有实质
性利益；2(c)�书面提交是否通过提供不同于缔约方的视角、特定知识
或见解，有助于专家组对程序中相关事实或法律问题的裁定；以及

通过对与程序相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作出裁定，提供不同于双
方的视角、特定知识或见解；以及

(d)�缔约方就许可申请提交的任何材料。

2  对贸易法判例的发展、协定解释或争议事项的兴趣，并不足以单独证明非政府实体在程
序中具有实质性利益。



12.�如专家组已授予非政府实体提交书面材料的许可，则应确保：

(a)�书面提交材料未向争端引入新问题，且在双方定义的争端职权范
围内；(b)�非政府实体遵循委员会为此类书面提交制定的规则；(c)�书
面提交避免干扰程序并保持当事方平等；(d)�双方有机会对书面提交
作出回应。

专家的作用
13.�应一方的请求或主动地，专家组可在遵守第14条和第15条以及双方可能
商定的补充条款和条件的情况下，向其认为适当的任何个人或机构寻求信息
和技术建议。第2107条所列要求应酌情适用于专家或机构。

14.�专家组在寻求信息或技术建议前，应：
(a)�将其根据第1款寻求信息或技术建议的意向通知双方，并为双方
提供充分的时间提交评论；以及�(b)�向双方提供根据第1款收到的任
何信息或技术建议的副本，并为双方提供充分的时间提交评论。



15.�当专家组为编写其报告而考虑根据第1款收到的信息或技术建议时，还
应考虑双方就该等信息或技术建议提交的任何评论或意见。

专家组的运营
16.�专家组主席应主持其所有会议。
17.�专家组可通过任何适当方式开展业务，包括电话、传真传输以及视频或
计算机链接。

18.�仅专家组成员可参与专家组的审议。专家组可在与双方协商后，雇用所
需数量的助理、口译员或笔译员，或法庭记录员参与程序，并允许他们出席
此类审议。专家组成员及专家组雇用的人员应保持专家组审议的保密性，以
及根据第2109条和附件2109受保护的任何信息的保密性。

19.�专家组可在与双方协商后，修改专家组程序中适用的任何时间期限，
并根据程序需要进行其他程序性或行政性调整。

听证会
20.�专家组主席应在与双方及专家组成员协商后，确定首次听证会及任何
后续听证会的日期和时间，并以书面形式将这些日期和时间通知双方。

21.�听证会的地点应在双方领土之间轮换，首次听证会在被诉方领土举行。



22.�每一方应不迟于听证会日期前五个日历日，向另一方和专家组提交一份
名单，列明将代表该方出席听证会的个人以及其他将参加听证会的代表或
顾问。

23.�专家组应以确保申诉方和被诉方在陈述论点、答复和反驳时享有同等
时间的方式主持每一次听证会。

24.�听证会应向公众开放，除非有必要保护任何一方指定为保密处理的信息。
专家组应与双方协商，采取适当的后勤安排和程序，确保公众的出席不会
干扰听证会的进行。此类程序尤其可包括使用网络直播或闭路电视。

25.�专家组应安排准备听证会记录（如有），并应在任何此类记录准备完
成后尽快向每一方提供副本。

单方接触
26.�任何缔约方不得在未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与专家组进行沟通。专家组
不得在另一方缺席或未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与一方沟通。

27.�任何专家组成员均不得在其他专家组成员缺席的情况下与双方讨论程
序实质性问题的任何方面。



报酬与费用支付
28.�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专家组的费用、专家组成员及其助理的报酬、
差旅和住宿费用以及所有一般费用应由双方平均分担。

29.�每位专家组成员应记录并提交其本人及任何助手的时间和费用的最终账
目，同时应记录并提交所有一般费用的最终账目。



第二十二章
例外

第2201条：一般例外
1.�就第二章至第七章及第十五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原产地规
则、原产地程序和贸易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
紧急行动和贸易救济以及电子商务）而言，除上述章节中适用于服务或投
资的条款外，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XX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
成为其组成部分。双方理解，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XX条(b)款所指措
施包括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环境措施。双方进
一步理解，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XX条(g)款适用于与保护可耗竭的自
然资源（包括生物和非生物）相关的措施。

2.�就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跨境服务贸易、电信、商务
人员临时入境和电子商务）以及第二章至第七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
入、原产地规则、原产地程序和贸易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
贸易壁垒以及紧急行动和贸易救济）而言，在这些章节的条款适用于服务的
范围内，服务贸易总协定第XIV条(a)、(b)、(c)款经必要修改后并入本协定
并成为其组成部分。双方理解，服务贸易总协定第XIV条(b)款所指的措施包
括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环境措施。



3.�就第八章（投资）而言，在相关措施的实施方式不构成对投资或投资者
之间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或对国际贸易或投资的变相限制的前提下，本
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采取或执行以下必要措施：

(a)�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缔约方理解包括为保护
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环境措施；(b)�确保遵守
与本协定不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或(c)�保护可耗尽的生物或非生物自
然资源。

第2202条：国家安全
本协定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
(a)�要求任何一方提供或允许接入其认为披露将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
的任何信息；



(b)�阻止任何一方采取其认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
行动：

(i)�涉及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的贸易，以及为供应军事或其
他安全机构而直接或间接进行的其他货物、材料、服务和技术
的贸易及交易；

(ii)�在国际关系中的战争时期或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措
施；或

(iii)�涉及实施关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不扩散的国内政
策或国际协定的措施；或

(c)�阻止任何一方根据《联合国宪章》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履行
其义务的行动。

第2203条：税收措施
1.�除非本协定中另有明文规定，否则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均不适用于税收措
施。

2.�本协定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影响任何缔约方在税收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
如本协定与任何此类协定之间存在不一致，则以税收协定的规定为准，不
一致之处按税收协定的规定执行。



3.�如本协定与税收协定中就税收措施存在类似条款，则仅应使用税收协定中
的程序性规定，并由税收协定中指定的主管当局，解决因本协定而产生的与
此类条款相关的任何问题。

4.�尽管有第2款和第3款规定：
(a)�第202条（货物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本协定中为实
施该条款所必需的其他条款，适用于税收措施的程度应与1994年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三条相同；且

(b)�第210条（货物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出口税）适用于税收措
施。

5.�在遵守第2款、第3款及第6款的前提下：

(a)�第903条（跨境服务贸易-国民待遇）及第1102条（金融服务-国
民待遇）适用于与特定服务购买或消费相关的收入、资本收益或公
司应税资本的税收措施；且

(b)�第803条和第804条（投资-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第903条
和第904条（跨境服务贸易-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以及第1102
条和第1103条（金融服务-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所有税
收措施，但涉及收入、资本收益或公司应税资本的税收措施除外。



6.�第5款不得：
(a)�对任何事项施加最惠国义务

一方根据税收协定给予的优惠；
(b)�对一方施加任何国民待遇义务，涉及将对养老金信托或养老金
计划的缴款或收入相关的优惠的领取或持续领取，以该方对养老金
信托或养老金计划保持持续管辖权为条件；

(c)�对一方施加任何国民待遇义务，涉及
将对特定服务的购买或消费相关的优惠的领取或持续领取，
以该服务在其领土内提供为条件；

(d)�适用于任何现有税收的不符合条款
措施；

(e)�适用于任何现行税收措施中不符合条款的延续或及时更新；

(f)�适用于对任何现行税收措施的不符合条款的修正，只要该修正未
降低其在修正时与第5款所述任何条款的一致性；或



(g)�适用于任何旨在确保公平有效的税收征收或征收（为更明确起见，
包括一方为确保遵守其税收制度或防止避税或逃税而采取的任何措施）
的新税收措施，且该措施不得在双方的人员、货物或服务之间任意歧
视。

7.�在第2款和第3款的前提下，且不影响双方根据第4款享有的权利和
义务，第807条（投资�-�业绩要求）应适用于税收措施。

8.�尽管有第2款和第3款规定，第812条（投资�-�征收）应适用于税收措施，
但若根据本款裁定某项税收措施不构成征收，则投资者不得援引该条款作
为依据，根据第819条（投资�-�缔约方投资者以自身名义提出的索赔）或第
820条（投资�-�缔约方投资者代表企业提出的索赔）提出索赔。投资者应在
根据第823条第1款(c)项（投资�-�提交仲裁索赔的先决条件）发出通知时，
将某项措施是否不构成征收的问题提交双方指定当局裁定。若自转介之日
起六个月内，指定当局未同意审议该问题，或虽同意审议但未能就该措施
不构成征收达成一致，则投资者可根据第824条（投资�-�提交仲裁索赔）提
交仲裁申请。



9.�为落实第1至3款之规定：
(a)�若缔约方之间的争端中出现关于一方措施是否属于税收措施的争
议，任何一方均可将该问题提交双方指定当局。指定当局应裁定该措
施是否属于税收措施，其决定对根据第八章（投资）B节组成的仲裁
庭具有约束力。若指定当局在转介后六个月内未作出裁定，则仲裁庭
应代替指定当局对该问题作出裁定。

(b)�如与缔约方投资者的索赔相关，出现某一措施是否为税收措施的
问题，收到提交索赔意向通知或缔约方投资者已对其提交索赔的一方
可将该问题转介至双方的指定当局。指定当局应决定该措施是否为税
收措施的问题，其决定对根据第八章（投资）B节设立的具有索赔管
辖权的任何仲裁庭具有约束力。受理该问题所涉索赔的仲裁庭在收到
指定当局的决定前不得继续审理。如指定当局在转介后六个月内未就
该问题作出决定，仲裁庭应代替指定当局决定该问题。



(c)�如在双方之间的争端中，出现税收协定是否优先于本协定的问题，
争端一方可将该问题转介至双方的指定当局。指定当局应考虑该问题
并决定税收协定是否优先。如在将该问题转介至指定当局后六个月内，
其就引发该问题的措施决定税收协定优先，则不得根据第2106条（争
端解决-专家组的设立）启动与该措施相关的程序。在该问题由指定当
局审议期间，不得启动与该措施相关的程序。

(d)�在缔约方投资者提交索赔之前，如出现税收协定是否优先于本协
定的问题，收到提交索赔意向通知的缔约方可将该问题转介双方指定
当局。指定当局应考虑该问题并裁定税收协定是否优先。若在问题转
介指定当局后六个月内，当局就引发该问题的措施裁定税收协定优先，
则不得根据第824条（投资�-�提交仲裁申请）就该措施提交索赔。在
指定当局审议该问题期间，不得就该措施提交索赔。缔约方投资者若
未在其提交索赔意向通知中指明税收措施，则不得根据第824条（投
资�-�提交仲裁申请）就该措施提交索赔。



10.�若投资者援引第812条（投资�-�征收）作为依据，根据第819条（投资�-�
缔约方投资者以自身名义提出的索赔）或第820条（投资�-�缔约方投资者代
表企业提出的索赔）提出索赔，则关于某措施是否构成征收的第8款项下裁
定，应与指定当局根据第9款(b)子段落就该措施是否属于税收措施问题所作
决定同步作出。

11.�根据第8款或第9款受理问题的指定当局可协商修改审议该问题的时限。

12.�本协定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要求一缔约方提供或允许接入信息，若该
信息披露将违反该缔约方保护纳税人税务事务信息的法律。

第2204条：信息披露
1.�本协定任何条款不得解释为要求一方提供或允许接入以下信息：披露此类
信息会妨碍执法、违反该方保护内阁级别政府行政部门审议和决策流程的法
律、侵犯个人隐私或泄露金融机构个人客户的财务事务和账户。



2.�本协定任何条款不得解释为要求一方在本协定项下任何争端解决程序过
程中提供或允许接入受竞争法保护的信息，亦不得要求一方的竞争管理机
构提供或允许接入其他享有特权或受保护免于披露的信息。

第2205条：文化产业
本协定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适用于任何一方针对文化产业采取

或维持的措施，除非第203条（货物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关税消除）中另
有具体规定。

第2206条：世界贸易组织豁免
就本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重叠的权利和义务而言，双方同意，

一方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依照《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九条第3款通过的豁免
决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均应被视为也符合本协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任
何一方的此类一致性措施均不得导致一方投资者根据第八章（投资）对另一
方采取法律行动。



第2207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竞争管理机构指：
(a)�对加拿大而言，指竞争事务专员或其任何继任机构；及

(b)�对秘鲁而言，指国家竞争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局（INDECOPI）及
电信部门所属的电信私人投资监管机构（OSIPTEL），或其任
何继任机构；

文化产业指从事以下任一活动的个人：
(a)�以印刷或机读形式出版、分销或出售书籍、杂志、期刊或报纸，
但不包括仅从事前述任何一项的印刷或排版活动；

(b)�电影或录像的生产、分销、出售或展览
记录；

(c)�音频或视频音乐录制的生产、分销、出售或展览；

(d)�以印刷或机读形式出版、分销或出售音乐；或

(e)�无线电通信，其传输旨在面向
公众的直接接收，以及所有广播、电视和有线广播事业，以
及所有卫星节目和广播网络服务；



指定机构是指：
(a)�对于加拿大，财政部税务政策助理副部长，或其继任者；
(b)�对于秘鲁，国家税务管理局(SUNAT)，或其继任者；

受竞争法保护的信息意味着：
(a)�关于加拿大，指《竞争法》第29条（1985年修订版，第34章）或
其任何后续提供所涵盖的信息，以及

(b)�就秘鲁而言，受其竞争法保护的**信息**指的是根据**条款**6所保护的**信息**。
第807号立法法令或任何后续提供；

税收协定指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或其他国际税收协议或安排；

税收和税务措施不包括：
(a)�《货物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定义》条款221所定义的“关税”；或

(b)�该定义中例外(b)和(c)所列名的措施。



第二十三章
最终条款

第2301条：附件、附录和脚注
本协定的附件、附录和脚注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2302条：修正
1.�双方应以书面形式就本协定的任何修正达成一致。
2.�修正案一经双方同意，在双方交换书面通知证明各自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
后，并于双方商定的日期或日期生效，即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2303条：保留条款
本协定不得接受单方面保留。

第2304条：生效
每一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缔约方其完成本协定生效所需的国内程

序。本协定应于2009年1月1日或这两份通知中较晚的日期生效。



第2305条：终止
本协定应持续有效，除非任何一方提前六个月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

终止本协定。

第2306条：加入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可加入本协定，但须遵守该国家或国家集团与

缔约方之间商定的条款和条件，并按照每一缔约方及加入国的法律要求获
得批准。

作为见证，签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签署本协定。

一式两份于200年某月某日以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签订，各文本同等作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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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拿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秘鲁共和国


	Canada-PeruFTA_Preamble-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en
	Canada-PeruFTA_chapter2-en
	Canada-PeruFTA_chapter3-en
	Canada-PeruFTA_chapter4-en
	Article 405: Records
	1. Each Party shall provide that an exporter or a producer in its territory that provides a Certificate of Origi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01 shall maintain, for a minimum of five years after the date the certification was issued or for such longer period as specified in the Party’s laws and regulations, all records necessar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good for which the producer or exporter provided the Certificate of Origin was an originating good, including records concerning:

	Canada-PeruFTA_chapter5-en
	Canada-PeruFTA_chapter6-en
	Canada-PeruFTA_chapter7-en
	Canada-PeruFTA_chapter8-en
	Article 801: Scope and Coverage
	Article 803: National Treatment
	Article 804: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Article 805: Minimum Standard of Treatment
	Article 806: Senior Management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Article 807: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rticle 809: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Measures
	Article 810: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ticle 811: Compensation for Losses
	Article 812: Expropriation
	Article 814: Subrogation
	Article 817: Committee on Investment
	Article 819: Claim by an Investor of a Party on Its Own Behalf


	Article 823: Conditions Precedent to Submission of a Claim to Arbitration
	Article 824: Submission of a Claim to Arbitration
	Article 825: Consent to Arbitration
	Article 830:  Notice to the Non-Disputing Party
	Article 831: Documents
	Article 832: Participation by the Non-Disputing Party

	Article 834: Preliminary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or Admissibility
	Article 843: General
	Service of Documents

	Article 844: Exclusions
	Indirect Expropriation

	Canada-PeruFTA_chapter9-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0-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1-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2-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3-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4-en
	Awarding of Contracts

	Canada-PeruFTA_chapter15-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6-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7-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8-en
	Canada-PeruFTA_chapter19-en
	Canada-PeruFTA_chapter20-en
	Canada-PeruFTA_chapter21-en
	Canada-PeruFTA_chapter22-en
	Canada-PeruFTA_chapter23-en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